23 b i
P L FREHE AR SRR TR (112ERHF S

37529 ~ 37530 ~ 41164 41808 « 42353 ~ 44026 ~ 449255 ~ 113 &
A% 940 ~ 3863 ~ 333605L) AT E RS P sk E R

B Rt > G2 N % LA Eia’mﬁ%$iAigi
S0 MAP LEFH NG IS 0 FliAdeT

Eﬁ*ﬁz‘”] - SEl ~2~EZHRS1220 TR L2 24
- Ml 2 A HE1220 T R £

—\\

Ty

X

\4:
TR

| (39\-
' >c&-
3
\}\L\-

"
—

W 4\
&«

q

e L

TS
—‘%}

= ol
I3
SMe
=4 =
e N

TR LA AieRREMPATE R SR
: ;'31 At /)&‘1{ ) Béﬁf'r,);‘i{}:'é;‘ i H

7~

|~

%

S
[y
Y
—_
((_\ N
‘l\\
)
‘.\.\/ >
\4
N
\"'p_ ;,;:50'\'
|

o

Sl EA 12T 2
S HEBELN2 TR Z2 A T A o
B e L T
To A RFRA - R G TR R BT EAE

W3
e
pi

\
[
R

T,
iy
=1y
(Q
=
R
P
=

I

R I »N%gm
v\\wﬁy},lﬁ‘gg

A
!

[

o
¥
-

o)
>y
o]

T

:%;‘é'
= e

i) \\'a
SN

27
- %_:}7;} g,;f]ax,ért 1% yonpiddedrd 2 el > ¥

%— 7



A
(=)
1~

LA

FREEF

F2F %1267 ¢ £E4 (FBfilucassPL) ~ B %% (FF
fE) EANFEp R e PR e d mEF (I
Elvis) ~HRESE (35d A ¥ 7% %) ML " &4
2,0~ TITy ~ TR%m, ~ TEVEER, - "THER
B 2 EMES X EXforeaz2 3400 > 0@
RS A ETES R M AR B v B
Bleles (EEd B 4358, hes  gF w5
Bk bl3na g7 FEAMEINA id ARE2ZZRFE
AEFIER A G RIS G BRAT R 2 R]]3
ERFEFF F2065.24) > FEA) § kdp T gL
AARP-ABEHR = 0 Fo ~ RIBFRABEIR S AR~ (R

EE S S SRRt Ty
PR CEF o R AR RATITHRR SR S
FREFET B A A FHERAERRE CELET
" o

FLEXI0F7 - EEMm - -mEx AT ERIT ) -

"IT, ~ T2% B, ~ "2 @R, ~ "THERER, 2
FHEBE S EXR > AR LB AP S A EATF 0 A
RPEIEDE S e R

FOE 187 : 2B B F A (W3 gt - %l 2
WA) S BFF o HERE (42373 A S HREL3I 2030

A) ST ERIE  ~ TIT, ~ TE%@k, ~ TF#
Btk , ~ "THERR,)  2FHERA A EX AR TR
Bl pepidz it o A2 A0 2Rt £
B SEFITHBA R A E e s T A2 ER B ) 3B



10 ~

IT ~

12 ~

3~

B ESR B R ENETE S A RR M S
SR e s Tt o AR B AAYBESE p5000R 2
3R o

GESE L ANEEEE N ¥ L L e
3Mip AL A | G MRS T 3
0000000000000 ; -

A S SEl2F B OTHERRE ) - THEREE HFFH 0
LT, ~ 749984~ | 1;%$“i9ﬂ1“$ (s HwBapT Lwer
e S DR

A 27 B TR AR AL T2 RREFRE R
(2% OO0®FOOK000%5 05211 ) ~ A 25 £427 8
27 (227 O0O0%O0K0051/#) 4 ~ " ixpF
B AL T112#8% 25 0FF484 ~ 494 ~ 504 §
TRAEF A28 28 1H R o

A B T (B ER A Wl "B R
18000~ ;, { &+ 5 "BF &x187985~ ; ~ THEip g
HFLri: T2 O0%OOOK0£0005 , -

i 1D THRATEIE ) B T2F A (Head s
TR N ) | o

A Sl TRFZFZ  HFH LT L2143 OO0RO0OF
OO%,{J °

= EL181 20 T4RAR &4 WH{F e T20000~
(X #®AETE £4p20000~ 2538 ) -

A SEll9 TR 237 FINA L 5 1289985

;L‘J o

oA ey

LA AR E RS ~ B HH P2 p o oo

AT AL  HhEET AREF AP LR
i o

23 A2 00# I H 2ivd f BB B 4 (544925
s L5297 ) o

b
i
mj



2347 OO# N Y FRATR T R4 2 R T 0112
E8P 1P 2 FEQPTPREPm (53702980 25 - %
137 ) -
27 AT 000K IHE Y P 1 RiIT 5 B A (%
37529%L 4 %5 - %6 9'?’)"
234 B OO# M H ivdr f BRI 3 % 8 (537529
B E L - $559F )
ﬁ%&&OOﬁWﬂ@ﬁi¢ﬁﬁ%#@§,ﬂgﬁﬁm
PA(%418085.W &4 % %017 ) -
p%4%OQﬁH#% 3-SR ST R e R
TLAFEYEE SRS B A (544026580 4 % ¥
62F ) -
ERBHEmpBHEFRE (L3547 002000 -~ #
TAL3O00~27AF00 OO0~ 200~ 200 ~

:\"

%QO FOO~F0O0 -~ 00)

B

E AT E B 2 P
Rt LY @ AR
yESE=t w A K =

FoAl o s fIE S A2 E A
%!:2',/5%1:1i§£)3 By oo X 2R 2 L'-‘ﬁ{a}@)]}%« 4
ZE R AR R FIE ARG E - A FH IR 2
Bom oLobd o L ARK- 2 iﬁ;oé{xfﬁ,}\gq;—rx;\;
Bleh o FLg % 2 A E RS R d @ A 2 T P T R
Bl 75 ST RE R B BB RS SRR
FTE R UFTEZET N B R LML S o 7 H
Bl 2% (BB Ell3E 5 3 $42435) o A

4o

-%t: éﬁ: o A

R AL R HIEG

BAEERLAHE A - ST AR LB E
Mﬁaaéﬁﬁ_&% TR A PR BT R
-ﬂﬁwﬁqmﬁ7-MB¢w S RIS GRS (TR P



AR T b > B B R A36E » BA4iE2 Bute £k
2|

2
Bpdd o 2 5A460E ~ RATIEM P F - R AZ X F
P19 e 'fif')a jo B #ri® é@gﬁi;g_[jaggaﬁg;ﬁ »
TERT R EQ? (P 4%

i % *I‘ 1P #2029 33908 242 % P %5 3% 0% b 91y
T B o TR RE B F 431E A aj;ﬁgwq;; %3391
b Hivd P2 M A A P fIEEATE LR

LAt !
2F P 7"4cfii—,’f—!ﬂ'J2/w\i ; Fe % 'le]i‘ﬁ44”lf€§33iﬁﬂ‘]:]‘£’s§

5 46 \av4 2} )Iucgrg;za& e

ﬁ%’aéaéaﬁ TR
" i P»\AZ%
Jw 4 s ; 'wJ%é



2~ B H]E
¢4¢$ﬁ

E

o3 P5_’&J‘j‘r—')§ |

£ (F1EER) B : ‘

RN A ’1134557 LP 3 sk 741
ZI?*&'L: Zgé’w:ﬂiiﬂt » Al BB R Y

/)E‘“ﬂf 1134%7”315 PN :

®EEERBMAR
FHlE A AEE
A “'“Jf%*ﬁ‘ RAEZ2AEFHERE P ABRE)F
A ] ¥R Pw‘rﬁ;% Aot RETABERRZ Mo AE]
'r‘é,f’u MEEEM B FRA2A U AREERSE - %
PREIDA 6 RB IR T 0 RARZQATE Y AR
K ’:’%Z 7o EARE2407 PRATE S PRBAD B
TR R ATEMAY o PE1I3ETI 3P B OF 2 SRR
2 %231F %33 p v RARITA 2o ;?g b ﬁ‘ri;fr)}i
o~ SR T R1I3ET? 3P 2
BARF2Z AR L6 N FHENT * i3
B FIAES2E R PR R ZTE T 5 84

£
JGQEEJT/‘ F]ﬁvﬁ‘i
2
ar

M

——

/J

\m* h—»
RN
s
s
~
¢
N
>
>
[E—
©
~ '\'—N\
[

w®
St
mi



A RS2 RABHRLE LS B F A2 85 G
o A S22 R B RRT > - MEr o %;éip’a
K HlER -
ﬁ%ﬁﬁiﬁnﬁﬁiz&%é

Rt B ’l@—)j*u“ﬁz\ Bl ~ 2 (T & - il -
2) S5 0 3otk e )2 % 339152 4% 198 %252 = A b
-#krﬁﬁﬁﬁﬁ’%mww—&%LﬁM(%a&*mﬁ
S HEB1D20) AR AR 0 kA2 $3391E 4% 1
T HR2EZZ AN X RI B R Z B S EBE A
519 R 1SR — e g B o
%%pfmﬁwa:%%\Z(%ﬁﬁ%wﬁ:%%p
2) e 0 3P AE 5 3391E 2 4% 198 % 242 = A

LERiFH B2 B BEEFFIZF1I9EFIRSEZ
- Ji",)a% B o
AN NERSE S ﬁ%"»ﬁ?ﬁ%\ % — HEnl (T -
BBV A ) AT A TR A % 3390F 2 4%2@ xR 1 %2
ﬁ‘$3ﬁii4ﬂi7Jmk%nﬁ';@%lﬂﬁ&ﬂx
FLH 2 ZTEHB A R R I 0 R *“,?J»E_,T% B2 A e
7 tad IFH R B 1:}2&{-‘112_&85 Fg«fuﬂfaﬁ%mjg]

FABAR L > CEFRO0ETE s 2 4 B sFACE B

i S0 MLINESS B2 & 3800 0 & £ RFTA 1 4
BATHMEZ L a2 v f 2R R27- 3

BEREAAL S o T R IR E LR IRE FIRRAT TR
BB AR E AR > MR D] iR et P Bk
23@#1 PEf PR fZFE FER PG 5l
HEZ P BELPRIAZFFT o= 2 > RO EFROOKTT
wﬁ’m“lmﬁ9”15$ﬁﬂﬂ4?%4@7%ﬁ@f”
7+ 5.00000000000000005 1 = e 2x+ F i 2 780 & ) 3p
iﬁ%‘&ﬁﬁi’ih;¢%@% ¥ pris v
%MF?14§%*’vd¢4ﬁ$%ﬁm%%$%m%
F3112&8925p 2 =34 47 OO% OO0 00051

CASS



Hi- gF LMD 4mi%e z@,%iﬁﬁéﬁ%ﬁé
TR~ T > Lt A RA B X f > Td FE B BT
* IR SR FIEHBM P T R E R T S
R RAGTEFEERS AL ELEE S F AT
EM00 P EREMFFEANEG Y AR (%
375295 1 4 ¥ %23120F ) > 43 # A 0004 4 H 23w
HH B LINEs = 33 4 7] B 5okt ~ T-ELEVEN 7 fx

ﬁﬁ}ﬁﬂ&ﬁ~mﬂmgﬂ%ﬁf%ﬁﬁ%ﬁﬁ%%~
FERERRFEL BB TR () R R R
PR LMBFAP S B2 F8HRFT RAFHR
FEARF AR O ET o A 0 TR PR 438001
RS RN E S R S R
HEEEAP > 2 AR EERE RSB EE
TR A AL A C i3 13 14EEH e A

MR AT E A E AR BT RE
o 20 EER008E S 4 T B R D #1113
EH22p m113& CHF %995 ot L&k Fﬁfr»ﬁf‘?ﬂ 2
*ﬁ;‘é]‘%‘ﬂ.’:ﬁ;ﬁ;?;njz\, AET R RixDEEEEIDE 2
kP ﬁé%ﬁ/ﬁ¢ TRB O e P EER S NE R
EiE>2 p+\.1;\, ;‘?quﬁgjf,ggp,}anj:iic ;?ﬁ;x_l-
w73 RFAR Kﬁ'ﬁt% FEBRE RSB LMFTFE > £ 3F
HEBR fjﬁt“%?’%\ FPERHS T2 533914 % 158 % 248
i3* bR PRSP R 0 2R g RIS KK
B 304 P;\V\’ﬂifig‘ﬁii\”i‘/zw’x“"ﬁ LI A

L hﬁ*‘4*1$%-/?ﬁ\QAwai;%%lfi— ~ T
FoMAPE B UREERERES B ﬁﬁamﬁ#ﬁ
IPREAI R d o AR AR B (7 B T G e 5
ﬂ%@?ﬁ“wﬂéi%ﬁ*\ﬂﬁﬁ%* Lapsg o &
BE AT ANTE G ~F R ’~ﬁ%ﬁ%ﬁi
%ﬁ%ﬁﬁ%%é,¢¢74ﬁak+ﬁ FES RS
AR B R B R R E ML T I AR S AT BRATGT



%?ﬁ’%ﬁwﬁéﬁﬁﬁ‘%%@wﬁéﬂﬂmﬁfw

TH (T F ﬁﬁ'—%pmﬁt%

-gﬁ%ﬁ % % LAz 37 i A &%J 2~ 4 Sl

220970 e iT 0 5 A R 3390E 2 4% 198 % 32 e

RERERET O BATTF IEH B B 2 5 0 2R R g B INA T
7 PO IRA WG e - 1EIE 2 A E AR 23

B HES- B W ER{ATTE R R B

FrlPljpzaz RAEG PRAME 75208

TR R E A R A A - wﬂr?’b$$

go AL LLME S R B FERFL Y
Hoy

L E-‘.’P’ﬁ Fé&;}’%._tﬂﬁ_ﬁ&-"ﬂz y 7R F é’&_]]\ ’ i;j_‘;irp”";"

nPLES c AL EEM R F I AT E
PR L rﬁ’¢4”$ﬁ%ﬁa¢%%12%»%
BoEmEFE T AR, - TIT, ~ TR%E

Ry > TEWEIR, ~ THERE ) AFEEBE L S
FRORLELE S B R ARG R S L 2308 5 1
grrH ERY A 2R, ~ TIT, ~ T RGEIER,
TEV R - TR FFHAEE e X ELR
WP LA A S B3 20904 U S ISR~ IR
TEWIE )~ TIT, ~ TE%BIH, ~ T EWBRIE, -
rmwﬂﬁJarA%@ﬂ'ﬁﬁﬁﬁ,ﬁw%:%%4
IR L Elji,ggpaig,ﬁ;%##gﬁg-;ﬁ A ,TA,;J\. PBPEeiEa R
SRz RLA Lo TEE | Tk ~ TE
g0y TR 3 TEZ Eﬁfﬂbﬁ_;\.@,,f—rp ,mjjk
ZPRENIESAF oI HE AR 27 UER
A EH IR AR E R P g FRABEE F LA
¥ mAERWERTIBIERLPR o

e \\\Xr

<

AR



(I

(

(

) FH

.\)

RIEFLNFERFE SRR T2 ERE TS BT - 2
AE O EFLLIBEPES S o MG ERRA -
GPEEAEEL o BN FA B 0 AA[EIEN L 0 R D MK
BREBLBRAGE LRS- TR G RG S
LIRS U S e 3 Rl

FEH RS A S 520810131416 18
PR TR A S ART A RIS AR ST AL =
Bdgor R~ A A I RE R $%~ﬁ§@w¢m
2 Bl A EEMMBGE - HBY4-6-T~8~0>
10~15~16~17~18~19~20% 9157 &2 =X % T #H{Ap e — 97
LA AT AT R ‘
RT3 ik T ZEBER- A AR
THCARBE P EZ ARG S o B FA
RN - TPt B E P FZ P 0L L@
2 - FEF TR RBELEH - % oo
Bk s je !
4”$%¢wa—%%iﬁmv¢%%§%$w%:%
Bl ~ 297 A PTG P AN X RIEHEAE -

ETIRS
e
T
‘_‘_\\
N
=F
0
ETIRS
‘ {“‘
e
peic
NEN
/
.
rﬂ\

Wi ;‘& >y

HoEE R > Tk —r%n%aﬁéT%éﬁ%’@%%
B~ mmh s A AL AL ﬁhﬂi_ﬁ,%mﬁw&
RoZPERpoH- > k- HAAEH L RRETY - 7

B AE AT RAL VR bR B2 R
Ef° o BRI FODERER AR T K- E2 = At

Z’J’t,é P‘g’lpa “KTTZ\ gﬂ%;ul > 2 ~ B T\ ﬁﬂ%’;ul.l. 20 Z"}td

Bk AR A L 2907 L 0 A T B
TAFETEGTEA AR EFT L 0 AFEMY g E AT
L ETARRTALHAEE  THAL2A R A

Bl TR AR B kAT e



(~)

3T R RN A

L~ 230 0 ik F AT A - SRl 2907 i

2 g EFR00~ T OOA 2 2 7 (Tratd - ik
I~ 2477 437 4 3800 ~ * OO24 3852 i B < ¥ 754
FRIE AR RBETH) WRSHES R A2 S
14/ 51382 - e 8% o2 g » %113&E7731p 2 1
Wi MARTREPRIE L 22D BIBHIEE
FEPEL > E2AIESH O BTLARKR AT
ﬁm,agﬂ@zw—%bx’frﬁ%da:ﬁ*ﬁ R SIS
113&T2 312 v ~ BRGFH12 F 20F R TREL 7 5
a%a;ﬁﬁmxirﬁﬁ%ya‘ﬁﬂ<k%%“ﬂ>
AU TR AERLFEFALEEL AR

NEHIERETELIAE S FR RS R

75 A AT BEFEF P RE f.‘?_ﬁr,'.'f‘t“ T a0 BB

RO R BAREL O iE & 1% e B orF 2 ¥ Je B $redz P

m’>]3:72~i l%'*lb‘i%iry\jﬁb’; A AL
o

BT e
LB AR A - el > 2
SR WEEW AR AGR00~ T OO24 ¥ pEL & Rtk
BT BRI P ORI B LAY PRE R
SRR IEH B BIEAAR D A 2 A EERR S R > RGBT
Q24 ¥ FREFtk = T > & FRFTRE
FCRAS o AR IR Y S - HRIATFHERT |
Jeo SBEFFEHART A 2 7Y R PIEERE
24 2 & pitk 5&#*‘%%%% Rl ¥
B R PREE A S IHER S RISEH R
® ﬁé’%ﬁé&?fﬁ%ﬁ’ w R g R R
é'ﬁ*ﬁﬂ%ﬁﬁ%iﬁ%‘ﬁﬁ RN L
E ]

q
a
mé

T
o J A2



(

(

\%ﬂ;

)

N I 4 RS %M@Fﬁ’ﬁ*iPﬁé’fﬁ
= ThERIRLC i3 r$»$,”L%%2;’ nPT’£L|/]£ R B R

9*%£%¢%F”\34MF#P#$%M%@,¢E
s L - B M R ¥ S E N2 e

LFERRAC e E R4 d 200
N , 2;‘(

H
REFRA BRI ABALTHAL 24T 0 2 A3

A ¥

P
ﬁdﬂ%éﬁgﬁgﬂ%’k&,—:iiw &E?I}g}z:ﬁ :j/é—_ﬁ
B S R RN ¥ I S P e R

ii v TR WA b i B2 FEE 0 S ZRER 0 A2 2
AJeisan R P (T BB AE A F AR T ARFE L
‘k§4t%i#5%$lGﬁﬁlﬁ"ﬂéwiﬁZATbiﬁzcﬁi.
PRI P 2R EMFERAEPRELLF R
§’£$%24%mfﬂﬁwm§~?@ﬁﬁWﬁﬁécﬁi
—hﬁ%’ajy¢4”$%%¢§@%w%—%%%
2 A - W12 20 TR 22 g 2 T 2 0 Ak
B E:n e A 2 STl ~ 2304 o A W R Edkctit & 5
1~20% 22232 Form22]e

EIE W/ E N SRl B N
%%%ﬁﬂﬁ#ﬁﬁ”’ﬁdﬁiW%brﬁﬂ IFE TS
WHER O dd ZEPRET R AL HA L RTHELR
RERET O B éh%{f’ﬁﬁ*“%-@%ﬂ%%
THBEHE] > Bl Rp e 2 22 0 3 e R (%
MA) ZEFEPELFEERE S LTRAEHLT
TFRME S R AR 2 EAFS ] WALEF - F7 E R
BIFFE2Z 82 (BB2R108F R S 47 %4895 7% # =

._\ e
x\”\

b
+
I

m



L\D
>~
5
‘.:F.
’%ﬁf
W
I

tpdllmEis o £ d e

?ﬁx?;}"]? \/meHTi‘J'fE%—L’I‘ﬁ %"]‘ﬁ Eﬁ‘pp # e T
FAl iR L AR L2 TR L LA
A A TH B L EP o

EER LRIk SR N B T A R A
EFR2EF2AITF P o TG MR T A P d R
FesAeF W o AR F20E B 2R G P AL

f—wﬁ»'* ”?v‘»ﬁi BAE2ANEGEZE 113&TY 31F )
T FWEW%J$&4%48ﬁ¢Iﬁﬁdaﬁbw%zx#bwzi
BoF o P,?»B [0 B ESPEN 3 2 3| PES 13}7251":1;@]? Pl i s 2 B4
BMAYJIE 2 TE A fREE M2 M#*Mﬁpfﬂ

S HE LY

33 ”JW%“JT‘;T‘&J_%Q’;L#EJQ F“E,nguj
ii?°fﬁ??’%ﬁﬂ“ﬂﬂﬁ

,IJ?} At LT:'E ]ﬁ‘]

%F&w@’%*meé&ﬁ’ﬂﬁa,mZ@ag

To o 3T RFNA = FRA G TR A F T TP 0 i e
o 1M E S2R 2 PR E o e RREEFRNE AR
Hz A g2 2R L 72538215 1w

B~F3 540 an2 3P c LR EL0E
FUIFHERABHEIZE S ok kT B ERPET
EPBHTVEREgMe & BB L EER B F AT A



E2A AP FREF Jo B AT
T AR L DAY S R A
é > ZM‘;-D%EE» ¢ A s A30007~ ~ 5000~
IR B#faf £IF1%82% 7 2 A BRI KT
LS - A Rt g g 01128107 11p 2 2 2y
WiEp b LM HiEad £ Epd FEBpTH 4 F
e R B RAISESR S R A E RN d FEMLGE
& PAFREE %@‘:“%fial‘ﬁsiﬁi‘ﬁﬁéﬁﬂwii
w2 P w12882 24p ~25P 2. p it 0 AFt]l4
E2V 0P 4o TR EARR > BEERBR L B S I EF 2T
Aig o A ZERER O UL R G I ER Y e
BPEF P DRI e R Hra )T ARG 0 AR B R
EWERY THELIIE AREBEFI A FRP S
pP5000~3t8 5 AL FEMEN]12£107 23p &9 W
At HAREN S A& p 5000 0 g p AR &R
2%3* "B"ﬂiﬁﬁ?” B E A A Y B AR
R FPELXREF o igE A4 E22 10 B2 FEG RE
’ w:;f]g_ «‘*ﬁﬁqu P AR £3R2 1% BEZ o Rl
gt EEABTE Y TR F 2 p AT EH § R
oA M AR AR E g Y 2 il 5 VR
ARMFE AN A REEF ZPCRL R T
AEEEMIT A - RSl 1200 T X AR TR AL P D
£ 530 (1124%&8- 24 ~25p ~9%7p ) > =& p 5000~
L8 2 4 L 1F 50007 o hort orye B £ 352043 5 A 4R
31 .—»2@}1978% (% - %1 22085 2 FH2 598 &
3110988900 ~x%x2% =281978~) » &= p5H000~+%
AL E RSB R IR LEER B ER TR NRE
TEHBPA % o TN P 112E87 24P Y HRAEH WA T 4 if
r‘;’;ﬁg,,}\ié'j@ T3 o UL EEM R TRAR LR
19%3- 5 H24 jo % #7t8 > 5 AIl13& 373 % 231257
T oA ET %o T ﬁ%}%‘iﬁ\ B % &Y R TRAEE T

‘1\
"
%

g M
R

$+ma



(

B2 T A mE AR d - BB 209 AT A R R oo
R EAF IR AL A T S Aotk o BREP o fh o ak
LR T2 e R TE 185000~ 0 LB R R
e her@ i1g & (5000~x2=1F ~) > Hiirk > £
b BARRGAAT RRR - F0R TR R B

TP R AR

B2 A

Bl HLLE S LR AR AN A )
i

4
NS
£
\y
—
-~
N+

X ﬁ (Q,

i
b2 ERM S PRATERERH M REX R A4
FiE2 kK @2 AL o Ak H38IEL 2% 25
TP oo W T DG EL P AT F ST i ke
FEF LA TR 2 RN R L
FA5 0 2 3 & RIFITHI AR T A 2B MAR A FA A
PE-EFRd TF 2R BREMET)  RRESEZ
5o A RNER O RS ey o TR S
%ﬁ%&n&@i%ﬁoaﬁér%%J’wﬁﬁuki
FBEZ R BARZIZ oL a3 (&g 2R112

ER P FH14865 AR 5 S R) o ELA:?’%% A =
13220 THRELG WL AT AT s SR T
HERMEA GRS o X R F LS WA £
ZREFR - MFFEAK{ENGE S AR EILRY A



L

N

T

FE o TRAF BT L AR Z A AR > RSk
BIFFE520ES1FRT BAREBPRFTE AL
TRt RRLEEM - B R2 AT A
%Eﬁixqbkﬁﬁ’% £2 F MR B LA ZADg

PARAY Y H AR iad AL E EAEE R 4 0 F] L
y% LR 2 MY o R AL 2 ﬁzmzAb¢nr
RATE e rEEFEEE L RA D G ET L A
WAA LR "REZZ L aplE 03§
TR EES B EI2A AP RERRE  TER
FU o TR ARITAC IR (SRS A P2 A ATIE AR s MR IT
HPEFrEZ3 e TR YT RIRS BT
P%%@%%%@1i§~&ﬂ’ﬁr%7%w Flm &
%1ﬂé’%¢%”£%~ﬁ§@wmﬁﬂﬁ§\%@@
/’gl,x\-!—ﬁ;} f;\: “F‘;P"r]p.\_x /.L """";JLE‘ };z
ENEE f”/m%—»ﬁ}f”—»‘/}»’]{ » BRI E %3815 2_2% 278
Ao &8 UER O AL EERA)RT0E 0 AL R
FRAAFRIDE A A S s 0 ¥ A kBT
fzﬁ'ﬁ"‘/x’]( » AT IR — IRT g }A’]I NG fb f"/}k’liﬂi: ’ 1E
M 3R

J.gr .

£y

—

w

Vo b T kA F IR E $2T3E 2 1H 198 ~ 529945 & 197
Ei\%mﬂﬁfz~§M5M?%ﬁE~¥Mmﬁ“lﬁ’kJL%vv o

C

Frit B

S N =5 g - L

4=
= ¥4

o BRI BT R

EHRBETEL ﬂcﬁfﬁ 7R B A BT R 7RG
= EY EY 114 = 3 3 17 2
3‘]1%?‘: - Bk F ARk

i B

% PR ARENFHFIR IR
WWd;ﬁiﬁﬁiﬁcﬁﬁ’@*iﬁwﬁﬁﬁﬁmﬂ
=

E\‘?ﬁlfg S ot S R ] PE S pp\iﬁ » BRE # 14 ;j_.},\%ﬁg‘;;,g,i



v = EN ] 114 = 3 : 17 2
U PR o Sl PE 3
SR HE % 190F
FREIEERTIIRRA S F o ez E L ENT G YT
HPRATER - RATHE  c HEBZMPAMAE T JIE AEAT
FH - RE o P T ENT YR APRTERT S
BT g
wIE 2 AE L e
2% % 3391% 2.4
PFP¥ZF 24 Fe5Ea g TARGL - F o - FULE S E
1/‘1‘4)5 B 'Tg,’;,ﬁi_. 'ﬁﬁ%l/‘rﬁ]é}_ :
R R il R BT P
SN2 ANERERPRZ
SR HBTR T FEA S RFRERSE RN E B R
HotdgFa e o
o TR A AN B PR TR A 2R R By S
RS AR T E P e
R EAE S DLE I RS
it 2 .
Kb =% EF L
I e d rp2Ef- 2 FH58P= AL FIFHPH
-~ iAo - skl B fed WHIE EE T
(2374 3%00)
2 (A ErERR -2 | EEMEPFEZ AN K FIFHIH
- R - 52 B0 e P RANEEE Y o
(23747 00)

M4 -
5o PEEF Al

I A3 PR EF - 2 | Ea4)ez Lt & kv P
(=) ~'& = el (B g P RAE E S
(234 =00)

#ttR



(\ER)

LN jE?ﬂ o

2 A2 E e R EF - 2 [FEMITEZ A E B
(Z) ~*fd = %52 |3 At PRZE EED o
(£3 4 200) L - DU S

B o feh BRI EER T o

3 (A REF - 2 |[EEMjEZ AU E T B
(=) ~'& = %53 %o g PRI EED o
(#3747 00)

4 |A2HwF PR E P - 2 |[EEM)T= A EFITHERpH
(Z) ~ &2 %%4 | BRpIZEED -

£+ 2000)

5 |AcF Z e R X F - 2 [EEMEJeZ A U E e T B
(=) ~ft& = %Ed | >y P HIEE S -
£374 3 00)

6 A d R ITF - 2 | EHB)T= A X RITEHPH
(=) ~*d = %56 | % > At aAE E L o
23 4 £00)

T (A2 PR E9 - 2 |[FEBP=Z A L2 RiesH
(=) ~ 4 = 5T | % At B RAEE L o
23543 00)

8 |AewF el - 2 [FEMMP = A1 2T BB
(=) ~"& = %58 |3 g HPRIEE L o
(37 A 5REAR)

9 (A= F R EF - 2 |[FEHEPTZ LU E BITHBHM
(=) ~"& = %59 |3 ey PREE 50 o

2342 00)

10 (42372 PR T F - 2 [£EHP = A EFiFgdp
(=) ~* 4 = %510 | % > Aot 3 2R o
2343 00)

11 |&2md PR TP - 2 | FEHMPP= 4 0 X Frd B

%+ N\E




(\ER)

(Z) vt =SBl | B> kg Ha2d & 50 o
(434 r0O0)

12 (Awd PR % F - 2 |[EEMmPZ A0t ERFRRY
(-: ) > KTT%\'_: Eﬁn%'fblz _:‘IL: ’ }%@4);‘ ﬁp}ﬁq%i %L-QE .
(234 %00)

13 (Ao PR FF - 2 |[EEMP = A £ RrgE
() ~'f4 = %513 | % > i P RITEE L -
(2374 500)

14 (2372 PR T F - 2 |£EPP= A 2 pirdBp
(=) ~"& = S5ld |5 g HPRAEE S o
(237747 0O0)

15 (4232 P §F - 2 |[EE2%)e= 40 2 i85 P4
(=) ~'td = S5 (B A B HIIEE LD o
#3742 00)

16 [A227 2 R T F - 2 [HEMF=Z 41 H v diBopd
(=) ~*d = %516 | % > At W23 2R o
(7 AALE 22

17T 42373 PR3 - 2 | FEMP°= L 10 £ i H
(Z) ~* 42 %l | % &g RANEE LT -
(#2374 500)

18 [Aesv g P i £ 9 - 2 [EL4BP = 4 11 2 it B
(Z) ~Wd- %18 B o At AR ER o

(234 R B)

19 [Aen 2 el T F - 2 |[EEMP = 4 1 £ v diBopd
(Z) ~*fd = %519 | B > Aot W4 E 40 o
(23774 x00)

20 [A227 3 R EF - 2 [FEMJT=Z L E BT
(Z) ~*f4 = %520 | % > e PRI E LD o
2354 A00)

M it

F+HLR




ERELIRBIRBELFT

112# & @ 3 % 3752955

§ 3753055

4116455

54180855

§ 4235355

% 44026%-

§ 4492555

113# B @ 3 %9403

% 386355

5 3336055
mzzx  F 00& (A®00Z0200p 2 )
B A OOMOOR 00005
#rat 3 OO ®OOR000% 005

005001
LA Ee— $%h 0 2000000000%E

A

i

HS* @

FERRE A B4R
3 4 thkESE 7 00 (AE00E070p 2)
LO0* OO®OO#I0005.00+#
B S £ A 3 se— Ha%h 1 200000000055
FERRE A LERW R (FERBAE € R
AR R (R AL ERts e jRiT)
73 £ FE%m 7 00%& (A®00#0700p 2 )
WATA D A R R OO 05
00000 5.0+
B X 2o ri- Smse 0 20000000005
ExE 9 00%& (RM00£070p 2 )
LO0% OO% OO #0050
B S £ A3 se— Ha%h 1 200000000055
PR RFRFHEERE R EH AR SBRAR ST WH
0 E R R RPN E E A ST

-m
H

#=+R



agki-ﬁ

- S MEFFNARIZEYY TP WA EFER 0 pTX A BHRE
@ﬁ»#ﬁﬁ»ﬁﬁﬁﬁkﬁSEMBuwnaﬁ@ﬁShz
F LRI E ST eiv i B R |

FAEE T A ANEA L R S B

LS SRS TR IE DR S/ S RAE SR NI DA e g
2 RRE 3 w2 B EPRIRE S W NERL K FTA
AP s 2 A1 BE %R LIFER O A5 § R K
FIETAEE AR AT ARG 2 B
Mz BENEE R R o

(=)o A28 A A% i - 9TT BTt Btk “ e F R ik
PR S (v 4 ok R A )T et ¥
o R A - T T FEERE BHRFFETD B BT
WHAZRGARF R B L) e REDIE G SRR E
AZE B L E PP o fod FEBIp AT F 5 R EE
qutx\?ﬁdagh';; F(TBE L) WU_;}H TATE R e BRAR W
45;1%%?5%%;3"?»*: ,?"@—%Q%E% B dcd £ 28
(A F1BL)* TPk AR In & F‘e‘?‘ﬂL% S RN

(Z)FZEE- G B L EEre 2 T4l FRld B s < f Y
S SR e TRt é?_&ﬁ;-’f A ii Pt 8 3% 0 1R 4
TR A S AT AR - £%F 0 @R D N?ﬁ@”ﬁp T2 %
1B « EEtE = (1B ) o FAERITH M:gwg > Wl M
MEEE -MEFFEERFDL L p ST IRKERFLRE
Foofh BT (fA25) ) T A A BER 2
BT ol BRFEA DT RIS FRF ~ 5
AR TR ALT p T d Zﬁiqkﬁ», FEAB o NS ﬁ,;lg
BF A2 e X AinerEl > BT P E MY R AR

()Wﬂz~%%&é@%&\wa:%ﬁﬁﬁﬁg&iﬁﬁﬁ

T &
.



iem EAREF LIS ETY 26p 0w 2 FEPERF > R 4 »
Telegramfefi " #c#d , ELINEFEAL ' 0000000000, ~ T % 4
i, ~ "Mo Yilai, ~ A+ % =:Facebook( # #£FB) i
"Lin Xiaomei ; ~H & E 74 & & A3 3 R £3134
ATEITECRE o Bt NS B F AR RS EIEHP e
BEPLBE > L 5T IREPE

(= )d 2 2= B 1 * g4 = #7or PP 2 = AT R P AR T A
RECTERBES BRI FT AR RH/EIFTRE RAFCIE
F R rRGE AT F EER R BT AR RFEFET
PORAS ZRGARF 2P R L) i £ @iE e (A
VR PR R T ERBEM AR ORAZT  E BB IR
A ’H—ng:@#ﬂ g EMH o

(Z)FmigmtE = F 0 vd mezd Paga | Died] ) 4
LT A AP T A Z AP PER P B
ok £ 2 eiB000-00005L g i £ A48 w2 Apw A EpbR
rHREt R ERETEER A Z Ao 3 R f‘ﬂﬁfw G
ST T AMT A RGEAZ AT T ERER - £ - X
MR (T E 1R A BRS¢ o [ALLE )R~ HE > A
BB AR BUEET EL P o

(= )ﬁﬂ?"r}z\;” TR SR T ERTARREIBLLEHRE 0 B E

P S

3\%‘;;;“' Prh - D2 tE Y LR A T ABRTAGIP R

”*i”)i—ﬁ Prd Moo BRI AR L W pE o
ok L D RE
- ‘?ﬁ%fﬁ"ﬁ TEHEE T

4=

ok L Ty
I p2ams 3 s f  FARARHEA- D Z A ERE
PEiiE ~ dpnie B Lk RS LT
1, - R YT T IS
*%gg%#mré»i’a# SR AR
%e_#\g" iE AR = o




(\ER)

}%FF S Fmi\‘ R $"9¢|9 ’ Zﬁ 2
e o GREER R E 4 B
FIFZ R AP RFIE LT
& TTEC B B4R BPRAE -

H

Al

pES i;—

>

3. A —e"f%;}ﬂ %ﬁ%’tf*’ ’ ﬁﬁ'f/‘ﬁf‘
BERREHREE  HAAS §
?lg-‘?}—}kg:@%?%i .&g{:ﬂl

X

Ak F AP o
2 ;?}tat ﬁigﬁf" 22N f‘;mp?%f;—j_ Tt I EL’FTT‘}?%EZ%UG\; ﬁ 2
W dpile B R L EEF
A
3 ‘ﬁ«é ﬁ%ﬁ B BOTER B A D TR R ER o
£ [l 2w a b EmOM E 254 5 & ROMR LN 5 B W
R ,%ﬁx;ciﬁ. & - SaBLlATr & ptE 2
B A Mo EHEE - BT -
WEE ko
S~ FATER 2t E
2 IE1I3E RS AFE %99
5 [~ #3547 OO0 83 B 534 3% 4 ° OOW 3+ %@%%ﬁ
a‘%‘ﬁ'o Bk - S GL24T T £ FR TR 2
2~ B R AP M RR T
Bz gpt ~F 2
i e S
S~ HE ik £tk S 34
M &m o
VIR N o S - O
ZF 113% & F % 8397
LA AT s F e
6 itd - Ao P BEE T AL M F SRS B
ZEAMBEGTHE5 o |- TR AR KREF S Ko




(\ER)

B 49 5 75000-00005L 4 & &
R m TR dR & o

ATt 2 i E o

-~ -~ 7

A2 T

e o §

8 l‘ﬁx:%ﬁ%ﬁAﬁﬁqdwm_ T%ﬁ4ﬁﬁi4ij
?‘i*gﬁﬁﬁﬁo FEH B B A D A R 1R
2~ 2% %ﬁﬁ%fﬁi%é"ﬁﬂa:bwmlﬁﬁ i %
AR RN A S
3 165K e T i B iv ¥
R A
I A RIS
2 E P mE R
D~ MtA = Arom A BRE
HITEARER GCTEHE
9 -
9 &z TRtk AT A iz

L 0O Fih it

[~ 234 e OOW 3o b Wit

AN R o o S E T A AT & FRTE S A
i{txﬁ\ﬁﬁﬁdv b?}ﬁ:i\ +
%Ti‘éﬁ%-éﬁ.ﬁa.,.’:o O H A EFHEAE LRI TR
SrHE 2RI EFH AR LEA KA
5?%«0
10 [ = 977 Bo 23 B2 3T [EBARL T3 5B L it i
ZERBRHGERER o 2977 4 gwg cREE S R o
11 [~ 2= FF&HT A |EEFELZ T 27 EWFHER
BB PR A %%%ﬁiw%;mﬁqﬁmé,ﬁ_
2~ H % X Shdn Mo HHES -
NN SN E X
ST RS SR A R
?‘L%ﬂg“m?}%}io

\dl%.:
(=)@
el

é%\;

iﬁgiri Al i?lj;}‘i
ERIY IS S

A FII0EG Y 4e 34 ru b
2.7 B
J 223 iFe @ E]10#T78 3p B4

FOETENT L L BT

TS B

—+ma



- B ft;‘ﬁll’)% A~Bengimte » e 2x+ 2% > " 4= Tpx
Foy EHE R AL %;’f%&@ﬁg”ﬁ%$§4
C-D~Eat iz F M= f #7dg LZAZ Betk = o P 1 (4
i ol fflz}‘m:j\a_.”ﬁ‘%/zrmlllﬁlln 16B/ij:ﬁ‘—»§ ii‘ﬁ}ffﬁ
ﬁ%ﬂ%%ﬁ@ifﬁﬁé%iﬁ)

I~ FZRFEEFREFI X AB I ARFZFIVLSES
BRT A i:gfr}%@/»\ » Rl I‘:—J].%F—' e AiE %3391k 2. 4% 1
?%Zﬂ AN P E P BA2 Slc BEXIFHR

BRALAE LU E R T R - U

HoP B v rhtd L mp A 1R S e B F ST I R

Pz Ekhid s adl- BEE %7 g CEVE L DR -

PMemiPrfE > AERZRZAUPEPAHEFRFL2Z -

el&ag?*f e A2 7% > uiEH zﬁtypm:‘g,am@ﬁi»

z?&

\

gk 4 2 R E
2~ FHRERZ2ZAZB 5

A

il 5";%!1%[94? ;z,mg% i+
e ERRE R &

B %

¥

?

ﬁoﬂA 2t 2P
* rﬁ]’?’f&apf‘?—Tﬂ’T’Tr"’F
=2

R Mriwf%% Vi
i?ﬁt’ﬁﬁﬁﬁ?“$:34

Bz LA /fT#%\"@ B
T SEHCBAPA KR B o
(Z )&z 22 peh 25
W F R R E 2R 2 P B A
(bldeigd LB ERPHES 2B

>h‘ G-\ F-“ -\‘f&}"“m

N
A
[—
e
3
i
F_L
~
s
W
=

;Ihé]:’\'ﬁr'/z' %k rLE5 A '7"&’?-15’—5711?; <B4 &} ’T'J_f'y_ *
3o B 2 BEERNL > @ R SR ~ A o SRR H1E % 3HF
%2#ﬁ*ﬁﬂ] FEVIETH AR S AR T LI B ok

(Tl B2FETE RN ) 2 LR
AR B T e R T AT B A RS E -
ﬁﬁﬁfﬁﬁiﬂﬁ’%ﬁ?iﬂ%wﬁﬁ&wN\w@ﬁ
E%%W’ftuﬁwa4?ﬁﬂ¢a— TR 2 A A AT AR
Ao 3tk 3390 2 4% 198 52452 = A b E e iE
PRl 2 B2 F14iE S 1R 2 - 4 ,,t/ﬁ%o(g;farg

“__‘_r \\n:\-(

—+zR



i

—~
| — ‘
N

FEIRl12F B 373 567455412 d 4B)
RELGHEETRUE  FIFLAE R
SRIENEEE R AF SR TR NPT
f,;{ 1;@‘*‘&—'}; A2 o _?,_;ﬁbt% f’?f‘%%; (ﬁxr’%él‘%llSﬁﬁiéi

4
(Gv]
Ol
(@]
©
&

&
;\‘"
I
[hai
\\\f,r
=
N

b
b 1 iE B> 113# T2
B AR 22 AR IEA
33
e

\j i

. N
Woom om N ¥ o ¢ = W

. o
= (H]— %
T4 S ©
S| I \:;;\
\'r)‘;\ ‘g}‘. (“
=

NI A

B ow
P ek
?\E —r;u\:

Do T
\
s

Lo
M -_NN\

Q P
JERCON e
~ T

‘.r\\
F

., Yo
AL

NS

o~ T

> = N

\ ~

I S
Jot P Y

/w

[

-

A4 (Q
<)

X
z R
<
(w
\;‘_.-n
ol
N
A
).
.
\ﬂ"\
F
~r
S
35
=
R
.
N
\_‘;q\
(w
*
o
—i
e
9
A
-\—\

FIEH > W P EZFELFA6E ~ RATHER L H 2R & 2
A% i ESE AR ORE:

P
o
\f\t—ﬂ‘\\ I
P T A

A TE A RREZ T
516375 % 238 fe 4 5 4 ¥
PR EREA B 0 A FR A G A ERA A A
PRED/ TS I N T
2~ 3EE A

b %4605 ~ $4TiE2. T R R BELEBET




Ha & Flm @ &2 %3—?’ F5 B 5\ .,é’-”g’ Mdede e Ko
@ S BR324
%iﬁi%gﬂ°Jgﬁﬂ%iii%ﬁm-a@ﬁﬁwﬂ
EH PR R T RRAE G AT TR RITHHR
TAFT BT E P ET TS AP0 T EE
Q_}‘E!ZGEE ):'IT/TE,'—"F]J ’ }‘;@/}é\.ér«ﬁﬁq sy 1’ F_;g}é,(;ﬂ B %frj»ﬁ_{s' o 7?\]4";’%
AR R e R o deg o R “r?ft"ﬂﬁ » TR P BB e B ArE
P 2 Rt R AT AT A 2
FL o B EIBR2EDERTTLRANEDR o 2RI IEHF
A3F A kP2 M S M A JIE 25000 ~% - £
Ja3E L 10# T B RS FEPIF g AT A e Z
1@’“‘& S E: P P/ 3P ‘f’ﬁ Hp ﬂ'J  @EPLIR AT
T o;s_[i;z‘:;b /1}30% EE= W SVI())

& S SUO) 2
1?&3‘& §ivde 4};;1’&500@%%%_%,"11 gl

Tt d"ﬁ'{;f'ﬁt:?/\@’tvfl% FE R éi%‘fﬁéla
Lk ﬁﬁ_q\.ﬁ B ;EL,T}%MM R IER i l"f;}ﬁ;?}t
R3EHZ £FF 0 B G FATHED B TR T 407 LR
T PRI ER -
(D)F MRS E M2 8 (T8 > 380 % 7 5 22 |k > (h3F

B2 LML RS RR AR A ARIES T
H2 Pk & AP T A Xz T2 A e T

ke
>~

»
24

J
AL ok ) AR & A 2 8% FH B2
S R R A A o HE 2 22750 2 e Nk AT

' E\‘/i—t d o /z‘ Fmﬁiﬂ EE}F])»%J]} )/FZ" ZG %“*—%E?‘Ta EFA’\ E"J

f

ﬂéli%g##f%% APFITe
’; ﬁé"ﬂﬁ’f%?}?iﬂxﬁ’
METALHMHP2Z 8% F54
Ao R AR A R R FISHIEE iz mé’F
| & %L’*@dﬁ;4%¢%41ﬁ%ﬁ@%%$ﬁ
’ ZGC FaAAMBEEBE TR AT BEBEARS
Mz 2R etE - TR ZHEMBTEAMIEBATR

—++7



N\

O

—
Aol N SO B A

Rz EHRM BITEASEEGFRE P FHRE &E
BT HPEARTETEAMTZ 28 0 L BA4E
o BEE RS RN o R AEB R EAMBT THHIEIT
ﬁ%ﬁﬁ FL G T EAE S FiEE e E
YRR IFEHTA O FEARERE ZUFBEEEF > T
ﬁw%@m&%(ﬁf‘>ﬁﬁﬁ~»hw%’ﬁﬁﬁﬁo
AP L F R A GEE R E T s B kIR R RR A B
PRATEzZHEN > 7 LR ARt ¥ mdeds o 0
BEFLALERIETL » 22 pBHIF: (RERLHE
%é%i.%%@ﬂ$347ﬁ?éﬁ%% FiE) g
AR (fFRA) MATEZ &g 7™ 3

\4‘

=¥

e (%v
>~
=
<k
a2
/w
bR

"

35

I
|
o

-

\y
—

—\

N

s

«k
(w
&S
a
fm
T
.y
1%
&
).
&t
Q
T
b
>~
A
¢ T
I
[N

o
. .)

().
R
oS 5
=
~ M o (v
—I“I-

B

=

(w,

)

W

ﬁ; |

F_‘L
=

&K
Q

NN\
sl
-

1o

i)
-
— —
\-:\
"
E\
>
>
.
-3
\.:’\
)
g

&
\
-
T
-
&
]

Ee

S
aq
]
o

E

\—Fgﬁ_?-
<k
T oW
S

B
‘ﬂ-\\
R

At
i

L T,
Dal
-
I

O s T
[
& ok v
N
‘r““.ln?
E
>~ ‘?\:\ TN
- &K
- a
. =
) T
R
& Ig I

N S (1)
[}
iz
g

[balN :
J9; ~=%

, & :
P R R R L - R e

Y

o
s
s

& ol G

e &
3 poaat ‘?4_ st
=Y

o

Pt

|

& ol
ETIRS

>~
M
—\
E-)
&
qQ
iz
[nayd

@ gy W fzﬁ ‘?‘3 Y

kg

N

I3
gl
I~

P
.
/!
o

=~

M)
T
—
)
=
=\
S N
>
[

(¥
-

&
q

&

&
q
(U
[
-\
S

W
=5
i

&

£

7

;\W’ R (w. FN gy D

\\=
<
g
W
)
Rat
)
N
B
b

> W

=
~m
] N
A
75
o
/w,
-1';‘\-
LR 1
4k
=]
o

=

i 2\

4

from o % gy
i
(¥

wfe T
G

=

PAVES

7

EAA - &

\4
N
&
[}
(]
==
7.
Y
L

o

&K
"]

v
g

T\

1‘_‘«

(w,
>~
\

=
i

4\
e

[
-

~

y

D LN LN \%.3:
e

ﬂ\‘ﬂ(\: \'ﬂ(\:
&
qQ

X -mk-
o “
,\m& *}-

N
%

-~

gm

—

c! 4

‘—‘&S ..y‘?'

T\
R o L

~ M
q
N

Ral
T
o4

|

3
ol B O R oS v By A i e

—_\ - \
-
st
=
®
C\"_‘.‘
T

&

A
i
g
&

&
>
—\
S

Vo=
v =

T,

J

3 o

o =

Q Hy

o

N )

- g
ﬂ"‘\

woOw

N

&
o

|~
(%
N

—+A\7



Be i A A A L HF R T
2k £ R RGEBRARE R ES LG E ]k
i TR =7 v THRHITh | EREt 22
FLomF Tpspy - X502 ERPBM AR E
Mdede 230 B 0@ ) o N TsR e 0 X Fm fEF A
i j - b} V2 A 1_-5}:,'2,%?;1@7]&;{1

“.\.

7

(6)F M 3e3edipr 4108 6| % 460% " jezrdie s > W R p 7
R EH AT EHE 2 EEP - L TR S AR AT
ACRFIE R > 2 LRI AT B w L F AT
XTI ABFRERIAPEL AP RE R g AP R
Feh o3t p R H R pE > 3 F R é’u",f—,tlﬂ'l
Tooo BREZ a2 %6207 p o EREE
ZLREY HREE S RFFE LA EBE R ATE S BT A
2 AR T R FREAMA Lo TR FRPERETEFRL G
L AR A G RPRTELRE S RFLANEDF
RIEG 2 378 > HR ALY A THINIPE 2 £
oA RFIAED BATE - BB EATEY D
FOREER (L) 2] g d e A EGI23ER S K o T A iE D)
ZHIE o PRl RPEBEFH ST RAERTL 5B
Bz Fa|id » g A Rl o £ %460 tdg 2 e B oy
B RE S RENATE S - 28> PRBRLE R

b et > sescge B 5 B AL O B A40E 5 19F % 13 52
o2 53300 2 A% 15T £ 252 % T A

CECEN



a2 - F o BEEART LR 2] - S B R R
BHIE S 5358 %4521 v e Hd A HEBR 2 &
T%‘_}i}]\’:’%f—iJ ’ﬁigz*ﬁai/ﬁfzg‘ “%i’ x@:‘%l =% =
’ J Z_ ]4’?’?,

- %
ZI L ARy S-S zl\?mﬁt% ;w‘i»#\ééiufb 3= B “'“r%« ST E
RS
(Z)xEE8PFF

N
I
T
(“,
5
(H
N
.S!.

—=\
—h
¥
-§~;\
S
U

E A
AATI3ETI 3P B2 2F 22 566 - $11
d 7rcfez 2t pll13&82 20 % (7 o @ 1t
WATEZ > B% 25 M 22 ThpsE- 757 52
LS TR N ,zintﬁﬁﬁ%ﬁ'r LA SRS VE N A S
L3R S 2 i R SR Bp {1
T A ﬂ,-,rumzﬁwgw NS NS S S TP
TOORETILEKN  BHETREFFIZBE D - 1
2 RT o BIF R SRS Je 2 o m@@{ 2 e ERFEH R
PR AMEGARP HE B D T H AES 1 81

ﬁ%ﬁaﬁrjfu - 5l ke 7% %3395 2. 4% 2 T %
178 %2~ 3302 = A P g s 5 @31 B o R
mEPIEHEHAZE CEFEREFFEF2EF1IE B F19
EERIIE ISR AR F Sk o

b
i
=+
m



(=

(

B F - B2 I 1 K
i%%w?§$%415%4%7$¢%ﬁ@5§?§$?

7T =4
AE S A R3390E 24513 F2~3F = A U
U Fr LN S AN TR IR ARLE B2 (- & BT e

FEHCBART g «mé%l‘fﬁlzz S ,iévlq-ﬁ*a ©H190E % 158 {8
ﬁz%giﬁﬁo

SR B S SRR R
SOAI D R L BRI B B
Eﬁ EFMJ’J‘%W%J ES 1
FES T &

ik BRI A D B~ 20k 210k $ 3300 L 4% 1T %
2 3 k2= A e s B B4 R4TE A &
TEHBR B R RBR AN F2ET 1A P H 190 %158 13
B2 e £ R o

l

(I)*x 2%

1~

2~

R SRS SRR S U LRI A I R
Farf FmiliRiEpPe
f?—"'/P?"‘Zf}h%" A L_j)k\z %7 3@%&6 ’ 'TI;";IZJ—'- f]}jz:\l i f@if}’gr‘
Z
F4

- ¥

4R R - B

ﬁ‘
)/
b2
:H\
v

7‘}\?\
AN E B % A
TTHBMERGLFEBRAZMAZE AR RIMTE LA
gﬁriiaﬁﬁi’@m*aﬁﬁﬁﬁﬁﬁiﬁg*‘ﬁ
R2 AT AT v B 7L > X BT 2ZMAR

b
i
=+
|
m



FRAGE B L2 LA PR T T R
YA mg‘lj o A AT AE: rg,ﬁjrhg OB BEINA > gl
REW TR0 ;ﬁ_"?‘ f "T‘"“ o (A3 E2m110- B
BbprE $ 5955412 d S R)

4 Adrd e ko @ o kol B38IFEL IR IML R B4R
fo o 2P RMA - IR LT R A TR F R ik R
37 2. T i M AR o

(DAL F)eh » 72 f TRFEP T 7 F o WA FIEAR
P FRBRTZEE S RRE BRI JIE 2 B[R A E G
ARPFEEILEEH TG
%’%%ﬁﬁi%ﬁm
FHERFTRTFRE M
X2 A HL B FARIRRERAECETNET A
1@@oﬁgiﬁﬁﬁﬁﬁii%?ﬁ?ﬁﬁmﬁiﬁ’@
ARG R A F A s a2 AR
ppEHE O FEEETL TR EIE | 0 M EAREAR
Bz 28 HEwAnBEIGE TR HE o H 5 s
R fﬁ,p;,ﬂii’%ﬂii ‘i(&%;‘éfﬁlOOﬁ)ﬁ:éi
F H62945L ~ 8% 1008 B E F 521785 AR

n 5PR)

(2)42 B 4718 2 e ez f R B3R > R AT FlEEE > R X
WERZ M FWEZ2FIEHEETF P o X G
B RZZEEP > FHAGEEREPER T AL ER

%ﬁ%& FLHFR AV AT aORES

i #ﬁﬁ%MKLJ jORELEE o 4R

E(i%ﬁjmriﬁ LIl +m>°?nquaiét

Kﬁ?ﬁﬁ%’%ﬁqkwﬁ@rnfﬁﬁﬁ%u& RpE iR

'%ﬁﬁi_i}fge‘fﬁm PASAALT Bé'ﬁ‘—’—%ﬁﬁ"’ ERRNE SR KL

TR RS R A Y R R R R E

= FIEANAE RIGAPE B THHEELS P o :

ARRTT I RIS B AR REED L - L T

1)1’(

=)
WL (ﬁ}
Y

\



(3)

(4)

(7)) ¥ 5% Pand ”‘& 2 UE

7 -

fiF oo 2 M B 0 LRI A G e A
FlEE2_ {352 Zdcim p B 2. 2d (322108 B 5+ F
5595 F 2432 d 2 PR)

i&?;‘gﬁﬁﬁj: ( ) Zﬁxrg, =R 778 o P r)“s‘i't B
BRI AT AT XFoRETR :
A F % H\zwéﬁﬁwo?‘ b=~ (-
AL g T S i A G 2
£ LESABLHE B AR EREZ LR
mihe ~(2)4~(2)F jg‘ﬂaﬁ* AR W H R G i

2 =R

5
AAd F 2T E I H G 2R =
E(HBF 21072 R S F %29895 ~ 108# & &
AT SR AL DR 2 R R
e p FEE i RGBSR AR e %
AR 2 3T A3 » o BRI ZFTEBRAITHRE
vl A R ST AR R A AT A g
3" i‘]‘v ,z%}ﬁf'&éﬁﬁi RIPE A f‘?," ’l%g\' v //fw{‘#ﬁ-‘ilf’
1% E—J Z_ F- F’?ij. °

PIg

‘_.

{

o

~=i
o
s
A
‘-\
:‘13\
I%
5

4};3" ABfrfRE R EREE A 2 %#i f
A s 1A rl&;‘ft’ﬁ’*ﬁﬁvﬁr“’ f’g‘i » R A&
T E R E S 2DLEFIEHA D o

i
po
3
oo
W
:\}q}
=
Tl
“i@ =
E-‘U-
=
©
pan!

L
M
2|
[u—
—L
(V]
pull S P
I
as
[u—
o
-
-g‘_ =
i
Sholy
DO
(0]
pan}



P EB3YIEEH R A T AL - o Al TE T

oL @ T AT

-~ B ESM A AR FAR L o

SNz AN ERPL

ZOMRHTAR T AN R FRREAE S B g B
Ho®kdghm ez o

o R e A H S PRI E A R B
EI I e L S

mIE 2 RF R e

/’DAJ% v #J/Z‘ X ’:5’-“——

A2 ATfLEE > T AIE S

SRR RN T A

O T

SRR R SR

T~ * g2 :fi”Lj"Q’tb'Lr B AEFTE
B2 F 190%
L A4 Sl 4 o L S 2— Y 4 £ . -~ . £ 2
B 2 TEE AT | ﬁ*ﬁ’/”t 3 &1k loﬁ.'l"fpﬁﬂﬁ\
e = e I = B
2o ERAEE ] RAUTHE o HRRZ M AMA L JIE
KEFRTE - WA o A B0 5ﬁrrr¢$ﬁeq’ 5 L35
gﬂ;ﬁ‘,}i b + 3 ful}-r'—‘gljé:}‘ 0
w0 IR 2 R IR L e
sy &
A —
S MBS LR A ISR | EEE/ B i pE i/ LHfFt L AR (T AaRT | [$IA]
s 8 i e (1) % Pk ERBY
I | &3mOm B 5 (1122097 01p  [112#09705p 0 |¥ AEsf £45 |7 OO0 | [1121%37529]
(2w p |2 TR 145 3 P06 A 3 (000)00000000000 ((4£2) |4+ s Rp
&S T-114 % &r s [T-113 A P53 00000508 = (§f 4 A A R (A
(FEROOM (43 O0% |*= & 700- 2 )
OO#0005)  |[OOOE0800 |* iz t& =)
SL1H)
2[00 Bk g [112£097 04p (11242097 060 [fr% 7 £44 2000
(#2) i = 015224 3 14p%054 37 (000)00000000000 [(# %)
7-117 3 3 7-11z 2R3 005 = (4T [F OO
(47 OO%

=Z=+mwg




(\ER)

OO#E0005 03 |= 2 : ® OO-3#7
000%L142) KHE )

it & =

B0 7 I GE N €3 DLl € E Ol PR S O e 4 g AR SR/ g (2 (43 04]
“ 23 4 ) EESRETE WEA DI Tt Pk E RS
1 [FO0  [mgea |l12#087 24p |epegbin  |@ o s g Eamn [112£087 24 [ATH 15 3% & wd Ed|E 112 44925]
(x2)  fes 226344 3+ 4379, 082~ [(000)00000000000 [( £ # % OO [22m384 3+ 65 ~ it 2 wo [f fp 555,000 [ 49 sos
000515 = (OO0 04 394 3% 299,000~ 2 v ~ fe bz A ()
000%2) e = 2 k)
2 |200  [mspit |112#087 250 [LINE Pay  |#4 B 24053 s H st [112#080 250 AT :if?f' #3.000
() | 008174 3% 4379, 984~ [(000)00000000000 [# % 4 i3 (& [00m234 3% 2§ & <\ 296,000
194 3% 439,984~ [oghis = * OO%0O0 244 3 2 ~ AT
43435 439,983~ #005L) 343 1 = 5 #2,000%
3 |7 OO s 1122097 06p |fes  [§00-¢ ziEs ¢ @z [1122097 07p  ATM 135 =3 L3 [112%41164]
(2) 1375404 3% 105 = [(000)00000000000 |4 = (4 2+ [10p¥433 444 3¢ T~ BB #73,000 |4 soprE s
000005 (OO% 000 ERE T PR
.0£:00052) 16,000~ 5 fa (g e &=~
R R )
5,000~ » 3 %
w91,000 %
4 2000 |mia¥se 1122097 07p [kt |7 OO-#7%4E = | LA &0 [112£097 07p  JTH 15 s d R ESE (Mo [112737529]
(2D | 15/ 134 3% 10 = [(000)00000000000 |4 = (4 2% [158¥454 3% 2 = ook thEsE wd | 4Ep #3,000 [ (1124375301
0055 OO% 000 464 37 20~ pis 2 o |A; g4y | [11313863)
.0£200052) 485 3% 25 = 4 G nkEsE  |[cxam
494 3% 2 = 2,000~
504 3% 159,900 i ©
fAE0F -
5 [§00  |wf L (1124097 07p ATH s H st [112£090 07p AT i [1137940]
i 2 176182 3% 2570, 985~ 7« o 7 (17230 35 2 = BT EER |ha0 soEs
" OO % AT £ 425 b A A b (A
(OO O8: 04 R - GEAR)
00052) [112737529]
[1137 38631
AEL R
112£09° 07p |4 [¥- 7 #4257 £ AsLE &0 [112£097 07p  [ATM [112737529]
17532 35 138,000~ [(00000000000000 | 7 (4 4% [18p5024 3¢ 2 = [1137 38631
6 [+O0 |mmpan [1122090 070 |mae  [RAES (OO %000 034 ¥ 2§ A
(CE DI (= 17532 3% 3%1,955% 040005, 044 3% 2q =
- " 054 24 ~
T OO  [mmms [1122090 070 [weaE 06 5+ 159,000~
() | 175594 3% 3%8,123% ’
8 [200 [mwps [1122097 07p [wpaiE
(4) | 1875034 3% 1%1,012~
112£097 07p |wpeite [y %400 %3 e (112097 07p  ATM
17535 3% 9,987~ [(000)00000000000 4 i (4 45 [17pa7 3% 2§
45 2,188~ [ogeis = (OO% 000 494 3% 2,000
3.0:0005:)
112097 07p |4 Bef e £ sLE e |112£09° 07p  [ATM
175314 3% 9,988~ o ia (s 1T304 3 2§ &
334 3% 9,989~ (OO% 000 32m 3 2 ~
9 [$00 [mgea [l12e09s 07p [wwiei F.0£:00052) 33m 5 28~
1% 17245 3 354,123~ 3% 3 198,000~
10 [FO0  [mwms (1122097 07n |wiggie  |¢ Fansc fa L h [112£097 07p  [ATM
(x2) e 1655564 3¢ 439, 986~ [(00000000000000 |(£ # % OOF |17m144 3 65 =~
1755 4379, 987~ [000% 15 = (OOO#:052 154 3% 6y~
1 [*00 [mwrs 122097 07p [weesis 000%-) 1623 1y~
k) e 17p5124 3% 259,986~
12 |ROO  |esdpgh |L12£097 070 [waibie £ sLE & [112£097 07p  [ATM
(x2) e 17p5372 3 (175,000~ o E(h s [1TREBAs 3 155,000 ~
(OO% 000
.05:0005)
13 [#00 1124097 079 |®psdbte | WGep £407 [-11c& M [112097 07p  JATM
(x2) e 1955084 3¢ 3373, 066~ |(00000000000000 [(4 7+ OOF [19p5264 3¢ 438,000~
204 3% 7,063~ [ogiie = (OO0 0£:00
1 [fOO  [wgtsn [2e09s 07 [wpai )
(x2)  fes 1955104 3% 5,012~
1643 3,123~
15 [*O0 B (112097 07Tp  [wEis 57 1 427 s 2n s 4207 1122097 07p  JATM 15 0 s 3 Al EE | [112741808]
(x2) e 2002 3% 3374, 0357 |(000)00000000000 |2 44 17 (4 4 2055024 3% 25 AR E 4sE iais 2 o [p 4p 3,000 | (1127 42353)
00000515 = (jij 42 [+ OO® 1§~ 4 3 e
T L e g [(OOOR0E 054 3% 2§ & i
5 4008 ) 000%:.) 134,000~ BAEE P AT
£472%
16 (ks fagdap [112£09007p [wpesis §- 4R E 1124097 07p  [ATM 15 s vl FE | [112744925]
(2) ek 21034 3 49, 987~ CRIE T I T 2§ = 53 50 [p4ip #3,000 |+ = 4 &
054 3% 054,012~ OO%O0# 194 3 24 ~ 2 RN R
003x) 21435 153,000~ 2, 000~
17T [600  [|mgdpse [112£097 07p [wpeigis s h st [112#090 07p [ATM
5 pomsan e Pl 1235 EE 237508 3 2§ =
094 ¥ 131,000~
18 [Fiea  Jagea 1122097 07 [emmie |32 EFFarFeames (122090077 i 150 w3 wd g R [11244026]

$=+Z28



(\ER)

(2) [Jio&  [O@1947 | 459,985~ |(000)00000000000 [ i+ (& 4+  OF3LA ¢ U [ AR E ) [Bh |7 Lr F5 000 |2 % Ak
2424 | 450,001 % |05HE = (i 7 = JOOH OO0 334 3¢ 2 = s & A
LR ECRS [FROR000R) 3443 2 =
19 [00  |epen [Nzeog orn |[rmmm |70 385 28~
3T ¥
(x2) P pomses 37~ 36m 24
394 3 25~
405 3 9,000~
112097 07 |6 6 it S RG a4 [112£09°7 079 AT
215064 3+ 35~ EETC S >k 2~
20 [AQO  [mg i [l12e097 0Tp [wpsie (OO% OO0 1 2=
w2y s bimiess | 2w 006~ 50220005 155 3 1¥1,000=
3 -
I &~ —
R RS =Lt ol R/ [Bn (2 PR/ VAR EE SN E A L S L e (% ) i 15 (éﬁﬁq)ﬁﬂé BN E S R 4 [%a0 ]
EXS it > 2k > 8 EfeiE = (12) 3 4 213 iR E R
I [c 00 [mpagme [132075 24p |L13£077 260 |2 % 405 2 [FOO [griem |U3z070 205 |wpegee |33 s en [$00 soE R
(x2) [# 15p526> 3 [06A5574 3 [(000)00000000000 (22) 115554 3 5§~ GramleT |poE EREGE
1-117 5m 5 [-1esg e (05 = (4o 554 3 5§ ~ B800% o i [ E )
(173 OO% [OO-28HE) 73 [x00 [mwmspme |113£077 290 Lo R
(OO#:0£000% (x2) | 175572 3 9,987~
I
g a i mp Ear | 4 |ROO [mwemge [1135077 200 [wrsbis
(0000000000000 (e | 126531 > 3 459,988~
Fa 354 3 459,988~
(OO-t 421 =) 484 3 29,9857~
14p+4T 2 3 1579, 985~
[y 1132077 20 [ssesiee
(0000000000000 136527 3 439,985~
0003815 =+ (# 42 204 459,985~
0021445 =) 3743 459,985~
1132072 290 [\
145545 35 259,985~
SRRED EaE 1132077 297 [\Tupse
(0000000000000 145515 3 279,985~
000345 = (# f.e 1843 35 ~
[OO- & 3716 =) 214 3F 3~
245 3F 3§~
4353 249,985~
107 E R 5 [500 |mwrsme 1132077 20p [wpeteis
(0000000000000 (e | 155435 3 758,050~
osis = (j e
[(OO-2 Ltk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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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5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嘉輝




                    
　　　　　　　　　　
            唐睿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529、37530、41164、41808、42353、44026、44925號、113年度偵字第940、3863、33360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葉嘉輝犯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未扣案洗錢財物新臺幣參拾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唐睿志犯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伍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充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2頁第1至6行：葉嘉輝（暱稱Lucas或PL）、唐睿志（暱稱唐）均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由陳冠宇（暱稱Elvis）、林驀驊（均由本院另行審結）、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欺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葉嘉輝、唐睿志參與犯罪組織，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部分犯行，葉嘉輝部分應由先繫屬之法院審理，非本件審理範圍；唐睿志部分，已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506號判決），葉嘉輝負責依指示指揮成員領取人頭帳戶包裹、測試人頭帳戶提款卡、更改密碼，並將人頭帳戶提款卡交予車手提領詐欺贓款，並負責擔任把風、監看，及收取車手成員所提領詐欺贓款後轉交上手成員等事宜，唐睿志負責擔任提領詐欺贓款、轉交等事宜。　　　
 　2、第2頁第10行：葉嘉輝、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3、第2頁第18行：葉嘉輝、唐睿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部分）、陳冠宇、林驀驊（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至20部分）、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意聯絡。　　　
　 4、第2頁第25行：葉嘉輝收受擔任車手之唐睿志、陳冠宇、林驀驊等人所交付所提領詐欺贓款後，即依暱稱「金剛王」或「JT」指示，至附近店家廁所內，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而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所在。葉嘉輝、唐睿志分別取得每日5000元之報酬。
　 5、附表一編號1「交付提款卡之金融帳戶」、附表二編號3「指定受款帳戶」欄有關帳號部分均更正為「0000000000000」。
　 6、附表二編號2有關「轉帳時間」、「轉帳金額」欄有關「0時17」、「49984元」之記載均刪除（為其他被害人匯入而誤載）。
　 7、附表二編號2有關「提款地點」欄補充「全家超商世景店（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1樓）、永豐商業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路00號1樓）」、「提款時間」欄補充「112年8月25日0時48分、49分、50分」、「提款金額」欄補充「2萬元、2萬元、1萬元」。
　 8、附表二編號5「（受騙）轉帳金額」欄記載「跨行存款18000元」更正為「跨行存款1萬7985元」、「提款地點」欄更正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9、附表二編號15「提款金額」欄補充「2萬元（其他被害人所匯入）」。
　10、附表二編號17「提款地點」欄補充「臺北市○○區○○街00號」。
　11、附表二編號18至20「提款金額」欄增列充「20000元」（共提領7筆金額20000元款項）。
　12、附表二編號19「轉帳金額」欄部分更正為「2萬9985元」。
（二）證據名稱：
　 1、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之自白。
　 2、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冠宇、林驀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3、告訴人丑○○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聯紀錄（第44925號偵查卷第229頁）。
　 4、告訴人甲○○提出申辦新光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內頁於112年8月15日至同年9月7日交易明細（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13頁)。
　 5、告訴人壬○○○提出其申辦彰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69頁)。
　 6、告訴人酉○○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話紀錄（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559頁）。　
　 7、告訴人戌○○提出其申辦玉山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影本(第41808號偵查卷第51頁)。
　 8、告訴人天○○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聯紀錄、其申辦之玉山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影本(第44026號偵查卷第62頁)。
　 9、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丁○○、壬○○○、被害人黃○○、告訴人子○○、卯○○、玄○○、未○○、地○○、辛○○、癸○○、酉○○）。
二、論罪：
（一）法律制訂及修正之說明：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4243號）。分述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被告葉嘉輝為起訴書附表一、二所示之行為後、被告唐睿志為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所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有關第43條、第44條之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及第46條、第47條關於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刑罰等規定，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即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將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明定為該條例所指「詐欺犯罪」，並於同條例第43條分別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500萬元者，設有不同之法定刑；另於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㈠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或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明定加重其刑2分之1；同條例第44條第3項則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且有上述㈠㈡所定加重事由之一者，另定其法定刑；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另就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分別定其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以上規定，核屬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之增訂，而屬法律之變更，於本件犯罪事實符合上述規定時，既涉及法定刑之決定或處斷刑之形成，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本件犯行均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均查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加重構成要件之情形，被告2人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期日雖均自白詐欺取財犯行，但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則陳以為在幫公司提領貨款，不知是詐欺收水，直到警察查獲才知道等語，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亦稱不知所為在提領詐欺所得款項等語，且被告2人均坦認獲有報酬，且均未動繳交犯罪所得，則被告2人核該條例第47條自白減刑規定不符，是上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2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
　 2、洗錢防制法：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修正後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有關洗錢罪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則移列至第19條，其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段）。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後段）。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有關自白減輕部分，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至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洗錢犯行，分別對不同被害人所犯洗錢罪所查獲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雖均自白洗錢犯行，但被告2人於警詢中顯均未坦承洗錢犯行，且被告2人均有犯罪所得，犯後均未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財物，核與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刑規定不符，經綜合比較修正前、後規定，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後段規定之刑度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則其刑度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修正後之規定顯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爰一體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三）核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為：
　 1、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即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二編號1至20（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至20）部分犯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2、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3、公訴意旨認被告葉嘉輝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即附表一編號1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犯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之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然被告葉嘉輝就此部分犯行，係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112年8月間利用臉書刊登不實兼職廣告，少年郭OO瀏覽後與對方聯繫，詐欺集團利用通訊軟體LINE聯繫少年郭OO，並訛稱避免出現部分代工人員拿了材料不見，做完不回貨給公司的情況，致公司一直虧損材料費用，所以第1次接單人員都需寄1張提款卡到廠商油專門人員登記領取材料，材料部收到你的卡片開始算2-3個工作日會把材料跟提款卡送上府給你，只有第1次接單須要登記，過後再接單無須登記云云，致少年郭OO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1日依指示將其個人申辦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提款卡寄送至詐欺集團指定地點、人員收受，並為詐欺集團取得掌控做為本件詐欺取財犯行之人頭帳戶，並由被告葉嘉輝指示同案被告陳冠宇於112年9月5日至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統一超商民東門市領取該包裹後，即交由被告葉嘉輝進行測試、洗卡，告知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即由詐欺集團利用該帳戶進行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葉嘉輝即指示陳冠宇持該提款卡提領詐欺款項等節，業據被告葉嘉輝、證人即少年郭OO、同案被告陳冠宇等人於警詢中陳述甚詳（第37529號偵查卷第23至25頁），復有證人郭OO提出其與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聯繫文字訊息列印資料、7-ELEVEN貨態查詢系統列印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稻香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同案被告陳冠宇領取該包裹及持該提款卡提領詐欺款等監視器翻拍照片均附卷可稽，據上，可認告訴人郭OO係為求職而受詐欺陷於錯誤將個人申辦帳戶提款卡寄交予詐欺集團甚明，且已為被告葉嘉輝等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掌控並用為本件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3、14等詐欺犯行之人頭帳戶收受詐漆所得款項等犯行堪以認定，顯屬既遂甚明，至於少年郭OO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於113年5月2日以113年少護字第99號宣示筆錄諭知少年應予訓誡，有法院前案簡列表在卷可按，然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立法目的係為調整少年成長環境，矯治少年性格，以達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等宗旨而制訂，顯與刑事案件被告迥異，不應同視，是被告葉嘉輝與同案被告陳冠宇，及詐欺集團成員就此部分犯行應構成刑法第339條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既遂罪，公訴意旨認僅構成未遂罪部分，顯有未恰，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逕予更正。又公訴意旨就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犯起訴書附表一、附表二部分犯行，均有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然被告葉嘉輝就本件犯行分別係為收受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提款卡、測試提款卡、更改密碼，及車手提領詐欺款項時在附近監看、把風，並負責收取車手所提領詐欺贓款後，依指示至指定地點轉交上手成員等行為，被告唐睿志則依葉嘉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詐欺款項後轉交被告葉嘉輝等行為，並據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各告訴人、被害人指述，及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明知或可得而知詐欺集團中負責施詐成員所使用詐欺行為方式，尚難驟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各次犯行，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之情形，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亦有誤會，且此部分僅為同一條項之加重條件之增減，仍屬單純一罪，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併此說明。
（四）共同正犯：
　　　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均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人均參與詐欺集團而為本件各次犯行，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部分所為，與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部分所為並與詐欺集團中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3至20部分所為與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就附表二編號4部分則並與同案被告林驀驊等人，就本件犯行中均以自己參與犯罪之意思而為，並分擔「洗車」、「收水」、「監看」、「把風」及「車手」等均屬構成要件行為，而就各次犯行於上開成員間，相互利用其他成員之行為，以共同達成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目的，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均為共同正犯。
（五）接續犯：
　　　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本件詐欺集團以同一詐欺犯行詐騙附表二編號2、5、8、10、13、14、16、18所示告訴人、被害人，致此部分告訴人、被害人先後多次依指示轉帳、匯款而受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就附表二編號2，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4、6、7、8、9、10、15、16、17、18、19、20等所示各次多次提領同一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匯入款項行為，各詐欺行為之對象、詐欺行為方式相同，被害法益均為同一人財產法益，數次所為詐欺、洗錢等犯行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均基於同一收取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之目的，均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依接續各均論以一罪。
（六）想像競合犯：
　　　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1至20、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既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雖然時間、地點，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七）數罪：
　　　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分別係對不同被害人實施詐術取財、洗錢等行為，而詐得財物、洗錢等所為，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可徵被告2人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八）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1、公訴意旨就被告葉嘉輝所犯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帳戶申請人少年郭OO、甲○○部分之犯行（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郭OO、甲○○2人遭詐騙交付個人申辦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等資料），認亦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惟查，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後有關制訂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均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透明，強化國際合作而制定；而有關「洗錢」行為，依113年7月31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將洗錢行為定義分為掩飾型、阻礙或危害型及隔絕型（收受使用型）等3種類型，即需行為人客觀上有隱匿或掩飾行為，主觀上並須有知悉或可得而知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特定犯罪所得，此外，除有上開洗錢行為外，如有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縱該行為人未直接接觸特定犯罪所得，但如無此行為，將使整體洗錢過程難以順利達成使犯罪所得與前置犯罪斷鏈之目的，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特定犯罪所得，及使用自己犯罪所得等類刑亦均為洗錢行為。
　 2、查被告葉嘉輝與詐欺集團成員共犯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犯行，即詐得告訴人郭OO、甲○○2人申辦之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渠等目的係為利用他人申辦金融帳戶作為詐欺集團詐欺被害人之人頭帳戶使用，然縱然取得郭OO、甲○○2人申辦金融帳戶資料，尚須進行測試、更改密碼，確認得以使用後才會進一步提交予詐欺集團中負責施詐者處，進行詐欺被害人之犯行中使用，則縱然順利詐得告訴人2人之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則仍有可能為被害人察覺有異，辦理掛失或註銷該帳戶，則詐欺集團縱然取得該帳戶尚未確認可使用前，當然不會貿然將該金融帳戶提出予遭詐騙之被害人進行匯款、轉帳，是被告葉嘉輝予詐欺集團縱然詐得被害人交付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但尚難認已屬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且此部分行為亦難認已造成金流斷點，即並無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尚難認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各款所稱之洗錢行為，不論修正前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均與洗錢罪規定不符。是就此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經起訴論罪科刑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均為青壯，均未思以正當工作賺取所需財物，而均參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破壞交易秩序甚鉅，並致告訴人、被害人等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及致被害人申辦帳戶遭警示等困擾，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並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不法所得之去向、所在，增加犯罪偵查之困難，應予非難，被告2人犯後均坦承犯行，惟均未與告訴人和解，亦未賠償告訴人等人所受損失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2人就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各所參與本件犯行分工行為程度，及被告2人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葉嘉輝部分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被告唐睿志所犯附表二編號1、2部分，分別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二）不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8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參與詐欺集團，而涉犯多件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或尚偵查中，或其他法院審理中，或已經判決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是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就本件所犯數罪犯行雖有與定應執行刑規定相符，惟依上開說明，宜俟被告2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涉數罪案件均判決確定後，再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以保障被告陳述意見之權，並避免重複裁判，故不予定其應執行刑，附此說明。
四、沒收：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即有關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如有修正，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行為後，113年7月31日制訂公布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8條有關供犯罪所用之物沒收之規定，同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則有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得支配洗錢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等沒收之相關規定，依上開規定，均適用上述制訂、修正後之規定。又上開規定固為刑法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之相關規定。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唐睿志、葉嘉輝參與詐欺集團分別擔任車手、收水、洗卡、監看等犯行，
　　　每日均可取得報酬乙節，業據被告葉嘉輝、唐睿志陳述在卷，可徵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至於渠等每日報酬金額究竟多少部分，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於偵查中、本院程序中分別稱3000元、5000元或以當日提領金額1％或2％不等金額計算報酬等語，顯有先後不一情形，然觀被告唐睿志於112年10月11日至警詢製作調查筆錄陳述其擔任車手，依被告葉嘉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款項後交予被告葉嘉輝，由葉嘉輝交付其每日報酬等語，可徵被告唐睿志於警詢陳述時距離本件事發之日期即112年8月24日、25日之日期較近，本院於114年2月10日始進行準備程序，顯距離被告唐睿志事發之日久遠，依人之記憶情狀，顯以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所述距離事發日期較近之記憶較清晰而較可採信，故以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所述為可採，是被告唐睿志本件犯行報酬以每日5000元計算；另被告葉嘉輝於112年10月23日警詢中即分別陳述其報酬為為每日5000元，或以當日提領總金額以2％計算其報酬，均從車手所交付贓款中抽出其報酬後轉交上手成員等語，迄至本院於114年2月10日進行準備程序中，改稱其報酬以每日提領金額之1％計算等語，則亦以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所述時距離事發之日較近，是其當時記憶顯較清晰，而以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之所述為可採，至於計算方式，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進行認定，即被告葉嘉輝於附表二編號1至20所收受提領詐欺贓款日期共為3日（112年8月24、25日、9月7日），以每日5000元計算之報酬為1萬5000元，如以所收取金額2％計算其報酬金額為2萬1978元（附表二編號1至20提款金額欄之款項合計109萬8900元×2％＝2萬1978元），故以每日5000元計算被告葉嘉輝之報酬，至於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另案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即於同日112年8月24日另提領其他被害人遭詐騙款項犯行部分，均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所提領金額1％計算其2人犯罪所得，有本院113年審訴字第2312號刑事判決附卷可參，因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另案所提領遭詐欺之被害人均與本件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被害人不同，故無重複沒收問題，故不另為扣除，併此說明。據上，被告葉嘉輝本件犯行之犯罪所得1萬5000元，被告唐睿志本件犯罪所得為1萬元（5000元×2＝1萬元），均未扣案，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按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且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乃於該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沒收之。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認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沒收，係針對「洗錢標的」本身之特別沒收規定，並非就「犯罪所得」之宣告沒收之規範，且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惟刑法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此即過苛調節條款，明定因宣告沒收或追徵如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得允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而所謂「過苛」，乃係指沒收違反過量禁止原則，讓人感受到不公平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至20「提款金額」欄所示均為被害人遭詐欺後匯入詐欺集團掌控人頭帳戶，並由被告葉嘉輝分別指示擔任車手之唐睿志、陳冠宇等人提領出後，由其收取轉交集團中其他成員，即此欄之款項即為洗錢之財物甚明，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然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為受指示分別擔任車手、收水成員，除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得當日報酬外，其餘款項均由被告葉嘉輝轉交出，因此，如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均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諭知沒收併追徵，非無違反過量禁止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惟如全部不予宣告沒收，亦恐與立法意旨相悖，而有不當；故審酌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參與程度，所獲報酬，所提領詐欺款項後轉交予不明之人，所掩飾、隱匿詐欺犯行所得之去向、所在金額，妨害國家司法機關對詐欺犯罪集團不法所得之追查、處罰，其犯罪之規模、因而獲取之利益，暨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所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情狀，因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本件犯行洗錢之財物之沒收，應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分別予以酌減，被告葉嘉輝酌減至30萬元，被告唐睿志部分酌減至5萬元，而為適當，且未扣案，依上開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忠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一、附表一編號1
（告訴人郭OO）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一、附表一編號2
（告訴人甲○○）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
（告訴人巳○○）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唐睿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2
（告訴人丑○○）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唐睿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3
（告訴人丁○○）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4
（告訴人壬○○○）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5
（告訴人黃○○）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6
（告訴人未○○）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7
（告訴人地○○）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8
（告訴人張素禛）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9
（告訴人申○○）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0
（告訴人子○○）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1
（告訴人卯○○）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2
（告訴人玄○○）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3
（告訴人癸○○）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4
（告訴人酉○○）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5
（告訴人戌○○）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6
（告訴人趙宴菲）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7
（告訴人宙○○）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8
（告訴人蔡佳惠）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9
（告訴人天○○）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20
（告訴人Ａ○○）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7529號
　　　　　　　　　　　　　　　　　　　　　　　 第37530號
　　　　　　　　　　　　　　　　　　　　　　　 第41164號
　　　　　　　　　　　　　　　　　　　　　　　 第41808號
　　　　　　　　　　　　　　　　　　　　　　　 第42353號
　　　　　　　　　　　　　　　　　　　　　　　 第44026號
　　　　　　　　　　　　　　　　　　　　　　　 第44925號
　　　　　　　　　　　　　　　　　　　113年度偵字第940號
　　　　　　　　　　　　　　　　　　　　　　　　第3863號
　　　　　　　　　　　　　　　　　　　　　　　 第33360號
　　被　　　告　陳冠宇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　 ○0號0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林傳欽律師

　　被　　　告　林驀驊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0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江昱嫺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黃郁叡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後已解任）

　　被　　　告　葉嘉輝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北市板橋區縣○○道0段000○0　 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唐睿志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宇於民國112年9月7日以前不詳時間，自行並介紹林驀驊加入葉嘉輝、唐睿志於同年8月24日以前不詳時間與3名以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詐欺集團。彼此內部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掩飾、隱匿犯罪所得之來源與去向之洗錢等犯意聯絡，實施以話術忽悠不特定民眾交付財物為手段，分組分工進行犯罪各階段，形成多層縱深阻斷刑事追查溯源，完成下列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集團式詐欺犯罪。
(一)由不詳成員利用附表一所示話術誘騙帳戶提供者提供名下金融帳戶(略以戶名-金融機構簡稱+人頭戶)存摺、提款卡等資料，依附表一所示寄件時間、連鎖超商寄件門市地點(以下僅簡稱該連鎖超商及門市店名)，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快遞寄往該集團指定收件門市。嗣由葉嘉輝指示陳冠宇為所屬集團取件人頭帳戶包裹(即取簿手)，前往指定收件門市地點領回人頭帳戶包裹後，交予葉嘉輝變更密碼，再供提款車手成員(簡稱1號)用作提領流動性詐欺贓款之不法工具。
(二)該集團一面取得前述人頭帳戶資料，另則由擔任機房成員以附表二所示方式行騙各該資金被害人等致陷於錯誤，遂從指示依附表二所示匯款時間、金額，轉帳至該集團所指定之第1層人頭帳戶(即1車)。待確認詐欺款項入帳，即由葉嘉輝指派唐睿志、陳冠宇擔任提款車手、自行或另派林驀驊隨同監控、把風、收繳詐欺贓款(簡稱2號)，並交付相應人頭帳戶提款卡。迨1號成員按附表二所示提款地點、時間、金額，領回詐欺贓款並自行或交由2號成員予葉嘉輝，隨後無法追查資金去向，形成金流斷點，妨害司法機關追查溯源。
(三)嗣附表一所示帳戶名義人、附表二所示資金被害人等察覺受騙紛紛報案，為警循線查獲上情。
二、陳冠宇於上述案件為警查獲後，經本署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於112年11月22日同意法院予以具保釋放後，竟不知悔改而重操舊業，於113年7月26日以前不詳時間，又加入Telegram暱稱「微甜」與LINE暱稱「0000000000」、「李知遠」、「Mo YiLai」、社群網站Facebook(簡稱FB)暱稱「Lin Xiaomei」、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人數不詳成員合計3人所組詐欺集團。彼此內部成員間基於同樣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意聯絡，再為以下詐欺犯行：
(一)由不詳成員利用附表三所示話術騙取附表三所示帳戶被害人提供名下金融帳戶提款卡連同密碼等資料，使其誤信為真，遂依指示按附表三所示寄件時間、地點所在連鎖超商寄件門市(簡稱為該連鎖超商及門市店名)、提供之金融帳戶(簡稱略為申辦者-名下金融機構簡稱帳戶)提款卡，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快遞寄往該集團指定收件門市。
(二)待確認金融帳戶寄出，即由陳冠宇受其上游成員「微甜」指派為取簿手領取包裹，按附表三所示取件時間、門市地點，騎乘名下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前去領回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輾轉供所屬集團以附表三所示方式行騙附表三所示資金被害人，按附表三所示轉帳時間、金額、指定受款帳戶(即第1層人頭帳戶，簡稱1車)匯款入帳，旋即轉移詐欺贓款製造金流斷點，難以追查資金去向。
(三)嗣附表三所示帳戶及資金被害人等察覺受騙紛紛報案，為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附表所示一至三所示帳戶名義人、資金被害人(註明提告者)等訴由附表所示警察機關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冠宇於警、偵、審訊時供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坦承附表一、二、三所示擔任取簿、提款車手等事實。
1、惟就相關共犯身分與聯絡方式、詐欺贓款流向均一問不知，更聲稱未取得分毫不法報酬云云。
2、然被告前因涉嫌擔任詐欺集團取簿手及提款車手，遭本股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准羈押釋放後，猶明知故犯，殊難想像其會甘冒法律制裁之風險，竟不求回報，免費為詐欺集團提供服務。
3、又其竟能於羈押釋放後，復於短時間內度重操舊業，顯見應自有管道與詐欺集團聯繫，益徵其並未吐實洵明。



		2

		被告林驀驊於警、偵訊時供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坦承附表二所示擔任2號成員之事實。



		3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於警詢時供述。

		坦承附表二所示提款、收水事實。



		4

		1、告訴人少年郭○鴻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報案等紀錄。
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條113年度少調字第99號宣示筆錄。

		告訴人少年郭○鴻指稱其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5

		1、告訴人甲○○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提供之金融卡、寄件、報案等紀錄。
3、其提供之金融帳戶存摺明細。
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8397號不起訴處分書。

		佐證告訴人甲○○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附表一編號2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6

		附表一所示取件地點及附近之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被告陳冠宇為取簿手，取件附表一所示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



		7

		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被告陳冠宇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8

		1、附表二所示告訴人與被害人等於警詢時指訴。
2、其等受騙相關網路對話、轉帳、報案等紀錄。
3、165反詐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
4、附表二所示1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資料。
5、附表二所示提款地點及附近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附表二所示告訴人與被害人等遭詐欺集團騙取匯款至附表所示1車帳戶，由附表二所示1號車手負責提款。



		9

		1、附表三所示帳戶被害人乙○○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提供之金融帳戶資料、寄件、報案等紀錄。
3、其全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佐證：
1、告訴人乙○○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名下附表三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2、其未嘗因提供本案金融帳戶資料為警調查或移送。



		10

		附表三所示取件地點及附近之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被告陳冠宇為取簿手，取件附表三所示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



		11

		1、附表三所示資金被害人等於警詢時指訴。
2、其等受騙相關網路對話、轉帳、報案等紀錄。
3、附表三所示1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資料。

		佐證附表三所示告訴人等遭詐欺集團騙取匯款至附表三所示1車帳戶，旋遭轉移。







二、按：
(一)被告甲前於民國110年6月加入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瞎騙」詐騙集團組織，擔任俗稱「取簿手」之工作。甲嗣於110年7月3日取得一個包裹裡有 A、B的銀行帳戶提款卡2張，甲交付予「瞎騙」詐騙集團之其他成員後，詐騙集團分別於詐騙被害人C、D、E匯款入該集團成員所指定之A及B的帳戶內。則：(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年11月16日法律座談會刑事類提案第11號審查意見與研討結果參照)
 1、若法院審理結果認事證明確，且 A、B 交付提款卡部分業經檢察官以不起訴處分，則法院就甲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罪數，應依受詐欺交付帳戶及匯款之被害人人數計算罪數。因詐欺集團具備一定規模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參與犯罪者透過相互利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利犯罪牟財。而共同正犯，在合同之意思內各自分擔犯罪行為之一部，相互利用他人之行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2、若提供帳戶之A及B，經檢察官另案以幫助詐欺及洗錢罪聲請法院以簡易判決處刑確定在案。則A、B縱交付提款卡之物件，非因甲所屬詐騙集團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所致，亦即詐欺之客觀不法構成要件並未完全實現，仍無礙於甲成立3人以上詐欺取財未遂罪。
(二)洗錢防制法之立法目的，依同法第1條規定，係在防範及制止因特定犯罪所得之不法財物或財產上利益，藉由洗錢行為（例如經由各種金融機構或其他交易管道），使其形式上轉換成為合法來源，以掩飾或切斷其財產或財產上利益來源與犯罪之關聯性，而藉以逃避追訴、處罰。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2款明訂刑法第339條詐欺取財罪為洗錢行為之前置犯罪（即同法第2條所稱之特定犯罪）。被告取簿、轉交等行為亦屬製造詐欺犯罪所得金流斷點之過程，增加檢警進一步追查核心犯罪者之困難，客觀上足以使詐欺犯罪所得之流向晦暗不明，因此堪認被告就如附表三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臺灣高等法院112年度上訴字第674號判決理由參照)
三、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行為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理由參照)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部分：
 1、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者，提高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有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均係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或同條第1項第2款之罪者，合於詐欺防制條例各該條之特別構成要件時，明定提高其法定刑或加重其刑，核係成立另一新增之獨立罪名，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至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所指之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或免除刑責規定，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整體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防制條例制定後，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6條、第47條減免其刑要件之情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
 2、詐欺防制條例第46條、第47條之「犯罪所得」均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
 (1)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量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
 (2)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
 (3)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此為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條件之一。是以倘已有行為人因繳交犯罪所得而符合減刑條件，其他共犯亦不因此而可免為繳交行為即得以享有減刑寬典；至所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於滿足被害人損害後，由檢察官於執行時依民法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規定發還各該自動繳交之人，自不待言。
 (4)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既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以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為要件，即應以犯詐欺罪既遂，自白並自動繳交被害人受詐騙金額者為限，至犯罪未遂者，被害人未因此受財產損害，行為人既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自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亦屬當然。
 (5)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立法說明二：「…為使偵查中詐欺集團共犯願意配合調查主動供出上游共犯，以利瓦解整體詐欺犯罪組織，鼓勵行為人於偵查中除自白自己所涉犯行外，更能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爰為本條後段規定，以減輕或免除其刑為鼓勵。」可知此為「戴罪立功」、「將功折罪」具體化之法律規定。凡有「始終自白，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始終自白，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之一者，即符合本條後段之減免其刑條件，不以自動繳交犯罪所得為必要。是以第47條後段所謂「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者之減免其刑，與前段所定「始終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減輕其刑效果及條件雖有異，惟使被害人獲實質賠償之結果相同，其內涵自應為相同之解釋。
 (6)另關於詐欺防制條例第46條「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之減免其刑規定，參諸其立法說明一：「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且為使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爰於本條前段定明行為人犯罪後，除自首其所犯罪行外，於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時，方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責。」顯見其之所以較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者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更為優厚，係因行為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使被害人之財產損害受有效填補之故。否則，若將犯罪所得解為行為人個人報酬或不以有犯罪所得為必要，則行為人只要自首犯本條例之詐欺罪，縱使未繳交分文或僅繳交顯不相當之金額，甚至於犯罪因未遂而無所得，無從繳交犯罪所得者，仍可獲得減（免）刑，將造成犯本條例之詐欺罪者，因本條例之制定，自首犯罪時較犯其他罪行者享有較刑法規定更為優厚之減刑寬典，豈非本末倒置。是以第46條所指之「犯罪所得」亦應與第同條例47條為同一解釋，且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不包括犯罪未遂之情形。
 3、依上所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1，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觀之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非為概括性規定，當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則依修正後之規定最高度及最低度刑期同時加重2分之1，可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規定，相較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顯不利於被告；且本案被告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故經新舊法比較結果，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
(二)洗錢防制法部分：
　　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113年8月2日施行。而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視個案具體情況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整體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就本案而言，被告所犯之洗錢罪，無論適用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後之規定，均因想像競合犯之故，仍應從較重之加重詐欺罪論處。且經綜合比較洗錢防制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修正後第19條第1項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四、核被告等人所為
(一)被告陳冠宇
 1、與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暨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未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2、與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帳戶名義人、附表二編號3至20所示資金被害人；另個人就附表三所示帳戶與資金被害人等，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加重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二)被告林驀驊就附表二編號4至14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三)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四)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五)又其等：
 1、與參加本件詐欺犯行之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
 2、衡以同一被害人在遭受詐騙之過程中，常將一個或多個帳戶內之款項分次匯入或存入行為人所指定之一個或多個帳戶，再由負責領款之車手，一次或分次提領後層轉上手，以掩飾、隱匿該些詐欺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是為掩飾、隱匿對同一被害人之犯罪所得而實施之洗錢行為，自亦應合為包括之一行為予以評價，較為合理。則以一行為犯上述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數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論處。
 3、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益而設，則關於行為人詐欺犯罪之罪數計算，原則上自應依遭受詐欺之被害人人數定之，就不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行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利主體，時空上亦能予以分隔，則應予分論併罰。是就不同被害人遭詐騙帳戶及金錢部分，彼此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臺灣高等法院110年度原上訴字第59號判決理由參照)
 4、未扣案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1)被告否認犯罪，並不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行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不利益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不存在而提出某項有利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利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不利心證為已足，並無說服使法院確信該有利事實存在之必要。惟若追訴者所起訴之事實經其舉證證明成立時，但被告提出具有使評價轉向或者阻卻評價事項存在之主張時，此時其提出之待證事項即為「阻卻成罪事項」，此為被告應舉證之事項，被告如未能舉證以造成評價轉向，甚而推翻評價關係，仍須認定追訴者之事實成立(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6294號、臺灣高等法院109年度上易字第2178號判決意旨參照)。
 (2)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該項「估算」依立法說明， 固不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惟估算是在欠缺更好的調 查可能性下的應急手段，只有在不法所得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 始得以估算(至於有無犯罪所得，則不包括在內)。若是認定上非顯有困難時，法院就必須履行通常調查義務，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善盡顯而易見的調查可能性與證據方法，之後仍無法確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時，才能援 用估算的規定。法院若未盡合理調查及依憑相當證據，即遽採單方、片面說法，進而認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顯然未依職權調查、審認，即非適法。又以估算認定者，並應於判決說明其有如何認定顯有困難之情形及為如何估算之理由(最高法院108年度台上字第559號刑事判決理由參照)
 (3)揆諸前揭三、(一)、2最高法院判決理由說明：「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非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揆諸前揭三、(一)、2最高法院判決理由說明：「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非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另參諸前揭四、(五)、4、(2)實務見解，不能僅憑其片面供述遽為審認。
 (4)是被告不法所得應以其面交贓款數額/參與共犯人數平均估算(最高法院107年度台上字第2989號、108年度台上字第559號判決理由參照)，倘被告主張自己實際所得較低或0所得，應就此自行舉證，始能促使詐欺集團成員積極交代犯罪所得數額及詐欺贓款去向。否則不法所得取決於詐欺集團成員隨口喊價，猶如施用詐術，行騙對象為被害人係造成財產損害，對司法機關則摧折司法公信力，造成「坦白從嚴、抗拒從寬」之荒謬境地。
(六)另請審酌被告等人審判時之陳述、有無主動提出任何與詐欺被害人等和解並實際賠償損失之舉措等情狀，再量處適當之刑，以免發生「假和解騙輕判」情事，方足生警懲之效。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檢　察　官　劉忠霖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陳依柔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帳戶名義人

		引誘話術

		寄件時間/
地點

		取件時間/
地點

		交付提款卡之金融帳戶(1車)

		資金被害人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少年郭○鴻
(提告，姓名年籍詳卷)

		假徵才騙帳戶

		112年09月01日
17時14分許
7-11東海岸門市(花蓮縣○○鄉○○路000號)

		112年09月05日0時06分許
7-11民東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寅○○-中信帳戶)

		丁○○
(提告)

		【112偵3752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簡稱大安分局)



		 2

		甲○○
(提告)

		假代工騙帳戶

		112年09月04日
21時22分許
7-11不詳門市

		112年09月06日
14時05分許
7-11三興門市(臺北市○○區○○街000巷0弄0○0號1樓)

		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甲○○-新光帳戶)

		壬○○○
(提告)
黃○○

		










附表二：
		編號



		資金被害人

		行騙方式

		(受騙)轉帳時間

		(受騙)轉帳金額

		指定受款帳戶(1車)

		提款地點

		提款時間

		提款金額

		提款車手(1號)/
監控、把風(2號)

		詐欺贓款流向

		不法所得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巳○○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8月24日
22時34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082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文山景美郵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8月24日
22時38分許
　　39分許

		ATM
6萬元
2萬9,000元

		1號：唐睿志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葉：
自稱日薪5,000元


陳：
自稱日薪3,000元，共得6,000元，另加計車馬費2,000元

		【112偵4492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二分局(簡稱文二分局)



		2

		丑○○
(提告)

		假網購詐騙

		112年08月25日
00時17分許
　　19分許
　　43分許

		LINE Pay
4萬9,984元
4萬9,984元
4萬9,983元

		華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台北富邦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街00號)

		112年08月25日
00時23分許
　　24分許
　　34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元

		


		


		


		




		3

		丁○○
(提告)

		裝熟借款

		112年09月06日
13時40分許

		臨櫃匯款
10萬元

		寅○○-中信帳戶(000)0000000000000000號

		中國信託大安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0時43至44分許

		ATM
7萬元

		1號：陳冠宇

		


		陳：
自稱日薪3,000元，提領2日共獲6,000元；惟葉嘉輝借去5,000元，實際僅得1,000元

		【112偵4116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簡稱中正二分局)



		4

		壬○○○
(提告)

		假檢警詐騙

		112年09月07日
15時13分許

		臨櫃匯款
10萬元

		甲○○-新光帳戶(000)0000000000000號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5時45分許
　　46分許
　　48分許
　　49分許
　　50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9,900元

		1號：陳冠宇
2號：林驀驊

		由林驀驊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葉嘉輝另有給林驀驊2,000元。
林：
自稱0所得。

		【112偵37529】
【112偵37530】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5

		黃○○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18分許

		ATM
2萬0,985元

		


		台北富邦銀行師大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23分許

		ATM
2萬元

		


		


		葉：
自稱可得當日提領金額2%為報酬。

		【113偵94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簡稱信義分局)
【112偵37529】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112年09月07日
17時32分許

		跨行存款
1萬8,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8時02分許
　　03分許
　　04分許
　　05分許
　　06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9,000元

		


		


		


		【112偵37529】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6

		未○○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3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1,955元

		


		


		


		


		


		


		


		




		7

		地○○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59分許

		網路轉帳
3萬8,123元

		


		


		


		


		


		


		


		




		8

		辛○○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8時03分許

		網路轉帳
1萬1,012元

		


		


		


		


		


		


		


		




		


		


		


		112年09月07日
17時35分許
　　45分許

		網路轉帳
9,987元
2,188元

		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安泰銀行和平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47分許
　　49分許

		ATM
2萬元
2,000元

		


		


		


		




		


		


		


		112年09月07日
17時31分許
　　33分許

		網路轉帳
9,988元
9,989元

		


		臺灣銀行和平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30分許
　　32分許
　　33分許
　　34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8,000元

		


		


		


		




		9

		申○○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24分許

		網路轉帳
3萬4,123元

		


		


		


		


		


		


		


		




		10

		子○○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6時56分許
17時許

		網路轉帳
4萬9,986元
4萬9,987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北師大郵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14分許
　　15分許
　　16分許

		ATM
6萬元
6萬元
1萬元

		


		


		


		




		11

		卯○○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12分許

		網路轉帳
2萬9,986元

		


		


		


		


		


		


		


		




		12

		玄○○
(提告)

		假網拍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37分許

		網路轉帳
1萬5,000元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54分許

		ATM
1萬5,000元

		


		


		


		




		13

		癸○○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9時08分許
　　20分許

		網路轉帳
3萬3,066元
7,063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11和金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112年09月07日
19時26分許

		ATM
4萬8,000元

		


		


		


		




		14

		酉○○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9時10分許
　　16分許

		網路轉帳
5,012元
3,123元

		


		


		


		


		


		


		


		




		15

		戌○○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0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4,035元

		彰化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詹文甄-彰銀帳戶)

		聯邦商業銀行公館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0時02分許


　　05分許

		ATM
2萬元
1萬元
2萬元
1萬4,000元

		1號：陳冠宇
2號：葉嘉輝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
葉：
自稱當日提領金額2%

		【112偵41808】
【112偵42353】
中正二分局



		16

		趙宴菲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1時03分許
　　05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7元
2萬4,012元

		


		第一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街00號)

		112年09月07日
21時18分許
　　19分許
　　21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3,000元

		1號：陳冠宇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另有車資2,000元

		【112偵44925】
文二分局



		17

		宙○○

		假網拍詐騙

		112年09月07日
22時54分許

		網路轉帳
3萬1,123元

		


		台北富邦銀行景美分行

		112年09月07日
23時08分許
　　09分許

		ATM
2萬元
1萬1,000元

		


		


		


		




		18

		蔡佳惠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19分許
　　24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5元
4萬0,001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詹文甄-國泰帳戶)

		板信銀行古亭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0時31分許
　　33分許
　　34分許
　　35分許
　　36分許
　　39分許
　　40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9,000元

		1號：陳冠宇
(指稱2號葉嘉輝)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

		【112偵44026】
大安分局



		19

		天○○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3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元

		


		


		


		


		


		


		


		




		


		


		


		112年09月07日
21時06分許

		自動存款機
3萬元

		


		中國信託公館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2時13分許
　　14分許
　　15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1,000元

		


		


		


		




		20

		Ａ○○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1時10分許

		網路轉帳
2萬1,006元

		


		


		


		


		


		


		


		










附表三
		編號

		帳戶名義人

		騙取帳戶話術

		寄件時間/
地點

		取件時間/
地點

		提供/指定受款之金融帳戶(1車)

		編號

		資金被害人

		行騙話術

		(受騙)轉帳時間

		(受騙)轉帳金額

		詐欺贓款流向

		不法報酬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乙○○
(提告)

		假貸款騙帳戶

		113年07月24日
15時26分許
7-11不詳門市

		113年07月26日
06時57分許
7-11凱富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

		土地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土銀帳戶)

		2

		丙○○
(提告)

		裝熟詐騙

		113年07月29日
11時54分許
　　55分許

		網路轉帳
5萬元
5萬元

		不詳

		陳冠宇自稱原約定每取1件可得800元，但自己一無所得。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簡稱台北少年隊)



		


		


		


		


		


		


		3

		戊○○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7時57分許

		

9,987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簡稱乙○○-遠銀帳戶)

		4

		辰○○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2時31分許
　　35分許
　　48分許
14時47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8元
4萬9,988元
2萬9,985元
1萬9,985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郵局帳戶)

		


		


		


		113年07月29日
13時27分許
　　29分許
　　37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5元
4萬9,985元
4萬9,985元

		


		


		




		


		


		


		


		


		


		


		


		


		113年07月29日
14時45分許

		ATM轉帳
2萬9,985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台新帳戶)

		


		


		


		113年07月29日
14時15分許
　　18分許
　　21分許
　　24分許
　　43分許

		ATM轉帳
2萬9,985元
3萬元
3萬元
3萬元
2萬9,985元

		


		


		




		


		


		


		


		


		玉山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玉山帳戶)

		5

		亥○○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5時35分許

		網路轉帳
7萬8,050元

		


		


		











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5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嘉輝





                    

　　　　　　　　　　

            唐睿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5

29、37530、41164、41808、42353、44026、44925號、113年度

偵字第940、3863、33360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

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

，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葉嘉輝犯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

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

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未扣案洗錢財物新臺幣參拾

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唐睿志犯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

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伍萬元

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

    補充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2頁第1至6行：葉嘉輝（暱稱Lucas或PL）、唐睿志（暱

      稱唐）均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由陳冠宇（暱稱

      Elvis）、林驀驊（均由本院另行審結）、暱稱「金剛王

      」、「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

      」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

      欺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

      犯罪組織（葉嘉輝、唐睿志參與犯罪組織，違反組織犯罪

      條例部分犯行，葉嘉輝部分應由先繫屬之法院審理，非本

      件審理範圍；唐睿志部分，已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

      度審金訴字第2506號判決），葉嘉輝負責依指示指揮成員

      領取人頭帳戶包裹、測試人頭帳戶提款卡、更改密碼，並

      將人頭帳戶提款卡交予車手提領詐欺贓款，並負責擔任把

      風、監看，及收取車手成員所提領詐欺贓款後轉交上手成

      員等事宜，唐睿志負責擔任提領詐欺贓款、轉交等事宜。

      　　　

 　2、第2頁第10行：葉嘉輝、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

      」、「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

      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3人

      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3、第2頁第18行：葉嘉輝、唐睿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

      部分）、陳冠宇、林驀驊（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至20部分

      ）、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

      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另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掩飾、

      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意聯絡。　

      　　

　 4、第2頁第25行：葉嘉輝收受擔任車手之唐睿志、陳冠宇、

      林驀驊等人所交付所提領詐欺贓款後，即依暱稱「金剛王

      」或「JT」指示，至附近店家廁所內，轉交詐欺集團其他

      成年成員，而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

      得去向、所在。葉嘉輝、唐睿志分別取得每日5000元之報

      酬。

　 5、附表一編號1「交付提款卡之金融帳戶」、附表二編號3「

      指定受款帳戶」欄有關帳號部分均更正為「000000000000

      0」。

　 6、附表二編號2有關「轉帳時間」、「轉帳金額」欄有關「0

      時17」、「49984元」之記載均刪除（為其他被害人匯入

      而誤載）。

　 7、附表二編號2有關「提款地點」欄補充「全家超商世景店

      （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1樓）、永豐商業銀行景美分

      行（臺北市○○區○○路00號1樓）」、「提款時間」欄補充

      「112年8月25日0時48分、49分、50分」、「提款金額」

      欄補充「2萬元、2萬元、1萬元」。

　 8、附表二編號5「（受騙）轉帳金額」欄記載「跨行存款180

      00元」更正為「跨行存款1萬7985元」、「提款地點」欄

      更正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9、附表二編號15「提款金額」欄補充「2萬元（其他被害人

      所匯入）」。

　10、附表二編號17「提款地點」欄補充「臺北市○○區○○街00號

      」。

　11、附表二編號18至20「提款金額」欄增列充「20000元」（

      共提領7筆金額20000元款項）。

　12、附表二編號19「轉帳金額」欄部分更正為「2萬9985元」

      。

（二）證據名稱：

　 1、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之自白。

　 2、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冠宇、林驀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

　 3、告訴人丑○○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聯紀錄（第44925號

      偵查卷第229頁）。

　 4、告訴人甲○○提出申辦新光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內頁於112年8

      月15日至同年9月7日交易明細（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13

      頁)。

　 5、告訴人壬○○○提出其申辦彰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第37529

      號偵查卷二第69頁)。

　 6、告訴人酉○○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話紀錄（第37529號

      偵查卷二第559頁）。　

　 7、告訴人戌○○提出其申辦玉山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影

      本(第41808號偵查卷第51頁)。

　 8、告訴人天○○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聯紀錄、其申辦之玉

      山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影本(第44026號偵查卷第62

      頁)。

　 9、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丁○○、壬○○○、被害人

      黃○○、告訴人子○○、卯○○、玄○○、未○○、地○○、辛○○、癸

      ○○、酉○○）。

二、論罪：

（一）法律制訂及修正之說明：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

      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

      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

      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

      果而為比較，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

      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

      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

      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

      較適用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4243號）。分述

      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被告葉嘉輝為起訴書附表一、二所示之行為後、被告唐睿

      志為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所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

      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有關第43條、第44條之特別加重詐欺

      取財罪，及第46條、第47條關於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

      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

      或免除刑罰等規定，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即該條例第2

      條第1款第1目將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明定為該條例所指「

      詐欺犯罪」，並於同條例第43條分別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

      之罪，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5

      00萬元者，設有不同之法定刑；另於同條例第44條第1項

      ，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㈠並犯同條項

      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或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

      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明

      定加重其刑2分之1；同條例第44條第3項則就發起、主持

      、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

      罪，且有上述㈠㈡所定加重事由之一者，另定其法定刑；同

      條例第46條、第47條另就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在

      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

      罪所得分別定其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以上規定，核屬

      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之增訂，而屬法律之變更，於本

      件犯罪事實符合上述規定時，既涉及法定刑之決定或處斷

      刑之形成，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本件犯行均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罪，均查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

      項加重構成要件之情形，被告2人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

      審理期日雖均自白詐欺取財犯行，但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

      則陳以為在幫公司提領貨款，不知是詐欺收水，直到警察

      查獲才知道等語，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亦稱不知所為在提

      領詐欺所得款項等語，且被告2人均坦認獲有報酬，且均

      未動繳交犯罪所得，則被告2人核該條例第47條自白減刑

      規定不符，是上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並未較有利

      於被告2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

　 2、洗錢防制法：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

      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修正後第6條、第11

      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於同年0月0日生

      效施行。有關洗錢罪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

      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

      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則移列至第19條，

      其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段）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

      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

      1項後段）。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有關自白減

      輕部分，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

      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

      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至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

      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

      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葉嘉

      輝、唐睿志2人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洗錢犯行，分別對不

      同被害人所犯洗錢罪所查獲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被

      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雖

      均自白洗錢犯行，但被告2人於警詢中顯均未坦承洗錢犯

      行，且被告2人均有犯罪所得，犯後均未自動繳交全部犯

      罪所得財物，核與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法第23

      條第3項自白減刑規定不符，經綜合比較修正前、後規定

      ，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後段規定之刑

      度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4條第2項規定，則其刑度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修正

      後之規定顯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較為有利，依刑法

      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爰一體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

      定。

（三）核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為：

　 1、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即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

      ）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二編號1至20（即起訴書附表二

      編號1至20）部分犯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

      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2、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

      ）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

      般洗錢罪。

　 3、公訴意旨認被告葉嘉輝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即附表一

      編號1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

      、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犯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

      布之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然被告葉嘉輝就此部分犯行，

      係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112年8月間利用臉書刊登不實兼

      職廣告，少年郭OO瀏覽後與對方聯繫，詐欺集團利用通訊

      軟體LINE聯繫少年郭OO，並訛稱避免出現部分代工人員拿

      了材料不見，做完不回貨給公司的情況，致公司一直虧損

      材料費用，所以第1次接單人員都需寄1張提款卡到廠商油

      專門人員登記領取材料，材料部收到你的卡片開始算2-3

      個工作日會把材料跟提款卡送上府給你，只有第1次接單

      須要登記，過後再接單無須登記云云，致少年郭OO陷於錯

      誤，而於112年9月1日依指示將其個人申辦中國信託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提款卡寄送至詐欺集團指定

      地點、人員收受，並為詐欺集團取得掌控做為本件詐欺取

      財犯行之人頭帳戶，並由被告葉嘉輝指示同案被告陳冠宇

      於112年9月5日至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統一超

      商民東門市領取該包裹後，即交由被告葉嘉輝進行測試、

      洗卡，告知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即由詐欺集團利用該帳戶

      進行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葉嘉輝即指示陳冠宇持該提款卡

      提領詐欺款項等節，業據被告葉嘉輝、證人即少年郭OO、

      同案被告陳冠宇等人於警詢中陳述甚詳（第37529號偵查

      卷第23至25頁），復有證人郭OO提出其與詐欺集團成員以

      LINE聯繫文字訊息列印資料、7-ELEVEN貨態查詢系統列印

      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花蓮縣警察局

      吉安分局稻香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同案被告陳

      冠宇領取該包裹及持該提款卡提領詐欺款等監視器翻拍照

      片均附卷可稽，據上，可認告訴人郭OO係為求職而受詐欺

      陷於錯誤將個人申辦帳戶提款卡寄交予詐欺集團甚明，且

      已為被告葉嘉輝等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掌控並用為本件起訴

      書附表二編號3、13、14等詐欺犯行之人頭帳戶收受詐漆

      所得款項等犯行堪以認定，顯屬既遂甚明，至於少年郭OO

      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於113年5月2日以113年少

      護字第99號宣示筆錄諭知少年應予訓誡，有法院前案簡列

      表在卷可按，然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立法目的係為調整少

      年成長環境，矯治少年性格，以達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

      長等宗旨而制訂，顯與刑事案件被告迥異，不應同視，是

      被告葉嘉輝與同案被告陳冠宇，及詐欺集團成員就此部分

      犯行應構成刑法第339條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犯詐欺

      取財既遂罪，公訴意旨認僅構成未遂罪部分，顯有未恰，

      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逕予更正。又公訴意旨就被告葉嘉輝

      、唐睿志2人所犯起訴書附表一、附表二部分犯行，均有

      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然被

      告葉嘉輝就本件犯行分別係為收受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

      提款卡、測試提款卡、更改密碼，及車手提領詐欺款項時

      在附近監看、把風，並負責收取車手所提領詐欺贓款後，

      依指示至指定地點轉交上手成員等行為，被告唐睿志則依

      葉嘉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詐欺款項後轉交被告葉

      嘉輝等行為，並據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所

      示各告訴人、被害人指述，及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被告

      葉嘉輝、唐睿志明知或可得而知詐欺集團中負責施詐成員

      所使用詐欺行為方式，尚難驟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起

      訴書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各次犯行，

      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

      欺取財罪之情形，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亦有誤會，且此

      部分僅為同一條項之加重條件之增減，仍屬單純一罪，尚

      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併此說明。

（四）共同正犯：

　　　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

      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

      ，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

      ，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均無礙於其為共同正

      犯之成立。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人均參與詐欺集團而為

      本件各次犯行，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部分所為，

      與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

      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被

      告葉嘉輝、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部分所為並與詐欺集

      團中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

      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被告葉嘉

      輝就附表二編號3至20部分所為與陳冠宇、暱稱「金剛王

      」、「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

      」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就附表二編號4部分則並與

      同案被告林驀驊等人，就本件犯行中均以自己參與犯罪之

      意思而為，並分擔「洗車」、「收水」、「監看」、「把

      風」及「車手」等均屬構成要件行為，而就各次犯行於上

      開成員間，相互利用其他成員之行為，以共同達成詐欺取

      財、洗錢等犯罪目的，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

      第28條規定，均為共同正犯。

（五）接續犯：

　　　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

      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

      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

      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

      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本件詐欺集團以同一

      詐欺犯行詐騙附表二編號2、5、8、10、13、14、16、18

      所示告訴人、被害人，致此部分告訴人、被害人先後多次

      依指示轉帳、匯款而受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就附

      表二編號2，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4、6、7、8、9、10

      、15、16、17、18、19、20等所示各次多次提領同一所示

      告訴人、被害人匯入款項行為，各詐欺行為之對象、詐欺

      行為方式相同，被害法益均為同一人財產法益，數次所為

      詐欺、洗錢等犯行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均

      基於同一收取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之目的，均合為包括

      之一行為予以評價依接續各均論以一罪。

（六）想像競合犯：

　　　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1至20、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

      號1、2所示各次犯行，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

      般洗錢罪，既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雖然時

      間、地點，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

      ，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

      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

      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七）數罪：

　　　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被告

      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分別係對不同被

      害人實施詐術取財、洗錢等行為，而詐得財物、洗錢等所

      為，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可徵被告2人犯意各別

      ，行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八）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1、公訴意旨就被告葉嘉輝所犯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帳

      戶申請人少年郭OO、甲○○部分之犯行（即附表一編號1、2

      所示告訴人郭OO、甲○○2人遭詐騙交付個人申辦金融帳戶

      提款卡、密碼等資料），認亦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之一般洗錢罪。惟查，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後有

      關制訂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均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

      ，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透明，強

      化國際合作而制定；而有關「洗錢」行為，依113年7月31

      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將洗錢行為定義分為掩

      飾型、阻礙或危害型及隔絕型（收受使用型）等3種類型

      ，即需行為人客觀上有隱匿或掩飾行為，主觀上並須有知

      悉或可得而知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特定犯罪所得，此外，

      除有上開洗錢行為外，如有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

      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縱該行為人未直

      接接觸特定犯罪所得，但如無此行為，將使整體洗錢過程

      難以順利達成使犯罪所得與前置犯罪斷鏈之目的，收受、

      持有或使用他人特定犯罪所得，及使用自己犯罪所得等類

      刑亦均為洗錢行為。

　 2、查被告葉嘉輝與詐欺集團成員共犯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

      所示犯行，即詐得告訴人郭OO、甲○○2人申辦之金融帳戶

      提款卡、密碼資料，渠等目的係為利用他人申辦金融帳戶

      作為詐欺集團詐欺被害人之人頭帳戶使用，然縱然取得郭

      OO、甲○○2人申辦金融帳戶資料，尚須進行測試、更改密

      碼，確認得以使用後才會進一步提交予詐欺集團中負責施

      詐者處，進行詐欺被害人之犯行中使用，則縱然順利詐得

      告訴人2人之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則仍有可能為

      被害人察覺有異，辦理掛失或註銷該帳戶，則詐欺集團縱

      然取得該帳戶尚未確認可使用前，當然不會貿然將該金融

      帳戶提出予遭詐騙之被害人進行匯款、轉帳，是被告葉嘉

      輝予詐欺集團縱然詐得被害人交付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

      資料，但尚難認已屬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且此部分

      行為亦難認已造成金流斷點，即並無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

      不法金流移動，尚難認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各款所稱之洗

      錢行為，不論修正前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均與洗錢

      罪規定不符。是就此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

      經起訴論罪科刑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間，有想像競

      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均為

      青壯，均未思以正當工作賺取所需財物，而均參與詐欺集

      團共犯本件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破壞交易秩序甚鉅，並

      致告訴人、被害人等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及致被害人申

      辦帳戶遭警示等困擾，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

      ，並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不法所得之

      去向、所在，增加犯罪偵查之困難，應予非難，被告2人

      犯後均坦承犯行，惟均未與告訴人和解，亦未賠償告訴人

      等人所受損失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2人就本件犯行之犯

      罪動機、目的、手段，各所參與本件犯行分工行為程度，

      及被告2人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

      情狀，分別就被告葉嘉輝部分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2、附

      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被告唐睿

      志所犯附表二編號1、2部分，分別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2

      「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二）不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

      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

      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

      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

      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

      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

      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89號刑事裁定

      意旨參照）。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參與詐欺集團

      ，而涉犯多件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或尚偵查中，或其

      他法院審理中，或已經判決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按，是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就本件所犯數罪犯行雖

      有與定應執行刑規定相符，惟依上開說明，宜俟被告2葉

      嘉輝、唐睿志2人所涉數罪案件均判決確定後，再由犯罪

      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定應

      執行刑，以保障被告陳述意見之權，並避免重複裁判，故

      不予定其應執行刑，附此說明。

四、沒收：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即有關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保安

    處分如有修正，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適用裁判時之法律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行為後，113年7月31日制訂

    公布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8條有關供犯罪所用之物沒收之規

    定，同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則有關洗錢之財物或

    財產上利益，及所得支配洗錢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

    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等沒收之相關規定，依上開規定，

    均適用上述制訂、修正後之規定。又上開規定固為刑法關於

    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

    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

    收或追徵等情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既無明文規定，

    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之相關規定。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

      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唐睿志、葉嘉輝參與

      詐欺集團分別擔任車手、收水、洗卡、監看等犯行，

　　　每日均可取得報酬乙節，業據被告葉嘉輝、唐睿志陳述在

      卷，可徵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

      ，至於渠等每日報酬金額究竟多少部分，被告葉嘉輝、唐

      睿志2人於偵查中、本院程序中分別稱3000元、5000元或

      以當日提領金額1％或2％不等金額計算報酬等語，顯有先後

      不一情形，然觀被告唐睿志於112年10月11日至警詢製作

      調查筆錄陳述其擔任車手，依被告葉嘉輝指示持人頭帳戶

      提款卡提領款項後交予被告葉嘉輝，由葉嘉輝交付其每日

      報酬等語，可徵被告唐睿志於警詢陳述時距離本件事發之

      日期即112年8月24日、25日之日期較近，本院於114年2月

      10日始進行準備程序，顯距離被告唐睿志事發之日久遠，

      依人之記憶情狀，顯以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所述距離事發

      日期較近之記憶較清晰而較可採信，故以被告唐睿志於警

      詢中所述為可採，是被告唐睿志本件犯行報酬以每日5000

      元計算；另被告葉嘉輝於112年10月23日警詢中即分別陳

      述其報酬為為每日5000元，或以當日提領總金額以2％計算

      其報酬，均從車手所交付贓款中抽出其報酬後轉交上手成

      員等語，迄至本院於114年2月10日進行準備程序中，改稱

      其報酬以每日提領金額之1％計算等語，則亦以被告葉嘉輝

      於警詢中所述時距離事發之日較近，是其當時記憶顯較清

      晰，而以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之所述為可採，至於計算方

      式，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進行認定，即被告葉嘉輝

      於附表二編號1至20所收受提領詐欺贓款日期共為3日（11

      2年8月24、25日、9月7日），以每日5000元計算之報酬為

      1萬5000元，如以所收取金額2％計算其報酬金額為2萬1978

      元（附表二編號1至20提款金額欄之款項合計109萬8900元

      ×2％＝2萬1978元），故以每日5000元計算被告葉嘉輝之報

      酬，至於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另案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即

      於同日112年8月24日另提領其他被害人遭詐騙款項犯行部

      分，均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所提領金額1％計算其2人犯

      罪所得，有本院113年審訴字第2312號刑事判決附卷可參

      ，因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另案所提領遭詐欺之被害人均與

      本件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被害人不同，故無重複沒收問

      題，故不另為扣除，併此說明。據上，被告葉嘉輝本件犯

      行之犯罪所得1萬5000元，被告唐睿志本件犯罪所得為1萬

      元（5000元×2＝1萬元），均未扣案，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二）洗錢之財物：

　　　按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

      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考量澈底阻斷金流

      才能杜絕犯罪，且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

      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

      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乃於該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均應沒收之。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

      可認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沒收，係針對「洗錢

      標的」本身之特別沒收規定，並非就「犯罪所得」之宣告

      沒收之規範，且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

      惟刑法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

      、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

      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

      此即過苛調節條款，明定因宣告沒收或追徵如有過苛之虞

      、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及考

      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得允

      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

      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

      必要之勞費。而所謂「過苛」，乃係指沒收違反過量禁止

      原則，讓人感受到不公平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14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至20「

      提款金額」欄所示均為被害人遭詐欺後匯入詐欺集團掌控

      人頭帳戶，並由被告葉嘉輝分別指示擔任車手之唐睿志、

      陳冠宇等人提領出後，由其收取轉交集團中其他成員，即

      此欄之款項即為洗錢之財物甚明，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25條第1項規定，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

      。然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為受指示分別擔任車手、

      收水成員，除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得當日報酬外，

      其餘款項均由被告葉嘉輝轉交出，因此，如就本件洗錢之

      財物，均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諭知沒收併追徵，

      非無違反過量禁止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惟如全部不予宣告

      沒收，亦恐與立法意旨相悖，而有不當；故審酌被告葉嘉

      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參與程度，所獲報酬，所提領詐

      欺款項後轉交予不明之人，所掩飾、隱匿詐欺犯行所得之

      去向、所在金額，妨害國家司法機關對詐欺犯罪集團不法

      所得之追查、處罰，其犯罪之規模、因而獲取之利益，暨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所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

      、犯後態度等情狀，因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本件犯行洗

      錢之財物之沒收，應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分別予

      以酌減，被告葉嘉輝酌減至30萬元，被告唐睿志部分酌減

      至5萬元，而為適當，且未扣案，依上開定諭知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忠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一、附表一編號1 （告訴人郭OO）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一、附表一編號2 （告訴人甲○○）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 （告訴人巳○○）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唐睿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2 （告訴人丑○○）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唐睿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3 （告訴人丁○○）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4 （告訴人壬○○○）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5 （告訴人黃○○）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6 （告訴人未○○）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7 （告訴人地○○）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8 （告訴人張素禛）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9 （告訴人申○○）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0 （告訴人子○○）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1 （告訴人卯○○）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2 （告訴人玄○○）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3 （告訴人癸○○）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4 （告訴人酉○○）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5 （告訴人戌○○）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6 （告訴人趙宴菲）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7 （告訴人宙○○）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8 （告訴人蔡佳惠）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9 （告訴人天○○）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20 （告訴人Ａ○○）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7529號

　　　　　　　　　　　　　　　　　　　　　　　 第37530號

　　　　　　　　　　　　　　　　　　　　　　　 第41164號

　　　　　　　　　　　　　　　　　　　　　　　 第41808號

　　　　　　　　　　　　　　　　　　　　　　　 第42353號

　　　　　　　　　　　　　　　　　　　　　　　 第44026號

　　　　　　　　　　　　　　　　　　　　　　　 第44925號

　　　　　　　　　　　　　　　　　　　113年度偵字第940號

　　　　　　　　　　　　　　　　　　　　　　　　第3863號

　　　　　　　　　　　　　　　　　　　　　　　 第33360號

　　被　　　告　陳冠宇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　 ○0號0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林傳欽律師

　　被　　　告　林驀驊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0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江昱嫺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黃郁叡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後已解任）

　　被　　　告　葉嘉輝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北市板橋區縣○○道0段000○0　 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唐睿志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宇於民國112年9月7日以前不詳時間，自行並介紹林驀

    驊加入葉嘉輝、唐睿志於同年8月24日以前不詳時間與3名以

    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詐欺集團。彼此內部成員間共

    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

    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掩飾、隱匿犯罪所得

    之來源與去向之洗錢等犯意聯絡，實施以話術忽悠不特定民眾

    交付財物為手段，分組分工進行犯罪各階段，形成多層縱深

    阻斷刑事追查溯源，完成下列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

    集團式詐欺犯罪。

(一)由不詳成員利用附表一所示話術誘騙帳戶提供者提供名下金

    融帳戶(略以戶名-金融機構簡稱+人頭戶)存摺、提款卡等資

    料，依附表一所示寄件時間、連鎖超商寄件門市地點(以下僅

    簡稱該連鎖超商及門市店名)，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快遞寄往該

    集團指定收件門市。嗣由葉嘉輝指示陳冠宇為所屬集團取件

    人頭帳戶包裹(即取簿手)，前往指定收件門市地點領回人頭

    帳戶包裹後，交予葉嘉輝變更密碼，再供提款車手成員(簡

    稱1號)用作提領流動性詐欺贓款之不法工具。

(二)該集團一面取得前述人頭帳戶資料，另則由擔任機房成員以

    附表二所示方式行騙各該資金被害人等致陷於錯誤，遂從指

    示依附表二所示匯款時間、金額，轉帳至該集團所指定之第

    1層人頭帳戶(即1車)。待確認詐欺款項入帳，即由葉嘉輝指

    派唐睿志、陳冠宇擔任提款車手、自行或另派林驀驊隨同監

    控、把風、收繳詐欺贓款(簡稱2號)，並交付相應人頭帳戶

    提款卡。迨1號成員按附表二所示提款地點、時間、金額，

    領回詐欺贓款並自行或交由2號成員予葉嘉輝，隨後無法追

    查資金去向，形成金流斷點，妨害司法機關追查溯源。

(三)嗣附表一所示帳戶名義人、附表二所示資金被害人等察覺受

    騙紛紛報案，為警循線查獲上情。

二、陳冠宇於上述案件為警查獲後，經本署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

    ，於112年11月22日同意法院予以具保釋放後，竟不知悔改

    而重操舊業，於113年7月26日以前不詳時間，又加入Telegr

    am暱稱「微甜」與LINE暱稱「0000000000」、「李知遠」、

    「Mo YiLai」、社群網站Facebook(簡稱FB)暱稱「Lin Xiao

    mei」、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人數不詳成員合計3人所組詐欺集

    團。彼此內部成員間基於同樣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意聯

    絡，再為以下詐欺犯行：

(一)由不詳成員利用附表三所示話術騙取附表三所示帳戶被害人

    提供名下金融帳戶提款卡連同密碼等資料，使其誤信為真，

    遂依指示按附表三所示寄件時間、地點所在連鎖超商寄件門

    市(簡稱為該連鎖超商及門市店名)、提供之金融帳戶(簡稱略為

    申辦者-名下金融機構簡稱帳戶)提款卡，以包裹店到店方式

    快遞寄往該集團指定收件門市。

(二)待確認金融帳戶寄出，即由陳冠宇受其上游成員「微甜」指

    派為取簿手領取包裹，按附表三所示取件時間、門市地點，

    騎乘名下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前去領回人頭帳戶

    提款卡包裹，輾轉供所屬集團以附表三所示方式行騙附表三

    所示資金被害人，按附表三所示轉帳時間、金額、指定受款

    帳戶(即第1層人頭帳戶，簡稱1車)匯款入帳，旋即轉移詐欺

    贓款製造金流斷點，難以追查資金去向。

(三)嗣附表三所示帳戶及資金被害人等察覺受騙紛紛報案，為警

    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附表所示一至三所示帳戶名義人、資金被害人(註明提

    告者)等訴由附表所示警察機關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冠宇於警、偵、審訊時供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坦承附表一、二、三所示擔任取簿、提款車手等事實。 1、惟就相關共犯身分與聯絡方式、詐欺贓款流向均一問不知，更聲稱未取得分毫不法報酬云云。 2、然被告前因涉嫌擔任詐欺集團取簿手及提款車手，遭本股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准羈押釋放後，猶明知故犯，殊難想像其會甘冒法律制裁之風險，竟不求回報，免費為詐欺集團提供服務。 3、又其竟能於羈押釋放後，復於短時間內度重操舊業，顯見應自有管道與詐欺集團聯繫，益徵其並未吐實洵明。 2 被告林驀驊於警、偵訊時供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坦承附表二所示擔任2號成員之事實。 3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於警詢時供述。 坦承附表二所示提款、收水事實。 4 1、告訴人少年郭○鴻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報案等紀錄。 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條113年度少調字第99號宣示筆錄。 告訴人少年郭○鴻指稱其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5 1、告訴人甲○○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提供之金融卡、寄件、報案等紀錄。 3、其提供之金融帳戶存摺明細。 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8397號不起訴處分書。 佐證告訴人甲○○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附表一編號2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6 附表一所示取件地點及附近之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被告陳冠宇為取簿手，取件附表一所示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 7 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被告陳冠宇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8 1、附表二所示告訴人與被害人等於警詢時指訴。 2、其等受騙相關網路對話、轉帳、報案等紀錄。 3、165反詐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 4、附表二所示1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資料。 5、附表二所示提款地點及附近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附表二所示告訴人與被害人等遭詐欺集團騙取匯款至附表所示1車帳戶，由附表二所示1號車手負責提款。 9 1、附表三所示帳戶被害人乙○○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提供之金融帳戶資料、寄件、報案等紀錄。 3、其全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佐證： 1、告訴人乙○○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名下附表三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2、其未嘗因提供本案金融帳戶資料為警調查或移送。 10 附表三所示取件地點及附近之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被告陳冠宇為取簿手，取件附表三所示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 11 1、附表三所示資金被害人等於警詢時指訴。 2、其等受騙相關網路對話、轉帳、報案等紀錄。 3、附表三所示1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資料。 佐證附表三所示告訴人等遭詐欺集團騙取匯款至附表三所示1車帳戶，旋遭轉移。 

二、按：

(一)被告甲前於民國110年6月加入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

    成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瞎騙」詐騙集團組織

    ，擔任俗稱「取簿手」之工作。甲嗣於110年7月3日取得一個

    包裹裡有 A、B的銀行帳戶提款卡2張，甲交付予「瞎騙」詐騙

    集團之其他成員後，詐騙集團分別於詐騙被害人C、D、E匯

    款入該集團成員所指定之A及B的帳戶內。則：(臺灣高等法

    院暨所屬法院111年11月16日法律座談會刑事類提案第11號審查

    意見與研討結果參照)

 1、若法院審理結果認事證明確，且 A、B 交付提款卡部分業經檢

    察官以不起訴處分，則法院就甲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罪數，應依受詐欺交付帳戶

    及匯款之被害人人數計算罪數。因詐欺集團具備一定規模犯罪

    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參與犯罪者透過相互利用彼此之犯罪

    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利犯罪牟財。而共

    同正犯，在合同之意思內各自分擔犯罪行為之一部，相互利用

    他人之行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

    果，共同負責。

 2、若提供帳戶之A及B，經檢察官另案以幫助詐欺及洗錢罪聲請

    法院以簡易判決處刑確定在案。則A、B縱交付提款卡之物件

    ，非因甲所屬詐騙集團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所致，亦即詐欺

    之客觀不法構成要件並未完全實現，仍無礙於甲成立3人以上

    詐欺取財未遂罪。

(二)洗錢防制法之立法目的，依同法第1條規定，係在防範及制止

    因特定犯罪所得之不法財物或財產上利益，藉由洗錢行為（例如

    經由各種金融機構或其他交易管道），使其形式上轉換成為合

    法來源，以掩飾或切斷其財產或財產上利益來源與犯罪之關聯性，

    而藉以逃避追訴、處罰。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2款明訂刑法第

    339條詐欺取財罪為洗錢行為之前置犯罪（即同法第2條所稱

    之特定犯罪）。被告取簿、轉交等行為亦屬製造詐欺犯罪所

    得金流斷點之過程，增加檢警進一步追查核心犯罪者之困難，

    客觀上足以使詐欺犯罪所得之流向晦暗不明，因此堪認被告就

    如附表三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

    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

    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臺灣高等法院112年度上訴字第674

    號判決理由參照)

三、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

    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

    文。查被告行為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

    理由參照)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部分：

 1、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

    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

    變更，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

    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

    者，提高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罪，並有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態

    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均係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或同條第1

    項第2款之罪者，合於詐欺防制條例各該條之特別構成要件

    時，明定提高其法定刑或加重其刑，核係成立另一新增之獨

    立罪名，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

    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

    題。至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所指之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

    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

    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或免除刑責規定，應依刑法第2條

    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整體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

    為人之法律。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防制條例

    制定後，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6條、第47條減免其刑要件之情

    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

    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

    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

    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

 2、詐欺防制條例第46條、第47條之「犯罪所得」均應解為被害

    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

 (1)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

    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

    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

    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

    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

    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

    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

    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

    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

    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

    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量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達

    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

    罰金。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

    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

    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

    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

    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

    所得」自應作此解釋。

 (2)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

    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

    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

    」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

    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

    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

    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

    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

    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

    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

    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

    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

    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

    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

    危害，預防與遏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犯罪

    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

    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

    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

    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

    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

    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

    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

 (3)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

    騙金額，而此為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條件之一。是

    以倘已有行為人因繳交犯罪所得而符合減刑條件，其他共犯

    亦不因此而可免為繳交行為即得以享有減刑寬典；至所自動

    繳交之犯罪所得於滿足被害人損害後，由檢察官於執行時依

    民法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規定發還各該自動繳交之人，自不

    待言。

 (4)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既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

    ，減輕其刑」，以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為要件，即應以犯

    詐欺罪既遂，自白並自動繳交被害人受詐騙金額者為限，至

    犯罪未遂者，被害人未因此受財產損害，行為人既無犯罪所

    得可以繳交，自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亦屬當然。

 (5)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

    審判中均自白，…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

    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

    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立法說明二：「…為

    使偵查中詐欺集團共犯願意配合調查主動供出上游共犯，以

    利瓦解整體詐欺犯罪組織，鼓勵行為人於偵查中除自白自己

    所涉犯行外，更能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

    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

    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

    犯罪組織之人，爰為本條後段規定，以減輕或免除其刑為鼓

    勵。」可知此為「戴罪立功」、「將功折罪」具體化之法律

    規定。凡有「始終自白，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

    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始終自白，並因而查獲發起、

    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之一者，即符合本條

    後段之減免其刑條件，不以自動繳交犯罪所得為必要。是以

    第47條後段所謂「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

    罪所得」者之減免其刑，與前段所定「始終自白，如有犯罪

    所得，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減輕其刑效果及條件雖有異

    ，惟使被害人獲實質賠償之結果相同，其內涵自應為相同之

    解釋。

 (6)另關於詐欺防制條例第46條「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

    之減免其刑規定，參諸其立法說明一：「配合刑法沒收新制

    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且為使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

    受損害，爰於本條前段定明行為人犯罪後，除自首其所犯罪

    行外，於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時，方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責。

    」顯見其之所以較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者僅得減輕其刑之規

    定更為優厚，係因行為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使被害人之財

    產損害受有效填補之故。否則，若將犯罪所得解為行為人個

    人報酬或不以有犯罪所得為必要，則行為人只要自首犯本條

    例之詐欺罪，縱使未繳交分文或僅繳交顯不相當之金額，甚

    至於犯罪因未遂而無所得，無從繳交犯罪所得者，仍可獲得

    減（免）刑，將造成犯本條例之詐欺罪者，因本條例之制定

    ，自首犯罪時較犯其他罪行者享有較刑法規定更為優厚之減

    刑寬典，豈非本末倒置。是以第46條所指之「犯罪所得」亦

    應與第同條例47條為同一解釋，且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不包

    括犯罪未遂之情形。

 3、依上所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

    項分別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一、並犯同條

    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1，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

    低度同加之」，觀之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

    為予以加重，非為概括性規定，當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

    則依修正後之規定最高度及最低度刑期同時加重2分之1，可

    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規定

    ，相較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顯不

    利於被告；且本案被告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故經新舊法比較

    結果，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

(二)洗錢防制法部分：

　　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除第6條、第11

    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113年8月2日施行。而比

    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

    全部罪刑之結果，視個案具體情況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

    第1項從舊、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整體適用最有利於行為

    人之法律，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就本案

    而言，被告所犯之洗錢罪，無論適用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後

    之規定，均因想像競合犯之故，仍應從較重之加重詐欺罪論

    處。且經綜合比較洗錢防制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修正後

    第19條第1項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

    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

    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

    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四、核被告等人所為

(一)被告陳冠宇

 1、與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暨第

    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

    而共犯詐欺取財未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

    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2、與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帳戶名義人、附表二編號3

    至20所示資金被害人；另個人就附表三所示帳戶與資金被害

    人等，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

    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加重詐欺取財、違反洗

    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二)被告林驀驊就附表二編號4至14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

    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

    段之洗錢等罪嫌。

(三)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

    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

    、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

    等罪嫌。

(四)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

    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

    段之洗錢等罪嫌。

(五)又其等：

 1、與參加本件詐欺犯行之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行為

    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

 2、衡以同一被害人在遭受詐騙之過程中，常將一個或多個帳戶

    內之款項分次匯入或存入行為人所指定之一個或多個帳戶，

    再由負責領款之車手，一次或分次提領後層轉上手，以掩飾、

    隱匿該些詐欺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是為掩飾、隱匿對同一

    被害人之犯罪所得而實施之洗錢行為，自亦應合為包括之一行

    為予以評價，較為合理。則以一行為犯上述三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洗錢等數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論處。

 3、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益而設，則關於行為人詐

    欺犯罪之罪數計算，原則上自應依遭受詐欺之被害人人數定之

    ，就不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行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

    歸屬各自之權利主體，時空上亦能予以分隔，則應予分論併罰

    。是就不同被害人遭詐騙帳戶及金錢部分，彼此犯意各別、行

    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臺灣高等法院110年度原上訴字第59

    號判決理由參照)

 4、未扣案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

    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1)被告否認犯罪，並不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行過程中，

    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不利益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

    罪構成要件事實不存在而提出某項有利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

    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利事實可

    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不利心證

    為已足，並無說服使法院確信該有利事實存在之必要。惟若追

    訴者所起訴之事實經其舉證證明成立時，但被告提出具有使

    評價轉向或者阻卻評價事項存在之主張時，此時其提出之待

    證事項即為「阻卻成罪事項」，此為被告應舉證之事項，被

    告如未能舉證以造成評價轉向，甚而推翻評價關係，仍須認

    定追訴者之事實成立(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6294號、臺灣

    高等法院109年度上易字第2178號判決意旨參照)。

 (2)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

    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該項「估算

    」依立法說明， 固不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

    。惟估算是在欠缺更好的調 查可能性下的應急手段，只有在

    不法所得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 始得以估算(至於

    有無犯罪所得，則不包括在內)。若是認定上非顯有困難時，

    法院就必須履行通常調查義務，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善盡顯而

    易見的調查可能性與證據方法，之後仍無法確定沒收的範圍與

    價額時，才能援 用估算的規定。法院若未盡合理調查及依憑

    相當證據，即遽採單方、片面說法，進而認定沒收的範圍與

    價額，顯然未依職權調查、審認，即非適法。又以估算認定

    者，並應於判決說明其有如何認定顯有困難之情形及為如何

    估算之理由(最高法院108年度台上字第559號刑事判決理由參照)

 (3)揆諸前揭三、(一)、2最高法院判決理由說明：「犯罪所得

    」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非行為人繳交其個

    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揆諸前揭三、(一)、2最高法院判

    決理由說明：「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

    額，而非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另參諸前

    揭四、(五)、4、(2)實務見解，不能僅憑其片面供述遽為審

    認。

 (4)是被告不法所得應以其面交贓款數額/參與共犯人數平均估

    算(最高法院107年度台上字第2989號、108年度台上字第559號判

    決理由參照)，倘被告主張自己實際所得較低或0所得，應就

    此自行舉證，始能促使詐欺集團成員積極交代犯罪所得數額

    及詐欺贓款去向。否則不法所得取決於詐欺集團成員隨口喊

    價，猶如施用詐術，行騙對象為被害人係造成財產損害，對

    司法機關則摧折司法公信力，造成「坦白從嚴、抗拒從寬」

    之荒謬境地。

(六)另請審酌被告等人審判時之陳述、有無主動提出任何與詐欺

    被害人等和解並實際賠償損失之舉措等情狀，再量處適當之刑

    ，以免發生「假和解騙輕判」情事，方足生警懲之效。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檢　察　官　劉忠霖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陳依柔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帳戶名義人 引誘話術 寄件時間/ 地點 取件時間/ 地點 交付提款卡之金融帳戶(1車) 資金被害人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少年郭○鴻 (提告，姓名年籍詳卷) 假徵才騙帳戶 112年09月01日 17時14分許 7-11東海岸門市(花蓮縣○○鄉○○路000號) 112年09月05日0時06分許 7-11民東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寅○○-中信帳戶) 丁○○ (提告) 【112偵3752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簡稱大安分局)  2 甲○○ (提告) 假代工騙帳戶 112年09月04日 21時22分許 7-11不詳門市 112年09月06日 14時05分許 7-11三興門市(臺北市○○區○○街000巷0弄0○0號1樓) 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甲○○-新光帳戶) 壬○○○ (提告) 黃○○  



附表二：

編號  資金被害人 行騙方式 (受騙)轉帳時間 (受騙)轉帳金額 指定受款帳戶(1車) 提款地點 提款時間 提款金額 提款車手(1號)/ 監控、把風(2號) 詐欺贓款流向 不法所得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巳○○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8月24日 22時34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082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文山景美郵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8月24日 22時38分許 　　39分許 ATM 6萬元 2萬9,000元 1號：唐睿志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葉： 自稱日薪5,000元  陳： 自稱日薪3,000元，共得6,000元，另加計車馬費2,000元 【112偵4492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二分局(簡稱文二分局) 2 丑○○ (提告) 假網購詐騙 112年08月25日 00時17分許 　　19分許 　　43分許 LINE Pay 4萬9,984元 4萬9,984元 4萬9,983元 華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台北富邦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街00號) 112年08月25日 00時23分許 　　24分許 　　34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元     3 丁○○ (提告) 裝熟借款 112年09月06日 13時40分許 臨櫃匯款 10萬元 寅○○-中信帳戶(000)0000000000000000號 中國信託大安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0時43至44分許 ATM 7萬元 1號：陳冠宇  陳： 自稱日薪3,000元，提領2日共獲6,000元；惟葉嘉輝借去5,000元，實際僅得1,000元 【112偵4116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簡稱中正二分局) 4 壬○○○ (提告) 假檢警詐騙 112年09月07日 15時13分許 臨櫃匯款 10萬元 甲○○-新光帳戶(000)0000000000000號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5時45分許 　　46分許 　　48分許 　　49分許 　　50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9,900元 1號：陳冠宇 2號：林驀驊 由林驀驊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葉嘉輝另有給林驀驊2,000元。 林： 自稱0所得。 【112偵37529】 【112偵37530】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5 黃○○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18分許 ATM 2萬0,985元  台北富邦銀行師大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23分許 ATM 2萬元   葉： 自稱可得當日提領金額2%為報酬。 【113偵94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簡稱信義分局) 【112偵37529】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112年09月07日 17時32分許 跨行存款 1萬8,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8時02分許 　　03分許 　　04分許 　　05分許 　　06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9,000元    【112偵37529】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6 未○○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3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1,955元         7 地○○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59分許 網路轉帳 3萬8,123元         8 辛○○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8時03分許 網路轉帳 1萬1,012元            112年09月07日 17時35分許 　　45分許 網路轉帳 9,987元 2,188元 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安泰銀行和平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47分許 　　49分許 ATM 2萬元 2,000元        112年09月07日 17時31分許 　　33分許 網路轉帳 9,988元 9,989元  臺灣銀行和平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30分許 　　32分許 　　33分許 　　34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8,000元     9 申○○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24分許 網路轉帳 3萬4,123元         10 子○○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6時56分許 17時許 網路轉帳 4萬9,986元 4萬9,987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北師大郵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14分許 　　15分許 　　16分許 ATM 6萬元 6萬元 1萬元     11 卯○○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12分許 網路轉帳 2萬9,986元         12 玄○○ (提告) 假網拍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37分許 網路轉帳 1萬5,000元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54分許 ATM 1萬5,000元     13 癸○○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9時08分許 　　20分許 網路轉帳 3萬3,066元 7,063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11和金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112年09月07日 19時26分許 ATM 4萬8,000元     14 酉○○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9時10分許 　　16分許 網路轉帳 5,012元 3,123元         15 戌○○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0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4,035元 彰化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詹文甄-彰銀帳戶) 聯邦商業銀行公館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0時02分許  　　05分許 ATM 2萬元 1萬元 2萬元 1萬4,000元 1號：陳冠宇 2號：葉嘉輝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 葉： 自稱當日提領金額2% 【112偵41808】 【112偵42353】 中正二分局 16 趙宴菲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1時03分許 　　05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7元 2萬4,012元  第一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街00號) 112年09月07日 21時18分許 　　19分許 　　21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3,000元 1號：陳冠宇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另有車資2,000元 【112偵44925】 文二分局 17 宙○○ 假網拍詐騙 112年09月07日 22時54分許 網路轉帳 3萬1,123元  台北富邦銀行景美分行 112年09月07日 23時08分許 　　09分許 ATM 2萬元 1萬1,000元     18 蔡佳惠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19分許 　　24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5元 4萬0,001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詹文甄-國泰帳戶) 板信銀行古亭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0時31分許 　　33分許 　　34分許 　　35分許 　　36分許 　　39分許 　　40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9,000元 1號：陳冠宇 (指稱2號葉嘉輝)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 【112偵44026】 大安分局 19 天○○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3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元            112年09月07日 21時06分許 自動存款機 3萬元  中國信託公館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2時13分許 　　14分許 　　15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1,000元     20 Ａ○○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1時10分許 網路轉帳 2萬1,006元         



附表三

編號 帳戶名義人 騙取帳戶話術 寄件時間/ 地點 取件時間/ 地點 提供/指定受款之金融帳戶(1車) 編號 資金被害人 行騙話術 (受騙)轉帳時間 (受騙)轉帳金額 詐欺贓款流向 不法報酬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乙○○ (提告) 假貸款騙帳戶 113年07月24日 15時26分許 7-11不詳門市 113年07月26日 06時57分許 7-11凱富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 土地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土銀帳戶) 2 丙○○ (提告) 裝熟詐騙 113年07月29日 11時54分許 　　55分許 網路轉帳 5萬元 5萬元 不詳 陳冠宇自稱原約定每取1件可得800元，但自己一無所得。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簡稱台北少年隊)       3 戊○○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7時57分許  9,987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簡稱乙○○-遠銀帳戶) 4 辰○○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2時31分許 　　35分許 　　48分許 14時47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8元 4萬9,988元 2萬9,985元 1萬9,985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郵局帳戶)    113年07月29日 13時27分許 　　29分許 　　37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5元 4萬9,985元 4萬9,985元             113年07月29日 14時45分許 ATM轉帳 2萬9,985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台新帳戶)    113年07月29日 14時15分許 　　18分許 　　21分許 　　24分許 　　43分許 ATM轉帳 2萬9,985元 3萬元 3萬元 3萬元 2萬9,985元         玉山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玉山帳戶) 5 亥○○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5時35分許 網路轉帳 7萬8,050元    






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5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嘉輝




                    
　　　　　　　　　　
            唐睿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529、37530、41164、41808、42353、44026、44925號、113年度偵字第940、3863、33360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葉嘉輝犯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未扣案洗錢財物新臺幣參拾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唐睿志犯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伍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充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2頁第1至6行：葉嘉輝（暱稱Lucas或PL）、唐睿志（暱稱唐）均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由陳冠宇（暱稱Elvis）、林驀驊（均由本院另行審結）、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欺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葉嘉輝、唐睿志參與犯罪組織，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部分犯行，葉嘉輝部分應由先繫屬之法院審理，非本件審理範圍；唐睿志部分，已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506號判決），葉嘉輝負責依指示指揮成員領取人頭帳戶包裹、測試人頭帳戶提款卡、更改密碼，並將人頭帳戶提款卡交予車手提領詐欺贓款，並負責擔任把風、監看，及收取車手成員所提領詐欺贓款後轉交上手成員等事宜，唐睿志負責擔任提領詐欺贓款、轉交等事宜。　　　
 　2、第2頁第10行：葉嘉輝、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3、第2頁第18行：葉嘉輝、唐睿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部分）、陳冠宇、林驀驊（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至20部分）、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意聯絡。　　　
　 4、第2頁第25行：葉嘉輝收受擔任車手之唐睿志、陳冠宇、林驀驊等人所交付所提領詐欺贓款後，即依暱稱「金剛王」或「JT」指示，至附近店家廁所內，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而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所在。葉嘉輝、唐睿志分別取得每日5000元之報酬。
　 5、附表一編號1「交付提款卡之金融帳戶」、附表二編號3「指定受款帳戶」欄有關帳號部分均更正為「0000000000000」。
　 6、附表二編號2有關「轉帳時間」、「轉帳金額」欄有關「0時17」、「49984元」之記載均刪除（為其他被害人匯入而誤載）。
　 7、附表二編號2有關「提款地點」欄補充「全家超商世景店（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1樓）、永豐商業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路00號1樓）」、「提款時間」欄補充「112年8月25日0時48分、49分、50分」、「提款金額」欄補充「2萬元、2萬元、1萬元」。
　 8、附表二編號5「（受騙）轉帳金額」欄記載「跨行存款18000元」更正為「跨行存款1萬7985元」、「提款地點」欄更正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9、附表二編號15「提款金額」欄補充「2萬元（其他被害人所匯入）」。
　10、附表二編號17「提款地點」欄補充「臺北市○○區○○街00號」。
　11、附表二編號18至20「提款金額」欄增列充「20000元」（共提領7筆金額20000元款項）。
　12、附表二編號19「轉帳金額」欄部分更正為「2萬9985元」。
（二）證據名稱：
　 1、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之自白。
　 2、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冠宇、林驀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3、告訴人丑○○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聯紀錄（第44925號偵查卷第229頁）。
　 4、告訴人甲○○提出申辦新光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內頁於112年8月15日至同年9月7日交易明細（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13頁)。
　 5、告訴人壬○○○提出其申辦彰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69頁)。
　 6、告訴人酉○○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話紀錄（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559頁）。　
　 7、告訴人戌○○提出其申辦玉山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影本(第41808號偵查卷第51頁)。
　 8、告訴人天○○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聯紀錄、其申辦之玉山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影本(第44026號偵查卷第62頁)。
　 9、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丁○○、壬○○○、被害人黃○○、告訴人子○○、卯○○、玄○○、未○○、地○○、辛○○、癸○○、酉○○）。
二、論罪：
（一）法律制訂及修正之說明：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4243號）。分述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被告葉嘉輝為起訴書附表一、二所示之行為後、被告唐睿志為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所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有關第43條、第44條之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及第46條、第47條關於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刑罰等規定，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即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將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明定為該條例所指「詐欺犯罪」，並於同條例第43條分別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500萬元者，設有不同之法定刑；另於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㈠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或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明定加重其刑2分之1；同條例第44條第3項則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且有上述㈠㈡所定加重事由之一者，另定其法定刑；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另就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分別定其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以上規定，核屬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之增訂，而屬法律之變更，於本件犯罪事實符合上述規定時，既涉及法定刑之決定或處斷刑之形成，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本件犯行均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均查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加重構成要件之情形，被告2人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期日雖均自白詐欺取財犯行，但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則陳以為在幫公司提領貨款，不知是詐欺收水，直到警察查獲才知道等語，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亦稱不知所為在提領詐欺所得款項等語，且被告2人均坦認獲有報酬，且均未動繳交犯罪所得，則被告2人核該條例第47條自白減刑規定不符，是上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2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
　 2、洗錢防制法：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修正後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有關洗錢罪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則移列至第19條，其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段）。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後段）。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有關自白減輕部分，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至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洗錢犯行，分別對不同被害人所犯洗錢罪所查獲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雖均自白洗錢犯行，但被告2人於警詢中顯均未坦承洗錢犯行，且被告2人均有犯罪所得，犯後均未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財物，核與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刑規定不符，經綜合比較修正前、後規定，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後段規定之刑度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則其刑度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修正後之規定顯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爰一體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三）核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為：
　 1、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即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二編號1至20（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至20）部分犯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2、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3、公訴意旨認被告葉嘉輝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即附表一編號1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犯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之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然被告葉嘉輝就此部分犯行，係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112年8月間利用臉書刊登不實兼職廣告，少年郭OO瀏覽後與對方聯繫，詐欺集團利用通訊軟體LINE聯繫少年郭OO，並訛稱避免出現部分代工人員拿了材料不見，做完不回貨給公司的情況，致公司一直虧損材料費用，所以第1次接單人員都需寄1張提款卡到廠商油專門人員登記領取材料，材料部收到你的卡片開始算2-3個工作日會把材料跟提款卡送上府給你，只有第1次接單須要登記，過後再接單無須登記云云，致少年郭OO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1日依指示將其個人申辦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提款卡寄送至詐欺集團指定地點、人員收受，並為詐欺集團取得掌控做為本件詐欺取財犯行之人頭帳戶，並由被告葉嘉輝指示同案被告陳冠宇於112年9月5日至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統一超商民東門市領取該包裹後，即交由被告葉嘉輝進行測試、洗卡，告知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即由詐欺集團利用該帳戶進行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葉嘉輝即指示陳冠宇持該提款卡提領詐欺款項等節，業據被告葉嘉輝、證人即少年郭OO、同案被告陳冠宇等人於警詢中陳述甚詳（第37529號偵查卷第23至25頁），復有證人郭OO提出其與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聯繫文字訊息列印資料、7-ELEVEN貨態查詢系統列印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稻香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同案被告陳冠宇領取該包裹及持該提款卡提領詐欺款等監視器翻拍照片均附卷可稽，據上，可認告訴人郭OO係為求職而受詐欺陷於錯誤將個人申辦帳戶提款卡寄交予詐欺集團甚明，且已為被告葉嘉輝等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掌控並用為本件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3、14等詐欺犯行之人頭帳戶收受詐漆所得款項等犯行堪以認定，顯屬既遂甚明，至於少年郭OO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於113年5月2日以113年少護字第99號宣示筆錄諭知少年應予訓誡，有法院前案簡列表在卷可按，然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立法目的係為調整少年成長環境，矯治少年性格，以達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等宗旨而制訂，顯與刑事案件被告迥異，不應同視，是被告葉嘉輝與同案被告陳冠宇，及詐欺集團成員就此部分犯行應構成刑法第339條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既遂罪，公訴意旨認僅構成未遂罪部分，顯有未恰，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逕予更正。又公訴意旨就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犯起訴書附表一、附表二部分犯行，均有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然被告葉嘉輝就本件犯行分別係為收受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提款卡、測試提款卡、更改密碼，及車手提領詐欺款項時在附近監看、把風，並負責收取車手所提領詐欺贓款後，依指示至指定地點轉交上手成員等行為，被告唐睿志則依葉嘉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詐欺款項後轉交被告葉嘉輝等行為，並據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各告訴人、被害人指述，及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明知或可得而知詐欺集團中負責施詐成員所使用詐欺行為方式，尚難驟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各次犯行，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之情形，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亦有誤會，且此部分僅為同一條項之加重條件之增減，仍屬單純一罪，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併此說明。
（四）共同正犯：
　　　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均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人均參與詐欺集團而為本件各次犯行，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部分所為，與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部分所為並與詐欺集團中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3至20部分所為與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就附表二編號4部分則並與同案被告林驀驊等人，就本件犯行中均以自己參與犯罪之意思而為，並分擔「洗車」、「收水」、「監看」、「把風」及「車手」等均屬構成要件行為，而就各次犯行於上開成員間，相互利用其他成員之行為，以共同達成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目的，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均為共同正犯。
（五）接續犯：
　　　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本件詐欺集團以同一詐欺犯行詐騙附表二編號2、5、8、10、13、14、16、18所示告訴人、被害人，致此部分告訴人、被害人先後多次依指示轉帳、匯款而受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就附表二編號2，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4、6、7、8、9、10、15、16、17、18、19、20等所示各次多次提領同一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匯入款項行為，各詐欺行為之對象、詐欺行為方式相同，被害法益均為同一人財產法益，數次所為詐欺、洗錢等犯行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均基於同一收取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之目的，均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依接續各均論以一罪。
（六）想像競合犯：
　　　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1至20、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既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雖然時間、地點，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七）數罪：
　　　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分別係對不同被害人實施詐術取財、洗錢等行為，而詐得財物、洗錢等所為，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可徵被告2人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八）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1、公訴意旨就被告葉嘉輝所犯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帳戶申請人少年郭OO、甲○○部分之犯行（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郭OO、甲○○2人遭詐騙交付個人申辦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等資料），認亦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惟查，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後有關制訂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均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透明，強化國際合作而制定；而有關「洗錢」行為，依113年7月31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將洗錢行為定義分為掩飾型、阻礙或危害型及隔絕型（收受使用型）等3種類型，即需行為人客觀上有隱匿或掩飾行為，主觀上並須有知悉或可得而知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特定犯罪所得，此外，除有上開洗錢行為外，如有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縱該行為人未直接接觸特定犯罪所得，但如無此行為，將使整體洗錢過程難以順利達成使犯罪所得與前置犯罪斷鏈之目的，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特定犯罪所得，及使用自己犯罪所得等類刑亦均為洗錢行為。
　 2、查被告葉嘉輝與詐欺集團成員共犯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犯行，即詐得告訴人郭OO、甲○○2人申辦之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渠等目的係為利用他人申辦金融帳戶作為詐欺集團詐欺被害人之人頭帳戶使用，然縱然取得郭OO、甲○○2人申辦金融帳戶資料，尚須進行測試、更改密碼，確認得以使用後才會進一步提交予詐欺集團中負責施詐者處，進行詐欺被害人之犯行中使用，則縱然順利詐得告訴人2人之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則仍有可能為被害人察覺有異，辦理掛失或註銷該帳戶，則詐欺集團縱然取得該帳戶尚未確認可使用前，當然不會貿然將該金融帳戶提出予遭詐騙之被害人進行匯款、轉帳，是被告葉嘉輝予詐欺集團縱然詐得被害人交付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但尚難認已屬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且此部分行為亦難認已造成金流斷點，即並無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尚難認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各款所稱之洗錢行為，不論修正前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均與洗錢罪規定不符。是就此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經起訴論罪科刑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均為青壯，均未思以正當工作賺取所需財物，而均參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破壞交易秩序甚鉅，並致告訴人、被害人等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及致被害人申辦帳戶遭警示等困擾，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並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不法所得之去向、所在，增加犯罪偵查之困難，應予非難，被告2人犯後均坦承犯行，惟均未與告訴人和解，亦未賠償告訴人等人所受損失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2人就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各所參與本件犯行分工行為程度，及被告2人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葉嘉輝部分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被告唐睿志所犯附表二編號1、2部分，分別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二）不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8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參與詐欺集團，而涉犯多件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或尚偵查中，或其他法院審理中，或已經判決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是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就本件所犯數罪犯行雖有與定應執行刑規定相符，惟依上開說明，宜俟被告2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涉數罪案件均判決確定後，再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以保障被告陳述意見之權，並避免重複裁判，故不予定其應執行刑，附此說明。
四、沒收：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即有關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如有修正，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行為後，113年7月31日制訂公布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8條有關供犯罪所用之物沒收之規定，同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則有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得支配洗錢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等沒收之相關規定，依上開規定，均適用上述制訂、修正後之規定。又上開規定固為刑法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之相關規定。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唐睿志、葉嘉輝參與詐欺集團分別擔任車手、收水、洗卡、監看等犯行，
　　　每日均可取得報酬乙節，業據被告葉嘉輝、唐睿志陳述在卷，可徵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至於渠等每日報酬金額究竟多少部分，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於偵查中、本院程序中分別稱3000元、5000元或以當日提領金額1％或2％不等金額計算報酬等語，顯有先後不一情形，然觀被告唐睿志於112年10月11日至警詢製作調查筆錄陳述其擔任車手，依被告葉嘉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款項後交予被告葉嘉輝，由葉嘉輝交付其每日報酬等語，可徵被告唐睿志於警詢陳述時距離本件事發之日期即112年8月24日、25日之日期較近，本院於114年2月10日始進行準備程序，顯距離被告唐睿志事發之日久遠，依人之記憶情狀，顯以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所述距離事發日期較近之記憶較清晰而較可採信，故以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所述為可採，是被告唐睿志本件犯行報酬以每日5000元計算；另被告葉嘉輝於112年10月23日警詢中即分別陳述其報酬為為每日5000元，或以當日提領總金額以2％計算其報酬，均從車手所交付贓款中抽出其報酬後轉交上手成員等語，迄至本院於114年2月10日進行準備程序中，改稱其報酬以每日提領金額之1％計算等語，則亦以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所述時距離事發之日較近，是其當時記憶顯較清晰，而以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之所述為可採，至於計算方式，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進行認定，即被告葉嘉輝於附表二編號1至20所收受提領詐欺贓款日期共為3日（112年8月24、25日、9月7日），以每日5000元計算之報酬為1萬5000元，如以所收取金額2％計算其報酬金額為2萬1978元（附表二編號1至20提款金額欄之款項合計109萬8900元×2％＝2萬1978元），故以每日5000元計算被告葉嘉輝之報酬，至於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另案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即於同日112年8月24日另提領其他被害人遭詐騙款項犯行部分，均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所提領金額1％計算其2人犯罪所得，有本院113年審訴字第2312號刑事判決附卷可參，因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另案所提領遭詐欺之被害人均與本件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被害人不同，故無重複沒收問題，故不另為扣除，併此說明。據上，被告葉嘉輝本件犯行之犯罪所得1萬5000元，被告唐睿志本件犯罪所得為1萬元（5000元×2＝1萬元），均未扣案，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按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且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乃於該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沒收之。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認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沒收，係針對「洗錢標的」本身之特別沒收規定，並非就「犯罪所得」之宣告沒收之規範，且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惟刑法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此即過苛調節條款，明定因宣告沒收或追徵如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得允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而所謂「過苛」，乃係指沒收違反過量禁止原則，讓人感受到不公平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至20「提款金額」欄所示均為被害人遭詐欺後匯入詐欺集團掌控人頭帳戶，並由被告葉嘉輝分別指示擔任車手之唐睿志、陳冠宇等人提領出後，由其收取轉交集團中其他成員，即此欄之款項即為洗錢之財物甚明，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然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為受指示分別擔任車手、收水成員，除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得當日報酬外，其餘款項均由被告葉嘉輝轉交出，因此，如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均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諭知沒收併追徵，非無違反過量禁止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惟如全部不予宣告沒收，亦恐與立法意旨相悖，而有不當；故審酌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參與程度，所獲報酬，所提領詐欺款項後轉交予不明之人，所掩飾、隱匿詐欺犯行所得之去向、所在金額，妨害國家司法機關對詐欺犯罪集團不法所得之追查、處罰，其犯罪之規模、因而獲取之利益，暨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所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情狀，因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本件犯行洗錢之財物之沒收，應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分別予以酌減，被告葉嘉輝酌減至30萬元，被告唐睿志部分酌減至5萬元，而為適當，且未扣案，依上開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忠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一、附表一編號1
（告訴人郭OO）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一、附表一編號2
（告訴人甲○○）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
（告訴人巳○○）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唐睿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2
（告訴人丑○○）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唐睿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3
（告訴人丁○○）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4
（告訴人壬○○○）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5
（告訴人黃○○）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6
（告訴人未○○）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7
（告訴人地○○）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8
（告訴人張素禛）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9
（告訴人申○○）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0
（告訴人子○○）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1
（告訴人卯○○）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2
（告訴人玄○○）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3
（告訴人癸○○）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4
（告訴人酉○○）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5
（告訴人戌○○）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6
（告訴人趙宴菲）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7
（告訴人宙○○）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8
（告訴人蔡佳惠）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9
（告訴人天○○）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20
（告訴人Ａ○○）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7529號
　　　　　　　　　　　　　　　　　　　　　　　 第37530號
　　　　　　　　　　　　　　　　　　　　　　　 第41164號
　　　　　　　　　　　　　　　　　　　　　　　 第41808號
　　　　　　　　　　　　　　　　　　　　　　　 第42353號
　　　　　　　　　　　　　　　　　　　　　　　 第44026號
　　　　　　　　　　　　　　　　　　　　　　　 第44925號
　　　　　　　　　　　　　　　　　　　113年度偵字第940號
　　　　　　　　　　　　　　　　　　　　　　　　第3863號
　　　　　　　　　　　　　　　　　　　　　　　 第33360號
　　被　　　告　陳冠宇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　 ○0號0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林傳欽律師

　　被　　　告　林驀驊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0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江昱嫺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黃郁叡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後已解任）

　　被　　　告　葉嘉輝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北市板橋區縣○○道0段000○0　 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唐睿志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宇於民國112年9月7日以前不詳時間，自行並介紹林驀驊加入葉嘉輝、唐睿志於同年8月24日以前不詳時間與3名以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詐欺集團。彼此內部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掩飾、隱匿犯罪所得之來源與去向之洗錢等犯意聯絡，實施以話術忽悠不特定民眾交付財物為手段，分組分工進行犯罪各階段，形成多層縱深阻斷刑事追查溯源，完成下列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集團式詐欺犯罪。
(一)由不詳成員利用附表一所示話術誘騙帳戶提供者提供名下金融帳戶(略以戶名-金融機構簡稱+人頭戶)存摺、提款卡等資料，依附表一所示寄件時間、連鎖超商寄件門市地點(以下僅簡稱該連鎖超商及門市店名)，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快遞寄往該集團指定收件門市。嗣由葉嘉輝指示陳冠宇為所屬集團取件人頭帳戶包裹(即取簿手)，前往指定收件門市地點領回人頭帳戶包裹後，交予葉嘉輝變更密碼，再供提款車手成員(簡稱1號)用作提領流動性詐欺贓款之不法工具。
(二)該集團一面取得前述人頭帳戶資料，另則由擔任機房成員以附表二所示方式行騙各該資金被害人等致陷於錯誤，遂從指示依附表二所示匯款時間、金額，轉帳至該集團所指定之第1層人頭帳戶(即1車)。待確認詐欺款項入帳，即由葉嘉輝指派唐睿志、陳冠宇擔任提款車手、自行或另派林驀驊隨同監控、把風、收繳詐欺贓款(簡稱2號)，並交付相應人頭帳戶提款卡。迨1號成員按附表二所示提款地點、時間、金額，領回詐欺贓款並自行或交由2號成員予葉嘉輝，隨後無法追查資金去向，形成金流斷點，妨害司法機關追查溯源。
(三)嗣附表一所示帳戶名義人、附表二所示資金被害人等察覺受騙紛紛報案，為警循線查獲上情。
二、陳冠宇於上述案件為警查獲後，經本署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於112年11月22日同意法院予以具保釋放後，竟不知悔改而重操舊業，於113年7月26日以前不詳時間，又加入Telegram暱稱「微甜」與LINE暱稱「0000000000」、「李知遠」、「Mo YiLai」、社群網站Facebook(簡稱FB)暱稱「Lin Xiaomei」、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人數不詳成員合計3人所組詐欺集團。彼此內部成員間基於同樣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意聯絡，再為以下詐欺犯行：
(一)由不詳成員利用附表三所示話術騙取附表三所示帳戶被害人提供名下金融帳戶提款卡連同密碼等資料，使其誤信為真，遂依指示按附表三所示寄件時間、地點所在連鎖超商寄件門市(簡稱為該連鎖超商及門市店名)、提供之金融帳戶(簡稱略為申辦者-名下金融機構簡稱帳戶)提款卡，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快遞寄往該集團指定收件門市。
(二)待確認金融帳戶寄出，即由陳冠宇受其上游成員「微甜」指派為取簿手領取包裹，按附表三所示取件時間、門市地點，騎乘名下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前去領回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輾轉供所屬集團以附表三所示方式行騙附表三所示資金被害人，按附表三所示轉帳時間、金額、指定受款帳戶(即第1層人頭帳戶，簡稱1車)匯款入帳，旋即轉移詐欺贓款製造金流斷點，難以追查資金去向。
(三)嗣附表三所示帳戶及資金被害人等察覺受騙紛紛報案，為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附表所示一至三所示帳戶名義人、資金被害人(註明提告者)等訴由附表所示警察機關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冠宇於警、偵、審訊時供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坦承附表一、二、三所示擔任取簿、提款車手等事實。
1、惟就相關共犯身分與聯絡方式、詐欺贓款流向均一問不知，更聲稱未取得分毫不法報酬云云。
2、然被告前因涉嫌擔任詐欺集團取簿手及提款車手，遭本股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准羈押釋放後，猶明知故犯，殊難想像其會甘冒法律制裁之風險，竟不求回報，免費為詐欺集團提供服務。
3、又其竟能於羈押釋放後，復於短時間內度重操舊業，顯見應自有管道與詐欺集團聯繫，益徵其並未吐實洵明。



		2

		被告林驀驊於警、偵訊時供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坦承附表二所示擔任2號成員之事實。



		3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於警詢時供述。

		坦承附表二所示提款、收水事實。



		4

		1、告訴人少年郭○鴻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報案等紀錄。
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條113年度少調字第99號宣示筆錄。

		告訴人少年郭○鴻指稱其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5

		1、告訴人甲○○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提供之金融卡、寄件、報案等紀錄。
3、其提供之金融帳戶存摺明細。
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8397號不起訴處分書。

		佐證告訴人甲○○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附表一編號2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6

		附表一所示取件地點及附近之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被告陳冠宇為取簿手，取件附表一所示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



		7

		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被告陳冠宇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8

		1、附表二所示告訴人與被害人等於警詢時指訴。
2、其等受騙相關網路對話、轉帳、報案等紀錄。
3、165反詐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
4、附表二所示1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資料。
5、附表二所示提款地點及附近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附表二所示告訴人與被害人等遭詐欺集團騙取匯款至附表所示1車帳戶，由附表二所示1號車手負責提款。



		9

		1、附表三所示帳戶被害人乙○○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提供之金融帳戶資料、寄件、報案等紀錄。
3、其全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佐證：
1、告訴人乙○○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名下附表三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2、其未嘗因提供本案金融帳戶資料為警調查或移送。



		10

		附表三所示取件地點及附近之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被告陳冠宇為取簿手，取件附表三所示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



		11

		1、附表三所示資金被害人等於警詢時指訴。
2、其等受騙相關網路對話、轉帳、報案等紀錄。
3、附表三所示1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資料。

		佐證附表三所示告訴人等遭詐欺集團騙取匯款至附表三所示1車帳戶，旋遭轉移。







二、按：
(一)被告甲前於民國110年6月加入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瞎騙」詐騙集團組織，擔任俗稱「取簿手」之工作。甲嗣於110年7月3日取得一個包裹裡有 A、B的銀行帳戶提款卡2張，甲交付予「瞎騙」詐騙集團之其他成員後，詐騙集團分別於詐騙被害人C、D、E匯款入該集團成員所指定之A及B的帳戶內。則：(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年11月16日法律座談會刑事類提案第11號審查意見與研討結果參照)
 1、若法院審理結果認事證明確，且 A、B 交付提款卡部分業經檢察官以不起訴處分，則法院就甲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罪數，應依受詐欺交付帳戶及匯款之被害人人數計算罪數。因詐欺集團具備一定規模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參與犯罪者透過相互利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利犯罪牟財。而共同正犯，在合同之意思內各自分擔犯罪行為之一部，相互利用他人之行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2、若提供帳戶之A及B，經檢察官另案以幫助詐欺及洗錢罪聲請法院以簡易判決處刑確定在案。則A、B縱交付提款卡之物件，非因甲所屬詐騙集團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所致，亦即詐欺之客觀不法構成要件並未完全實現，仍無礙於甲成立3人以上詐欺取財未遂罪。
(二)洗錢防制法之立法目的，依同法第1條規定，係在防範及制止因特定犯罪所得之不法財物或財產上利益，藉由洗錢行為（例如經由各種金融機構或其他交易管道），使其形式上轉換成為合法來源，以掩飾或切斷其財產或財產上利益來源與犯罪之關聯性，而藉以逃避追訴、處罰。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2款明訂刑法第339條詐欺取財罪為洗錢行為之前置犯罪（即同法第2條所稱之特定犯罪）。被告取簿、轉交等行為亦屬製造詐欺犯罪所得金流斷點之過程，增加檢警進一步追查核心犯罪者之困難，客觀上足以使詐欺犯罪所得之流向晦暗不明，因此堪認被告就如附表三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臺灣高等法院112年度上訴字第674號判決理由參照)
三、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行為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理由參照)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部分：
 1、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者，提高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有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均係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或同條第1項第2款之罪者，合於詐欺防制條例各該條之特別構成要件時，明定提高其法定刑或加重其刑，核係成立另一新增之獨立罪名，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至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所指之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或免除刑責規定，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整體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防制條例制定後，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6條、第47條減免其刑要件之情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
 2、詐欺防制條例第46條、第47條之「犯罪所得」均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
 (1)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量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
 (2)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
 (3)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此為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條件之一。是以倘已有行為人因繳交犯罪所得而符合減刑條件，其他共犯亦不因此而可免為繳交行為即得以享有減刑寬典；至所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於滿足被害人損害後，由檢察官於執行時依民法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規定發還各該自動繳交之人，自不待言。
 (4)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既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以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為要件，即應以犯詐欺罪既遂，自白並自動繳交被害人受詐騙金額者為限，至犯罪未遂者，被害人未因此受財產損害，行為人既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自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亦屬當然。
 (5)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立法說明二：「…為使偵查中詐欺集團共犯願意配合調查主動供出上游共犯，以利瓦解整體詐欺犯罪組織，鼓勵行為人於偵查中除自白自己所涉犯行外，更能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爰為本條後段規定，以減輕或免除其刑為鼓勵。」可知此為「戴罪立功」、「將功折罪」具體化之法律規定。凡有「始終自白，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始終自白，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之一者，即符合本條後段之減免其刑條件，不以自動繳交犯罪所得為必要。是以第47條後段所謂「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者之減免其刑，與前段所定「始終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減輕其刑效果及條件雖有異，惟使被害人獲實質賠償之結果相同，其內涵自應為相同之解釋。
 (6)另關於詐欺防制條例第46條「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之減免其刑規定，參諸其立法說明一：「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且為使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爰於本條前段定明行為人犯罪後，除自首其所犯罪行外，於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時，方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責。」顯見其之所以較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者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更為優厚，係因行為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使被害人之財產損害受有效填補之故。否則，若將犯罪所得解為行為人個人報酬或不以有犯罪所得為必要，則行為人只要自首犯本條例之詐欺罪，縱使未繳交分文或僅繳交顯不相當之金額，甚至於犯罪因未遂而無所得，無從繳交犯罪所得者，仍可獲得減（免）刑，將造成犯本條例之詐欺罪者，因本條例之制定，自首犯罪時較犯其他罪行者享有較刑法規定更為優厚之減刑寬典，豈非本末倒置。是以第46條所指之「犯罪所得」亦應與第同條例47條為同一解釋，且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不包括犯罪未遂之情形。
 3、依上所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1，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觀之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非為概括性規定，當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則依修正後之規定最高度及最低度刑期同時加重2分之1，可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規定，相較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顯不利於被告；且本案被告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故經新舊法比較結果，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
(二)洗錢防制法部分：
　　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113年8月2日施行。而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視個案具體情況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整體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就本案而言，被告所犯之洗錢罪，無論適用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後之規定，均因想像競合犯之故，仍應從較重之加重詐欺罪論處。且經綜合比較洗錢防制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修正後第19條第1項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四、核被告等人所為
(一)被告陳冠宇
 1、與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暨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未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2、與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帳戶名義人、附表二編號3至20所示資金被害人；另個人就附表三所示帳戶與資金被害人等，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加重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二)被告林驀驊就附表二編號4至14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三)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四)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五)又其等：
 1、與參加本件詐欺犯行之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
 2、衡以同一被害人在遭受詐騙之過程中，常將一個或多個帳戶內之款項分次匯入或存入行為人所指定之一個或多個帳戶，再由負責領款之車手，一次或分次提領後層轉上手，以掩飾、隱匿該些詐欺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是為掩飾、隱匿對同一被害人之犯罪所得而實施之洗錢行為，自亦應合為包括之一行為予以評價，較為合理。則以一行為犯上述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數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論處。
 3、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益而設，則關於行為人詐欺犯罪之罪數計算，原則上自應依遭受詐欺之被害人人數定之，就不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行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利主體，時空上亦能予以分隔，則應予分論併罰。是就不同被害人遭詐騙帳戶及金錢部分，彼此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臺灣高等法院110年度原上訴字第59號判決理由參照)
 4、未扣案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1)被告否認犯罪，並不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行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不利益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不存在而提出某項有利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利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不利心證為已足，並無說服使法院確信該有利事實存在之必要。惟若追訴者所起訴之事實經其舉證證明成立時，但被告提出具有使評價轉向或者阻卻評價事項存在之主張時，此時其提出之待證事項即為「阻卻成罪事項」，此為被告應舉證之事項，被告如未能舉證以造成評價轉向，甚而推翻評價關係，仍須認定追訴者之事實成立(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6294號、臺灣高等法院109年度上易字第2178號判決意旨參照)。
 (2)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該項「估算」依立法說明， 固不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惟估算是在欠缺更好的調 查可能性下的應急手段，只有在不法所得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 始得以估算(至於有無犯罪所得，則不包括在內)。若是認定上非顯有困難時，法院就必須履行通常調查義務，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善盡顯而易見的調查可能性與證據方法，之後仍無法確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時，才能援 用估算的規定。法院若未盡合理調查及依憑相當證據，即遽採單方、片面說法，進而認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顯然未依職權調查、審認，即非適法。又以估算認定者，並應於判決說明其有如何認定顯有困難之情形及為如何估算之理由(最高法院108年度台上字第559號刑事判決理由參照)
 (3)揆諸前揭三、(一)、2最高法院判決理由說明：「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非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揆諸前揭三、(一)、2最高法院判決理由說明：「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非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另參諸前揭四、(五)、4、(2)實務見解，不能僅憑其片面供述遽為審認。
 (4)是被告不法所得應以其面交贓款數額/參與共犯人數平均估算(最高法院107年度台上字第2989號、108年度台上字第559號判決理由參照)，倘被告主張自己實際所得較低或0所得，應就此自行舉證，始能促使詐欺集團成員積極交代犯罪所得數額及詐欺贓款去向。否則不法所得取決於詐欺集團成員隨口喊價，猶如施用詐術，行騙對象為被害人係造成財產損害，對司法機關則摧折司法公信力，造成「坦白從嚴、抗拒從寬」之荒謬境地。
(六)另請審酌被告等人審判時之陳述、有無主動提出任何與詐欺被害人等和解並實際賠償損失之舉措等情狀，再量處適當之刑，以免發生「假和解騙輕判」情事，方足生警懲之效。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檢　察　官　劉忠霖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陳依柔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帳戶名義人

		引誘話術

		寄件時間/
地點

		取件時間/
地點

		交付提款卡之金融帳戶(1車)

		資金被害人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少年郭○鴻
(提告，姓名年籍詳卷)

		假徵才騙帳戶

		112年09月01日
17時14分許
7-11東海岸門市(花蓮縣○○鄉○○路000號)

		112年09月05日0時06分許
7-11民東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寅○○-中信帳戶)

		丁○○
(提告)

		【112偵3752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簡稱大安分局)



		 2

		甲○○
(提告)

		假代工騙帳戶

		112年09月04日
21時22分許
7-11不詳門市

		112年09月06日
14時05分許
7-11三興門市(臺北市○○區○○街000巷0弄0○0號1樓)

		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甲○○-新光帳戶)

		壬○○○
(提告)
黃○○

		










附表二：
		編號



		資金被害人

		行騙方式

		(受騙)轉帳時間

		(受騙)轉帳金額

		指定受款帳戶(1車)

		提款地點

		提款時間

		提款金額

		提款車手(1號)/
監控、把風(2號)

		詐欺贓款流向

		不法所得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巳○○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8月24日
22時34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082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文山景美郵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8月24日
22時38分許
　　39分許

		ATM
6萬元
2萬9,000元

		1號：唐睿志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葉：
自稱日薪5,000元


陳：
自稱日薪3,000元，共得6,000元，另加計車馬費2,000元

		【112偵4492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二分局(簡稱文二分局)



		2

		丑○○
(提告)

		假網購詐騙

		112年08月25日
00時17分許
　　19分許
　　43分許

		LINE Pay
4萬9,984元
4萬9,984元
4萬9,983元

		華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台北富邦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街00號)

		112年08月25日
00時23分許
　　24分許
　　34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元

		


		


		


		




		3

		丁○○
(提告)

		裝熟借款

		112年09月06日
13時40分許

		臨櫃匯款
10萬元

		寅○○-中信帳戶(000)0000000000000000號

		中國信託大安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0時43至44分許

		ATM
7萬元

		1號：陳冠宇

		


		陳：
自稱日薪3,000元，提領2日共獲6,000元；惟葉嘉輝借去5,000元，實際僅得1,000元

		【112偵4116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簡稱中正二分局)



		4

		壬○○○
(提告)

		假檢警詐騙

		112年09月07日
15時13分許

		臨櫃匯款
10萬元

		甲○○-新光帳戶(000)0000000000000號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5時45分許
　　46分許
　　48分許
　　49分許
　　50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9,900元

		1號：陳冠宇
2號：林驀驊

		由林驀驊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葉嘉輝另有給林驀驊2,000元。
林：
自稱0所得。

		【112偵37529】
【112偵37530】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5

		黃○○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18分許

		ATM
2萬0,985元

		


		台北富邦銀行師大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23分許

		ATM
2萬元

		


		


		葉：
自稱可得當日提領金額2%為報酬。

		【113偵94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簡稱信義分局)
【112偵37529】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112年09月07日
17時32分許

		跨行存款
1萬8,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8時02分許
　　03分許
　　04分許
　　05分許
　　06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9,000元

		


		


		


		【112偵37529】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6

		未○○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3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1,955元

		


		


		


		


		


		


		


		




		7

		地○○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59分許

		網路轉帳
3萬8,123元

		


		


		


		


		


		


		


		




		8

		辛○○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8時03分許

		網路轉帳
1萬1,012元

		


		


		


		


		


		


		


		




		


		


		


		112年09月07日
17時35分許
　　45分許

		網路轉帳
9,987元
2,188元

		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安泰銀行和平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47分許
　　49分許

		ATM
2萬元
2,000元

		


		


		


		




		


		


		


		112年09月07日
17時31分許
　　33分許

		網路轉帳
9,988元
9,989元

		


		臺灣銀行和平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30分許
　　32分許
　　33分許
　　34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8,000元

		


		


		


		




		9

		申○○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24分許

		網路轉帳
3萬4,123元

		


		


		


		


		


		


		


		




		10

		子○○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6時56分許
17時許

		網路轉帳
4萬9,986元
4萬9,987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北師大郵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14分許
　　15分許
　　16分許

		ATM
6萬元
6萬元
1萬元

		


		


		


		




		11

		卯○○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12分許

		網路轉帳
2萬9,986元

		


		


		


		


		


		


		


		




		12

		玄○○
(提告)

		假網拍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37分許

		網路轉帳
1萬5,000元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54分許

		ATM
1萬5,000元

		


		


		


		




		13

		癸○○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9時08分許
　　20分許

		網路轉帳
3萬3,066元
7,063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11和金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112年09月07日
19時26分許

		ATM
4萬8,000元

		


		


		


		




		14

		酉○○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9時10分許
　　16分許

		網路轉帳
5,012元
3,123元

		


		


		


		


		


		


		


		




		15

		戌○○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0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4,035元

		彰化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詹文甄-彰銀帳戶)

		聯邦商業銀行公館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0時02分許


　　05分許

		ATM
2萬元
1萬元
2萬元
1萬4,000元

		1號：陳冠宇
2號：葉嘉輝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
葉：
自稱當日提領金額2%

		【112偵41808】
【112偵42353】
中正二分局



		16

		趙宴菲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1時03分許
　　05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7元
2萬4,012元

		


		第一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街00號)

		112年09月07日
21時18分許
　　19分許
　　21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3,000元

		1號：陳冠宇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另有車資2,000元

		【112偵44925】
文二分局



		17

		宙○○

		假網拍詐騙

		112年09月07日
22時54分許

		網路轉帳
3萬1,123元

		


		台北富邦銀行景美分行

		112年09月07日
23時08分許
　　09分許

		ATM
2萬元
1萬1,000元

		


		


		


		




		18

		蔡佳惠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19分許
　　24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5元
4萬0,001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詹文甄-國泰帳戶)

		板信銀行古亭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0時31分許
　　33分許
　　34分許
　　35分許
　　36分許
　　39分許
　　40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9,000元

		1號：陳冠宇
(指稱2號葉嘉輝)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

		【112偵44026】
大安分局



		19

		天○○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3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元

		


		


		


		


		


		


		


		




		


		


		


		112年09月07日
21時06分許

		自動存款機
3萬元

		


		中國信託公館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2時13分許
　　14分許
　　15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1,000元

		


		


		


		




		20

		Ａ○○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1時10分許

		網路轉帳
2萬1,006元

		


		


		


		


		


		


		


		










附表三
		編號

		帳戶名義人

		騙取帳戶話術

		寄件時間/
地點

		取件時間/
地點

		提供/指定受款之金融帳戶(1車)

		編號

		資金被害人

		行騙話術

		(受騙)轉帳時間

		(受騙)轉帳金額

		詐欺贓款流向

		不法報酬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乙○○
(提告)

		假貸款騙帳戶

		113年07月24日
15時26分許
7-11不詳門市

		113年07月26日
06時57分許
7-11凱富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

		土地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土銀帳戶)

		2

		丙○○
(提告)

		裝熟詐騙

		113年07月29日
11時54分許
　　55分許

		網路轉帳
5萬元
5萬元

		不詳

		陳冠宇自稱原約定每取1件可得800元，但自己一無所得。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簡稱台北少年隊)



		


		


		


		


		


		


		3

		戊○○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7時57分許

		

9,987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簡稱乙○○-遠銀帳戶)

		4

		辰○○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2時31分許
　　35分許
　　48分許
14時47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8元
4萬9,988元
2萬9,985元
1萬9,985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郵局帳戶)

		


		


		


		113年07月29日
13時27分許
　　29分許
　　37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5元
4萬9,985元
4萬9,985元

		


		


		




		


		


		


		


		


		


		


		


		


		113年07月29日
14時45分許

		ATM轉帳
2萬9,985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台新帳戶)

		


		


		


		113年07月29日
14時15分許
　　18分許
　　21分許
　　24分許
　　43分許

		ATM轉帳
2萬9,985元
3萬元
3萬元
3萬元
2萬9,985元

		


		


		




		


		


		


		


		


		玉山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玉山帳戶)

		5

		亥○○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5時35分許

		網路轉帳
7萬8,050元

		


		


		











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54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葉嘉輝





                    

　　　　　　　　　　

            唐睿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7529、37530、41164、41808、42353、44026、44925號、113年度偵字第940、3863、33360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葉嘉輝犯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未扣案洗錢財物新臺幣參拾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唐睿志犯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元，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伍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除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外，並補充如下：

（一）犯罪事實：

 　1、第2頁第1至6行：葉嘉輝（暱稱Lucas或PL）、唐睿志（暱稱唐）均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由陳冠宇（暱稱Elvis）、林驀驊（均由本院另行審結）、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欺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葉嘉輝、唐睿志參與犯罪組織，違反組織犯罪條例部分犯行，葉嘉輝部分應由先繫屬之法院審理，非本件審理範圍；唐睿志部分，已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506號判決），葉嘉輝負責依指示指揮成員領取人頭帳戶包裹、測試人頭帳戶提款卡、更改密碼，並將人頭帳戶提款卡交予車手提領詐欺贓款，並負責擔任把風、監看，及收取車手成員所提領詐欺贓款後轉交上手成員等事宜，唐睿志負責擔任提領詐欺贓款、轉交等事宜。　　　

 　2、第2頁第10行：葉嘉輝、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

 　3、第2頁第18行：葉嘉輝、唐睿志（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部分）、陳冠宇、林驀驊（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至20部分）、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另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等犯意聯絡。　　　

　 4、第2頁第25行：葉嘉輝收受擔任車手之唐睿志、陳冠宇、林驀驊等人所交付所提領詐欺贓款後，即依暱稱「金剛王」或「JT」指示，至附近店家廁所內，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而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所在。葉嘉輝、唐睿志分別取得每日5000元之報酬。

　 5、附表一編號1「交付提款卡之金融帳戶」、附表二編號3「指定受款帳戶」欄有關帳號部分均更正為「0000000000000」。

　 6、附表二編號2有關「轉帳時間」、「轉帳金額」欄有關「0時17」、「49984元」之記載均刪除（為其他被害人匯入而誤載）。

　 7、附表二編號2有關「提款地點」欄補充「全家超商世景店（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1樓）、永豐商業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路00號1樓）」、「提款時間」欄補充「112年8月25日0時48分、49分、50分」、「提款金額」欄補充「2萬元、2萬元、1萬元」。

　 8、附表二編號5「（受騙）轉帳金額」欄記載「跨行存款18000元」更正為「跨行存款1萬7985元」、「提款地點」欄更正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9、附表二編號15「提款金額」欄補充「2萬元（其他被害人所匯入）」。

　10、附表二編號17「提款地點」欄補充「臺北市○○區○○街00號」。

　11、附表二編號18至20「提款金額」欄增列充「20000元」（共提領7筆金額20000元款項）。

　12、附表二編號19「轉帳金額」欄部分更正為「2萬9985元」。

（二）證據名稱：

　 1、被告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之自白。

　 2、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冠宇、林驀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3、告訴人丑○○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聯紀錄（第44925號偵查卷第229頁）。

　 4、告訴人甲○○提出申辦新光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內頁於112年8月15日至同年9月7日交易明細（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13頁)。

　 5、告訴人壬○○○提出其申辦彰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69頁)。

　 6、告訴人酉○○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話紀錄（第37529號偵查卷二第559頁）。　

　 7、告訴人戌○○提出其申辦玉山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影本(第41808號偵查卷第51頁)。

　 8、告訴人天○○提出其與詐欺集團聯繫通聯紀錄、其申辦之玉山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存摺封面影本(第44026號偵查卷第62頁)。

　 9、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丁○○、壬○○○、被害人黃○○、告訴人子○○、卯○○、玄○○、未○○、地○○、辛○○、癸○○、酉○○）。

二、論罪：

（一）法律制訂及修正之說明：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此為本院統一之見解。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4243號）。分述如下：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被告葉嘉輝為起訴書附表一、二所示之行為後、被告唐睿志為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所示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有關第43條、第44條之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及第46條、第47條關於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刑罰等規定，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即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將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明定為該條例所指「詐欺犯罪」，並於同條例第43條分別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500萬元者，設有不同之法定刑；另於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㈠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或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明定加重其刑2分之1；同條例第44條第3項則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且有上述㈠㈡所定加重事由之一者，另定其法定刑；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另就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分別定其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以上規定，核屬刑法第339條之4相關規定之增訂，而屬法律之變更，於本件犯罪事實符合上述規定時，既涉及法定刑之決定或處斷刑之形成，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本件犯行均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均查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加重構成要件之情形，被告2人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期日雖均自白詐欺取財犯行，但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則陳以為在幫公司提領貨款，不知是詐欺收水，直到警察查獲才知道等語，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亦稱不知所為在提領詐欺所得款項等語，且被告2人均坦認獲有報酬，且均未動繳交犯罪所得，則被告2人核該條例第47條自白減刑規定不符，是上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2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

　 2、洗錢防制法：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修正後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條文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有關洗錢罪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項）」，修正後則移列至第19條，其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第1項前段）。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後段）。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項）」，有關自白減輕部分，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至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洗錢犯行，分別對不同被害人所犯洗錢罪所查獲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期日雖均自白洗錢犯行，但被告2人於警詢中顯均未坦承洗錢犯行，且被告2人均有犯罪所得，犯後均未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財物，核與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法第23條第3項自白減刑規定不符，經綜合比較修正前、後規定，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後段規定之刑度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則其刑度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是修正後之規定顯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爰一體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三）核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為：

　 1、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即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就附表二編號1至20（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至20）部分犯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2、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2）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3、公訴意旨認被告葉嘉輝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即附表一編號1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犯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之詐欺取財未遂罪部分，然被告葉嘉輝就此部分犯行，係由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112年8月間利用臉書刊登不實兼職廣告，少年郭OO瀏覽後與對方聯繫，詐欺集團利用通訊軟體LINE聯繫少年郭OO，並訛稱避免出現部分代工人員拿了材料不見，做完不回貨給公司的情況，致公司一直虧損材料費用，所以第1次接單人員都需寄1張提款卡到廠商油專門人員登記領取材料，材料部收到你的卡片開始算2-3個工作日會把材料跟提款卡送上府給你，只有第1次接單須要登記，過後再接單無須登記云云，致少年郭OO陷於錯誤，而於112年9月1日依指示將其個人申辦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提款卡寄送至詐欺集團指定地點、人員收受，並為詐欺集團取得掌控做為本件詐欺取財犯行之人頭帳戶，並由被告葉嘉輝指示同案被告陳冠宇於112年9月5日至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統一超商民東門市領取該包裹後，即交由被告葉嘉輝進行測試、洗卡，告知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即由詐欺集團利用該帳戶進行詐欺取財犯行，被告葉嘉輝即指示陳冠宇持該提款卡提領詐欺款項等節，業據被告葉嘉輝、證人即少年郭OO、同案被告陳冠宇等人於警詢中陳述甚詳（第37529號偵查卷第23至25頁），復有證人郭OO提出其與詐欺集團成員以LINE聯繫文字訊息列印資料、7-ELEVEN貨態查詢系統列印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稻香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同案被告陳冠宇領取該包裹及持該提款卡提領詐欺款等監視器翻拍照片均附卷可稽，據上，可認告訴人郭OO係為求職而受詐欺陷於錯誤將個人申辦帳戶提款卡寄交予詐欺集團甚明，且已為被告葉嘉輝等所屬詐欺集團取得掌控並用為本件起訴書附表二編號3、13、14等詐欺犯行之人頭帳戶收受詐漆所得款項等犯行堪以認定，顯屬既遂甚明，至於少年郭OO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於113年5月2日以113年少護字第99號宣示筆錄諭知少年應予訓誡，有法院前案簡列表在卷可按，然依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立法目的係為調整少年成長環境，矯治少年性格，以達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長等宗旨而制訂，顯與刑事案件被告迥異，不應同視，是被告葉嘉輝與同案被告陳冠宇，及詐欺集團成員就此部分犯行應構成刑法第339條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犯詐欺取財既遂罪，公訴意旨認僅構成未遂罪部分，顯有未恰，無庸變更起訴法條，逕予更正。又公訴意旨就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犯起訴書附表一、附表二部分犯行，均有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然被告葉嘉輝就本件犯行分別係為收受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提款卡、測試提款卡、更改密碼，及車手提領詐欺款項時在附近監看、把風，並負責收取車手所提領詐欺贓款後，依指示至指定地點轉交上手成員等行為，被告唐睿志則依葉嘉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詐欺款項後轉交被告葉嘉輝等行為，並據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各告訴人、被害人指述，及卷內證據資料，尚難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明知或可得而知詐欺集團中負責施詐成員所使用詐欺行為方式，尚難驟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各次犯行，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之情形，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亦有誤會，且此部分僅為同一條項之加重條件之增減，仍屬單純一罪，尚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併此說明。

（四）共同正犯：

　　　按共同正犯之成立，只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而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均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人均參與詐欺集團而為本件各次犯行，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部分所為，與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部分所為並與詐欺集團中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3至20部分所為與陳冠宇、暱稱「金剛王」、「JT」、「笑臉圖樣」、「茶杯圖樣」、「雞頭圖樣」及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就附表二編號4部分則並與同案被告林驀驊等人，就本件犯行中均以自己參與犯罪之意思而為，並分擔「洗車」、「收水」、「監看」、「把風」及「車手」等均屬構成要件行為，而就各次犯行於上開成員間，相互利用其他成員之行為，以共同達成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目的，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均為共同正犯。

（五）接續犯：

　　　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本件詐欺集團以同一詐欺犯行詐騙附表二編號2、5、8、10、13、14、16、18所示告訴人、被害人，致此部分告訴人、被害人先後多次依指示轉帳、匯款而受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就附表二編號2，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4、6、7、8、9、10、15、16、17、18、19、20等所示各次多次提領同一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匯入款項行為，各詐欺行為之對象、詐欺行為方式相同，被害法益均為同一人財產法益，數次所為詐欺、洗錢等犯行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難以強行分開，均基於同一收取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之目的，均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依接續各均論以一罪。

（六）想像競合犯：

　　　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編號1至20、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均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既在同一犯罪決意及計畫下所為行為，雖然時間、地點，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行為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即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七）數罪：

　　　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所示各次犯行，分別係對不同被害人實施詐術取財、洗錢等行為，而詐得財物、洗錢等所為，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可徵被告2人犯意各別，行為不同，應予分論併罰。

（八）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1、公訴意旨就被告葉嘉輝所犯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帳戶申請人少年郭OO、甲○○部分之犯行（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告訴人郭OO、甲○○2人遭詐騙交付個人申辦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等資料），認亦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惟查，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後有關制訂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均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透明，強化國際合作而制定；而有關「洗錢」行為，依113年7月31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將洗錢行為定義分為掩飾型、阻礙或危害型及隔絕型（收受使用型）等3種類型，即需行為人客觀上有隱匿或掩飾行為，主觀上並須有知悉或可得而知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特定犯罪所得，此外，除有上開洗錢行為外，如有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縱該行為人未直接接觸特定犯罪所得，但如無此行為，將使整體洗錢過程難以順利達成使犯罪所得與前置犯罪斷鏈之目的，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特定犯罪所得，及使用自己犯罪所得等類刑亦均為洗錢行為。

　 2、查被告葉嘉輝與詐欺集團成員共犯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示犯行，即詐得告訴人郭OO、甲○○2人申辦之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渠等目的係為利用他人申辦金融帳戶作為詐欺集團詐欺被害人之人頭帳戶使用，然縱然取得郭OO、甲○○2人申辦金融帳戶資料，尚須進行測試、更改密碼，確認得以使用後才會進一步提交予詐欺集團中負責施詐者處，進行詐欺被害人之犯行中使用，則縱然順利詐得告訴人2人之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則仍有可能為被害人察覺有異，辦理掛失或註銷該帳戶，則詐欺集團縱然取得該帳戶尚未確認可使用前，當然不會貿然將該金融帳戶提出予遭詐騙之被害人進行匯款、轉帳，是被告葉嘉輝予詐欺集團縱然詐得被害人交付金融帳戶提款卡、密碼資料，但尚難認已屬洗錢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且此部分行為亦難認已造成金流斷點，即並無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尚難認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各款所稱之洗錢行為，不論修正前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均與洗錢罪規定不符。是就此部分原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經起訴論罪科刑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間，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故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三、科刑：

（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均為青壯，均未思以正當工作賺取所需財物，而均參與詐欺集團共犯本件犯行，危害社會治安、破壞交易秩序甚鉅，並致告訴人、被害人等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及致被害人申辦帳戶遭警示等困擾，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並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行不法所得之去向、所在，增加犯罪偵查之困難，應予非難，被告2人犯後均坦承犯行，惟均未與告訴人和解，亦未賠償告訴人等人所受損失等犯後態度，兼衡被告2人就本件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各所參與本件犯行分工行為程度，及被告2人所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葉嘉輝部分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2、附表二編號1至20「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被告唐睿志所犯附表二編號1、2部分，分別量處如附表二編號1、2「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二）不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按關於數罪併罰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89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參與詐欺集團，而涉犯多件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或尚偵查中，或其他法院審理中，或已經判決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是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就本件所犯數罪犯行雖有與定應執行刑規定相符，惟依上開說明，宜俟被告2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涉數罪案件均判決確定後，再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定應執行刑，以保障被告陳述意見之權，並避免重複裁判，故不予定其應執行刑，附此說明。

四、沒收：

　　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即有關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如有修正，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行為後，113年7月31日制訂公布詐欺犯罪防制條例第48條有關供犯罪所用之物沒收之規定，同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則有關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所得支配洗錢以外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等沒收之相關規定，依上開規定，均適用上述制訂、修正後之規定。又上開規定固為刑法關於沒收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然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諸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總則之相關規定。

（一）犯罪所得：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唐睿志、葉嘉輝參與詐欺集團分別擔任車手、收水、洗卡、監看等犯行，

　　　每日均可取得報酬乙節，業據被告葉嘉輝、唐睿志陳述在卷，可徵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確有犯罪所得，至於渠等每日報酬金額究竟多少部分，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於偵查中、本院程序中分別稱3000元、5000元或以當日提領金額1％或2％不等金額計算報酬等語，顯有先後不一情形，然觀被告唐睿志於112年10月11日至警詢製作調查筆錄陳述其擔任車手，依被告葉嘉輝指示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款項後交予被告葉嘉輝，由葉嘉輝交付其每日報酬等語，可徵被告唐睿志於警詢陳述時距離本件事發之日期即112年8月24日、25日之日期較近，本院於114年2月10日始進行準備程序，顯距離被告唐睿志事發之日久遠，依人之記憶情狀，顯以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所述距離事發日期較近之記憶較清晰而較可採信，故以被告唐睿志於警詢中所述為可採，是被告唐睿志本件犯行報酬以每日5000元計算；另被告葉嘉輝於112年10月23日警詢中即分別陳述其報酬為為每日5000元，或以當日提領總金額以2％計算其報酬，均從車手所交付贓款中抽出其報酬後轉交上手成員等語，迄至本院於114年2月10日進行準備程序中，改稱其報酬以每日提領金額之1％計算等語，則亦以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所述時距離事發之日較近，是其當時記憶顯較清晰，而以被告葉嘉輝於警詢中之所述為可採，至於計算方式，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進行認定，即被告葉嘉輝於附表二編號1至20所收受提領詐欺贓款日期共為3日（112年8月24、25日、9月7日），以每日5000元計算之報酬為1萬5000元，如以所收取金額2％計算其報酬金額為2萬1978元（附表二編號1至20提款金額欄之款項合計109萬8900元×2％＝2萬1978元），故以每日5000元計算被告葉嘉輝之報酬，至於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另案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即於同日112年8月24日另提領其他被害人遭詐騙款項犯行部分，均以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所提領金額1％計算其2人犯罪所得，有本院113年審訴字第2312號刑事判決附卷可參，因被告葉嘉輝、唐睿志另案所提領遭詐欺之被害人均與本件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被害人不同，故無重複沒收問題，故不另為扣除，併此說明。據上，被告葉嘉輝本件犯行之犯罪所得1萬5000元，被告唐睿志本件犯罪所得為1萬元（5000元×2＝1萬元），均未扣案，爰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按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且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乃於該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沒收之。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認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沒收，係針對「洗錢標的」本身之特別沒收規定，並非就「犯罪所得」之宣告沒收之規範，且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惟刑法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此即過苛調節條款，明定因宣告沒收或追徵如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及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產生影響，得允由事實審法院就個案具體情形，依職權裁量不予宣告或酌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而所謂「過苛」，乃係指沒收違反過量禁止原則，讓人感受到不公平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至20「提款金額」欄所示均為被害人遭詐欺後匯入詐欺集團掌控人頭帳戶，並由被告葉嘉輝分別指示擔任車手之唐睿志、陳冠宇等人提領出後，由其收取轉交集團中其他成員，即此欄之款項即為洗錢之財物甚明，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然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為受指示分別擔任車手、收水成員，除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所得當日報酬外，其餘款項均由被告葉嘉輝轉交出，因此，如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均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均諭知沒收併追徵，非無違反過量禁止原則而有過苛之虞；惟如全部不予宣告沒收，亦恐與立法意旨相悖，而有不當；故審酌被告葉嘉輝、唐睿志2人本件犯行參與程度，所獲報酬，所提領詐欺款項後轉交予不明之人，所掩飾、隱匿詐欺犯行所得之去向、所在金額，妨害國家司法機關對詐欺犯罪集團不法所得之追查、處罰，其犯罪之規模、因而獲取之利益，暨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所陳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情狀，因認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本件犯行洗錢之財物之沒收，應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分別予以酌減，被告葉嘉輝酌減至30萬元，被告唐睿志部分酌減至5萬元，而為適當，且未扣案，依上開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忠霖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一、附表一編號1 （告訴人郭OO）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一、附表一編號2 （告訴人甲○○）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附表二：

編號 　　犯罪事實 　　　　罪名及宣告刑 　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 （告訴人巳○○）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唐睿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2 （告訴人丑○○）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唐睿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3 （告訴人丁○○）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4 （告訴人壬○○○）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5 （告訴人黃○○）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6 （告訴人未○○）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7 （告訴人地○○）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8 （告訴人張素禛）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9 （告訴人申○○）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0 （告訴人子○○）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1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1 （告訴人卯○○）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2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2 （告訴人玄○○）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3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3 （告訴人癸○○）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4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4 （告訴人酉○○）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5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5 （告訴人戌○○）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6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6 （告訴人趙宴菲）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7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7 （告訴人宙○○）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8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8 （告訴人蔡佳惠）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9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19 （告訴人天○○）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0 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二）、附表二編號20 （告訴人Ａ○○） 葉嘉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37529號

　　　　　　　　　　　　　　　　　　　　　　　 第37530號

　　　　　　　　　　　　　　　　　　　　　　　 第41164號

　　　　　　　　　　　　　　　　　　　　　　　 第41808號

　　　　　　　　　　　　　　　　　　　　　　　 第42353號

　　　　　　　　　　　　　　　　　　　　　　　 第44026號

　　　　　　　　　　　　　　　　　　　　　　　 第44925號

　　　　　　　　　　　　　　　　　　　113年度偵字第940號

　　　　　　　　　　　　　　　　　　　　　　　　第3863號

　　　　　　　　　　　　　　　　　　　　　　　 第33360號

　　被　　　告　陳冠宇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屏東縣○○鄉○○路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　 ○0號0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林傳欽律師　　被　　　告　林驀驊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0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江昱嫺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　　　　　　　　黃郁叡律師（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後已解任）　　被　　　告　葉嘉輝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北市板橋區縣○○道0段000○0　 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唐睿志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陳冠宇於民國112年9月7日以前不詳時間，自行並介紹林驀驊加入葉嘉輝、唐睿志於同年8月24日以前不詳時間與3名以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員所組詐欺集團。彼此內部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加重詐欺取財及掩飾、隱匿犯罪所得之來源與去向之洗錢等犯意聯絡，實施以話術忽悠不特定民眾交付財物為手段，分組分工進行犯罪各階段，形成多層縱深阻斷刑事追查溯源，完成下列具有持續性、牟利性、結構性之集團式詐欺犯罪。

(一)由不詳成員利用附表一所示話術誘騙帳戶提供者提供名下金融帳戶(略以戶名-金融機構簡稱+人頭戶)存摺、提款卡等資料，依附表一所示寄件時間、連鎖超商寄件門市地點(以下僅簡稱該連鎖超商及門市店名)，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快遞寄往該集團指定收件門市。嗣由葉嘉輝指示陳冠宇為所屬集團取件人頭帳戶包裹(即取簿手)，前往指定收件門市地點領回人頭帳戶包裹後，交予葉嘉輝變更密碼，再供提款車手成員(簡稱1號)用作提領流動性詐欺贓款之不法工具。

(二)該集團一面取得前述人頭帳戶資料，另則由擔任機房成員以附表二所示方式行騙各該資金被害人等致陷於錯誤，遂從指示依附表二所示匯款時間、金額，轉帳至該集團所指定之第1層人頭帳戶(即1車)。待確認詐欺款項入帳，即由葉嘉輝指派唐睿志、陳冠宇擔任提款車手、自行或另派林驀驊隨同監控、把風、收繳詐欺贓款(簡稱2號)，並交付相應人頭帳戶提款卡。迨1號成員按附表二所示提款地點、時間、金額，領回詐欺贓款並自行或交由2號成員予葉嘉輝，隨後無法追查資金去向，形成金流斷點，妨害司法機關追查溯源。

(三)嗣附表一所示帳戶名義人、附表二所示資金被害人等察覺受騙紛紛報案，為警循線查獲上情。

二、陳冠宇於上述案件為警查獲後，經本署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於112年11月22日同意法院予以具保釋放後，竟不知悔改而重操舊業，於113年7月26日以前不詳時間，又加入Telegram暱稱「微甜」與LINE暱稱「0000000000」、「李知遠」、「Mo YiLai」、社群網站Facebook(簡稱FB)暱稱「Lin Xiaomei」、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人數不詳成員合計3人所組詐欺集團。彼此內部成員間基於同樣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意聯絡，再為以下詐欺犯行：

(一)由不詳成員利用附表三所示話術騙取附表三所示帳戶被害人提供名下金融帳戶提款卡連同密碼等資料，使其誤信為真，遂依指示按附表三所示寄件時間、地點所在連鎖超商寄件門市(簡稱為該連鎖超商及門市店名)、提供之金融帳戶(簡稱略為申辦者-名下金融機構簡稱帳戶)提款卡，以包裹店到店方式快遞寄往該集團指定收件門市。

(二)待確認金融帳戶寄出，即由陳冠宇受其上游成員「微甜」指派為取簿手領取包裹，按附表三所示取件時間、門市地點，騎乘名下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前去領回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輾轉供所屬集團以附表三所示方式行騙附表三所示資金被害人，按附表三所示轉帳時間、金額、指定受款帳戶(即第1層人頭帳戶，簡稱1車)匯款入帳，旋即轉移詐欺贓款製造金流斷點，難以追查資金去向。

(三)嗣附表三所示帳戶及資金被害人等察覺受騙紛紛報案，為警循線查獲上情。

三、案經附表所示一至三所示帳戶名義人、資金被害人(註明提告者)等訴由附表所示警察機關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陳冠宇於警、偵、審訊時供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坦承附表一、二、三所示擔任取簿、提款車手等事實。 1、惟就相關共犯身分與聯絡方式、詐欺贓款流向均一問不知，更聲稱未取得分毫不法報酬云云。 2、然被告前因涉嫌擔任詐欺集團取簿手及提款車手，遭本股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准羈押釋放後，猶明知故犯，殊難想像其會甘冒法律制裁之風險，竟不求回報，免費為詐欺集團提供服務。 3、又其竟能於羈押釋放後，復於短時間內度重操舊業，顯見應自有管道與詐欺集團聯繫，益徵其並未吐實洵明。 2 被告林驀驊於警、偵訊時供述、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坦承附表二所示擔任2號成員之事實。 3 被告葉嘉輝、唐睿志於警詢時供述。 坦承附表二所示提款、收水事實。 4 1、告訴人少年郭○鴻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報案等紀錄。 3、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少年法條113年度少調字第99號宣示筆錄。 告訴人少年郭○鴻指稱其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5 1、告訴人甲○○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提供之金融卡、寄件、報案等紀錄。 3、其提供之金融帳戶存摺明細。 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8397號不起訴處分書。 佐證告訴人甲○○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附表一編號2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6 附表一所示取件地點及附近之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被告陳冠宇為取簿手，取件附表一所示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 7 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被告陳冠宇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8 1、附表二所示告訴人與被害人等於警詢時指訴。 2、其等受騙相關網路對話、轉帳、報案等紀錄。 3、165反詐騙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 4、附表二所示1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資料。 5、附表二所示提款地點及附近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附表二所示告訴人與被害人等遭詐欺集團騙取匯款至附表所示1車帳戶，由附表二所示1號車手負責提款。 9 1、附表三所示帳戶被害人乙○○於警詢時指訴。 2、其受騙相關網路對話、提供之金融帳戶資料、寄件、報案等紀錄。 3、其全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 佐證： 1、告訴人乙○○遭詐欺集團騙取提供名下附表三所示金融帳戶提款卡。 2、其未嘗因提供本案金融帳戶資料為警調查或移送。 10 附表三所示取件地點及附近之監視器影像暨擷取畫面。 佐證被告陳冠宇為取簿手，取件附表三所示人頭帳戶提款卡包裹。 11 1、附表三所示資金被害人等於警詢時指訴。 2、其等受騙相關網路對話、轉帳、報案等紀錄。 3、附表三所示1車帳戶存款交易明細資料。 佐證附表三所示告訴人等遭詐欺集團騙取匯款至附表三所示1車帳戶，旋遭轉移。 

二、按：

(一)被告甲前於民國110年6月加入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利性之有結構性之「瞎騙」詐騙集團組織，擔任俗稱「取簿手」之工作。甲嗣於110年7月3日取得一個包裹裡有 A、B的銀行帳戶提款卡2張，甲交付予「瞎騙」詐騙集團之其他成員後，詐騙集團分別於詐騙被害人C、D、E匯款入該集團成員所指定之A及B的帳戶內。則：(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年11月16日法律座談會刑事類提案第11號審查意見與研討結果參照)

 1、若法院審理結果認事證明確，且 A、B 交付提款卡部分業經檢察官以不起訴處分，則法院就甲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罪數，應依受詐欺交付帳戶及匯款之被害人人數計算罪數。因詐欺集團具備一定規模犯罪所衍生之細密分工模式，參與犯罪者透過相互利用彼此之犯罪角色分工，而形成一個共同犯罪之整體以利犯罪牟財。而共同正犯，在合同之意思內各自分擔犯罪行為之一部，相互利用他人之行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2、若提供帳戶之A及B，經檢察官另案以幫助詐欺及洗錢罪聲請法院以簡易判決處刑確定在案。則A、B縱交付提款卡之物件，非因甲所屬詐騙集團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所致，亦即詐欺之客觀不法構成要件並未完全實現，仍無礙於甲成立3人以上詐欺取財未遂罪。

(二)洗錢防制法之立法目的，依同法第1條規定，係在防範及制止因特定犯罪所得之不法財物或財產上利益，藉由洗錢行為（例如經由各種金融機構或其他交易管道），使其形式上轉換成為合法來源，以掩飾或切斷其財產或財產上利益來源與犯罪之關聯性，而藉以逃避追訴、處罰。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2款明訂刑法第339條詐欺取財罪為洗錢行為之前置犯罪（即同法第2條所稱之特定犯罪）。被告取簿、轉交等行為亦屬製造詐欺犯罪所得金流斷點之過程，增加檢警進一步追查核心犯罪者之困難，客觀上足以使詐欺犯罪所得之流向晦暗不明，因此堪認被告就如附表三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臺灣高等法院112年度上訴字第674號判決理由參照)

三、按行為後法律有變更者，適用行為時之法律，但行為後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律，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行為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理由參照)

(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部分：

 1、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詐欺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百萬元、1億元者，提高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有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各款所列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均係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或同條第1項第2款之罪者，合於詐欺防制條例各該條之特別構成要件時，明定提高其法定刑或加重其刑，核係成立另一新增之獨立罪名，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至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所指之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或免除刑責規定，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整體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又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後，因詐欺防制條例制定後，倘有符合該條例第46條、第47條減免其刑要件之情形者，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之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

 2、詐欺防制條例第46條、第47條之「犯罪所得」均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

 (1)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須同時全額滿足被害人所受財產上之損害，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參照同條例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者，量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達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億元以下罰金。其立法說明，就犯罪所得之計算係以①同一被害人單筆或接續詐欺金額，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或②同一詐騙行為造成數被害人被詐騙，詐騙總金額合計500萬元、1億元以上為構成要件。益見就本條例而言，「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同條例第47條前段所規定，如有「犯罪所得」自應作此解釋。

 (2)再以現今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詐欺犯罪行為之既遂，係詐欺機房之各線機手、水房之洗錢人員、收取人頭金融帳戶資料之取簿手、領取被害人受騙款項之「車手」、收取「車手」所交付款項之「收水」人員等人協力之結果，因其等之參與犯罪始能完成詐欺犯行，其等之參與行為乃完成犯罪所不可或缺之分工。法院科刑時固應就各個共犯參與情節分別量刑，並依刑法沒收規定就其犯罪所得為沒收、追徵之諭知，惟就本條例而言，只要行為人因其所參與之本條例所定詐欺犯罪行為發生被害人交付財物之結果，行為人即有因其行為而生犯罪所得之情形，依民法第185條共同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本應由行為人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從而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否則，若將其解為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則行為人僅須自白犯罪，並主張其無所得或繳交與被害人所受損害顯不相當之金錢，即符合減刑條件，顯與本條立法說明，及本條例第1條所揭示「防制及打擊詐騙危害，預防與遏止不當利用金融、電信及網路從事詐欺犯罪並保護被害人，保障人民權益」之立法目的不符，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被害人）財產權之本旨相違，自難採取。又此為行為人獲得減刑之條件，與依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宣告沒收其實際犯罪所得，並無齟齬，且係行為人為獲減刑寬典，所為之自動繳交行為（況其依上開民法規定，本即應對被害人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與憲法保障人民（行為人）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

 (3)行為人所須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應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此為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條件之一。是以倘已有行為人因繳交犯罪所得而符合減刑條件，其他共犯亦不因此而可免為繳交行為即得以享有減刑寬典；至所自動繳交之犯罪所得於滿足被害人損害後，由檢察官於執行時依民法連帶債務之內部分擔規定發還各該自動繳交之人，自不待言。

 (4)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既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以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為要件，即應以犯詐欺罪既遂，自白並自動繳交被害人受詐騙金額者為限，至犯罪未遂者，被害人未因此受財產損害，行為人既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自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亦屬當然。

 (5)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立法說明二：「…為使偵查中詐欺集團共犯願意配合調查主動供出上游共犯，以利瓦解整體詐欺犯罪組織，鼓勵行為人於偵查中除自白自己所涉犯行外，更能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待證事項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罪事證，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爰為本條後段規定，以減輕或免除其刑為鼓勵。」可知此為「戴罪立功」、「將功折罪」具體化之法律規定。凡有「始終自白，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始終自白，並因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之一者，即符合本條後段之減免其刑條件，不以自動繳交犯罪所得為必要。是以第47條後段所謂「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者之減免其刑，與前段所定「始終自白，如有犯罪所得，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減輕其刑效果及條件雖有異，惟使被害人獲實質賠償之結果相同，其內涵自應為相同之解釋。

 (6)另關於詐欺防制條例第46條「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之減免其刑規定，參諸其立法說明一：「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且為使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爰於本條前段定明行為人犯罪後，除自首其所犯罪行外，於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時，方得減輕或免除其刑責。」顯見其之所以較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者僅得減輕其刑之規定更為優厚，係因行為人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使被害人之財產損害受有效填補之故。否則，若將犯罪所得解為行為人個人報酬或不以有犯罪所得為必要，則行為人只要自首犯本條例之詐欺罪，縱使未繳交分文或僅繳交顯不相當之金額，甚至於犯罪因未遂而無所得，無從繳交犯罪所得者，仍可獲得減（免）刑，將造成犯本條例之詐欺罪者，因本條例之制定，自首犯罪時較犯其他罪行者享有較刑法規定更為優厚之減刑寬典，豈非本末倒置。是以第46條所指之「犯罪所得」亦應與第同條例47條為同一解釋，且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不包括犯罪未遂之情形。

 3、依上所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分別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2分之1：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1，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觀之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非為概括性規定，當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則依修正後之規定最高度及最低度刑期同時加重2分之1，可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規定，相較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規定，顯不利於被告；且本案被告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故經新舊法比較結果，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

(二)洗錢防制法部分：

　　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除第6條、第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自113年8月2日施行。而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視個案具體情況而為比較，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之適用法律原則，整體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就本案而言，被告所犯之洗錢罪，無論適用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後之規定，均因想像競合犯之故，仍應從較重之加重詐欺罪論處。且經綜合比較洗錢防制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修正後第19條第1項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四、核被告等人所為

(一)被告陳冠宇

 1、與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1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暨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未遂、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2、與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帳戶名義人、附表二編號3至20所示資金被害人；另個人就附表三所示帳戶與資金被害人等，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加重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二)被告林驀驊就附表二編號4至14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三)被告葉嘉輝就附表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四)被告唐睿志就附表二編號1、2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為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共犯詐欺取財、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而犯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

(五)又其等：

 1、與參加本件詐欺犯行之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犯意聯絡、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

 2、衡以同一被害人在遭受詐騙之過程中，常將一個或多個帳戶內之款項分次匯入或存入行為人所指定之一個或多個帳戶，再由負責領款之車手，一次或分次提領後層轉上手，以掩飾、隱匿該些詐欺犯罪所得之來源及去向，是為掩飾、隱匿對同一被害人之犯罪所得而實施之洗錢行為，自亦應合為包括之一行為予以評價，較為合理。則以一行為犯上述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數罪名，應依刑法第55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論處。

 3、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益而設，則關於行為人詐欺犯罪之罪數計算，原則上自應依遭受詐欺之被害人人數定之，就不同被害人所犯之詐欺取財行為，受侵害之財產監督權既歸屬各自之權利主體，時空上亦能予以分隔，則應予分論併罰。是就不同被害人遭詐騙帳戶及金錢部分，彼此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臺灣高等法院110年度原上訴字第59號判決理由參照)

 4、未扣案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1)被告否認犯罪，並不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行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不利益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不存在而提出某項有利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利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不利心證為已足，並無說服使法院確信該有利事實存在之必要。惟若追訴者所起訴之事實經其舉證證明成立時，但被告提出具有使評價轉向或者阻卻評價事項存在之主張時，此時其提出之待證事項即為「阻卻成罪事項」，此為被告應舉證之事項，被告如未能舉證以造成評價轉向，甚而推翻評價關係，仍須認定追訴者之事實成立(最高法院100年度台上字第6294號、臺灣高等法院109年度上易字第2178號判決意旨參照)。

 (2)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者，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該項「估算」依立法說明， 固不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惟估算是在欠缺更好的調 查可能性下的應急手段，只有在不法所得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 始得以估算(至於有無犯罪所得，則不包括在內)。若是認定上非顯有困難時，法院就必須履行通常調查義務，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善盡顯而易見的調查可能性與證據方法，之後仍無法確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時，才能援 用估算的規定。法院若未盡合理調查及依憑相當證據，即遽採單方、片面說法，進而認定沒收的範圍與價額，顯然未依職權調查、審認，即非適法。又以估算認定者，並應於判決說明其有如何認定顯有困難之情形及為如何估算之理由(最高法院108年度台上字第559號刑事判決理由參照)

 (3)揆諸前揭三、(一)、2最高法院判決理由說明：「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非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揆諸前揭三、(一)、2最高法院判決理由說明：「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詐騙金額，而非行為人繳交其個人實際獲得之犯罪報酬。另參諸前揭四、(五)、4、(2)實務見解，不能僅憑其片面供述遽為審認。

 (4)是被告不法所得應以其面交贓款數額/參與共犯人數平均估算(最高法院107年度台上字第2989號、108年度台上字第559號判決理由參照)，倘被告主張自己實際所得較低或0所得，應就此自行舉證，始能促使詐欺集團成員積極交代犯罪所得數額及詐欺贓款去向。否則不法所得取決於詐欺集團成員隨口喊價，猶如施用詐術，行騙對象為被害人係造成財產損害，對司法機關則摧折司法公信力，造成「坦白從嚴、抗拒從寬」之荒謬境地。

(六)另請審酌被告等人審判時之陳述、有無主動提出任何與詐欺被害人等和解並實際賠償損失之舉措等情狀，再量處適當之刑，以免發生「假和解騙輕判」情事，方足生警懲之效。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檢　察　官　劉忠霖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陳依柔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帳戶名義人 引誘話術 寄件時間/ 地點 取件時間/ 地點 交付提款卡之金融帳戶(1車) 資金被害人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少年郭○鴻 (提告，姓名年籍詳卷) 假徵才騙帳戶 112年09月01日 17時14分許 7-11東海岸門市(花蓮縣○○鄉○○路000號) 112年09月05日0時06分許 7-11民東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1樓)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寅○○-中信帳戶) 丁○○ (提告) 【112偵37529】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簡稱大安分局)  2 甲○○ (提告) 假代工騙帳戶 112年09月04日 21時22分許 7-11不詳門市 112年09月06日 14時05分許 7-11三興門市(臺北市○○區○○街000巷0弄0○0號1樓) 新光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甲○○-新光帳戶) 壬○○○ (提告) 黃○○  



附表二：

編號  資金被害人 行騙方式 (受騙)轉帳時間 (受騙)轉帳金額 指定受款帳戶(1車) 提款地點 提款時間 提款金額 提款車手(1號)/ 監控、把風(2號) 詐欺贓款流向 不法所得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巳○○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8月24日 22時34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082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文山景美郵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8月24日 22時38分許 　　39分許 ATM 6萬元 2萬9,000元 1號：唐睿志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葉： 自稱日薪5,000元  陳： 自稱日薪3,000元，共得6,000元，另加計車馬費2,000元 【112偵4492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二分局(簡稱文二分局) 2 丑○○ (提告) 假網購詐騙 112年08月25日 00時17分許 　　19分許 　　43分許 LINE Pay 4萬9,984元 4萬9,984元 4萬9,983元 華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台北富邦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街00號) 112年08月25日 00時23分許 　　24分許 　　34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元     3 丁○○ (提告) 裝熟借款 112年09月06日 13時40分許 臨櫃匯款 10萬元 寅○○-中信帳戶(000)0000000000000000號 中國信託大安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0時43至44分許 ATM 7萬元 1號：陳冠宇  陳： 自稱日薪3,000元，提領2日共獲6,000元；惟葉嘉輝借去5,000元，實際僅得1,000元 【112偵4116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簡稱中正二分局) 4 壬○○○ (提告) 假檢警詐騙 112年09月07日 15時13分許 臨櫃匯款 10萬元 甲○○-新光帳戶(000)0000000000000號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5時45分許 　　46分許 　　48分許 　　49分許 　　50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9,900元 1號：陳冠宇 2號：林驀驊 由林驀驊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葉嘉輝另有給林驀驊2,000元。 林： 自稱0所得。 【112偵37529】 【112偵37530】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5 黃○○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18分許 ATM 2萬0,985元  台北富邦銀行師大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23分許 ATM 2萬元   葉： 自稱可得當日提領金額2%為報酬。 【113偵94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簡稱信義分局) 【112偵37529】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112年09月07日 17時32分許 跨行存款 1萬8,000元 第一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8時02分許 　　03分許 　　04分許 　　05分許 　　06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9,000元    【112偵37529】 【113偵3863】 大安分局 6 未○○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3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1,955元         7 地○○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59分許 網路轉帳 3萬8,123元         8 辛○○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8時03分許 網路轉帳 1萬1,012元            112年09月07日 17時35分許 　　45分許 網路轉帳 9,987元 2,188元 聯邦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安泰銀行和平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47分許 　　49分許 ATM 2萬元 2,000元        112年09月07日 17時31分許 　　33分許 網路轉帳 9,988元 9,989元  臺灣銀行和平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30分許 　　32分許 　　33分許 　　34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1萬8,000元     9 申○○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24分許 網路轉帳 3萬4,123元         10 子○○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6時56分許 17時許 網路轉帳 4萬9,986元 4萬9,987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臺北師大郵局(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14分許 　　15分許 　　16分許 ATM 6萬元 6萬元 1萬元     11 卯○○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12分許 網路轉帳 2萬9,986元         12 玄○○ (提告) 假網拍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7時37分許 網路轉帳 1萬5,000元  臺灣銀行金山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17時54分許 ATM 1萬5,000元     13 癸○○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19時08分許 　　20分許 網路轉帳 3萬3,066元 7,063元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7-11和金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112年09月07日 19時26分許 ATM 4萬8,000元     14 酉○○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19時10分許 　　16分許 網路轉帳 5,012元 3,123元         15 戌○○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0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4,035元 彰化銀行(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詹文甄-彰銀帳戶) 聯邦商業銀行公館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0時02分許  　　05分許 ATM 2萬元 1萬元 2萬元 1萬4,000元 1號：陳冠宇 2號：葉嘉輝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 葉： 自稱當日提領金額2% 【112偵41808】 【112偵42353】 中正二分局 16 趙宴菲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1時03分許 　　05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7元 2萬4,012元  第一銀行景美分行(臺北市○○區○○街00號) 112年09月07日 21時18分許 　　19分許 　　21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3,000元 1號：陳冠宇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另有車資2,000元 【112偵44925】 文二分局 17 宙○○ 假網拍詐騙 112年09月07日 22時54分許 網路轉帳 3萬1,123元  台北富邦銀行景美分行 112年09月07日 23時08分許 　　09分許 ATM 2萬元 1萬1,000元     18 蔡佳惠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19分許 　　24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5元 4萬0,001元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即戶名：詹文甄-國泰帳戶) 板信銀行古亭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0時31分許 　　33分許 　　34分許 　　35分許 　　36分許 　　39分許 　　40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2萬元 9,000元 1號：陳冠宇 (指稱2號葉嘉輝) 交由葉嘉輝後不知去向 陳： 自稱日薪3,000元 【112偵44026】 大安分局 19 天○○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0時32分許 網路轉帳 3萬元            112年09月07日 21時06分許 自動存款機 3萬元  中國信託公館分行(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 112年09月07日 22時13分許 　　14分許 　　15分許 ATM 2萬元 2萬元 1萬1,000元     20 Ａ○○ (提告) 解除重複扣款 112年09月07日 21時10分許 網路轉帳 2萬1,006元         



附表三

編號 帳戶名義人 騙取帳戶話術 寄件時間/ 地點 取件時間/ 地點 提供/指定受款之金融帳戶(1車) 編號 資金被害人 行騙話術 (受騙)轉帳時間 (受騙)轉帳金額 詐欺贓款流向 不法報酬 【卷證出處】 司法警察機關 1 乙○○ (提告) 假貸款騙帳戶 113年07月24日 15時26分許 7-11不詳門市 113年07月26日 06時57分許 7-11凱富門市(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1樓) 土地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土銀帳戶) 2 丙○○ (提告) 裝熟詐騙 113年07月29日 11時54分許 　　55分許 網路轉帳 5萬元 5萬元 不詳 陳冠宇自稱原約定每取1件可得800元，但自己一無所得。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簡稱台北少年隊)       3 戊○○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7時57分許  9,987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簡稱乙○○-遠銀帳戶) 4 辰○○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2時31分許 　　35分許 　　48分許 14時47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8元 4萬9,988元 2萬9,985元 1萬9,985元         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郵局帳戶)    113年07月29日 13時27分許 　　29分許 　　37分許 網路轉帳 4萬9,985元 4萬9,985元 4萬9,985元             113年07月29日 14時45分許 ATM轉帳 2萬9,985元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台新帳戶)    113年07月29日 14時15分許 　　18分許 　　21分許 　　24分許 　　43分許 ATM轉帳 2萬9,985元 3萬元 3萬元 3萬元 2萬9,985元         玉山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簡稱乙○○-玉山帳戶) 5 亥○○ (提告) 假網購騙匯款 113年07月29日 15時35分許 網路轉帳 7萬8,050元    





